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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参加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本《展商手册》旨在为您提供本届展览会的各种相关信息，以助您顺利进行展前筹备工作。如果您在查阅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随

时联系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为使您更有效地使用本《展商手册》，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您参考： 

 

1. 您所预定的展位类型 

 

您在此次慕尼黑上海光博会中预定了哪种类型的展位？是标准展位还是光地展位？在您确定您的展位类型后，您可很快找到相

关章节（第 2.2 章或第 2.3 章）填写提交表格。如果您在展期需要任何额外的参展服务，第 3 章将对您很有帮助。 

 

2. 遵循表格截止日期 

 

目录可以让展商知晓每张表格提交的截止日期。遵循此目录安排参展事项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请在截止日期前将相应表

格填妥并回传。 

 

3. 表格 

 

我们建议您将所提交的表格复制备份。您可在不同的截止日期前，将填妥并签名过的表格回传给我们。  

请注意以下服务项目中，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将委托展会指定服务供应商向展商/搭建商提供相关服务并开具付款通知： 

服务项目 服务供应商类型 公司名 

单层（高于 4.5 米）展台、双层展台设计建筑审批 展馆指定审图单位 上海汉海展览咨询有限公司 

家具、设施、设备等租赁 大会指定搭建商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展品运输  大会指定运输代理 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该契约关系仅存在于您与以上相应服务供应商之间。对于此契约关系，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不具有权利及义务。 

为了您的安全，布、撤展期间请不要使用无证服务供应商。对于由以上行为造成的损失，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 布展及撤展 

 

布展及撤展的日期和时间请参见第 1 章-展会指南中的“展会时间安排及加班”。 

 

5. 免责声明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M-SH”）不对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就本《展商手册》所填写并提交的信息内容的

正确性、完整性和最新状态承担任何责任。 

 

本《展商手册》中包含第三方外部网站的链接，MM-SH无法控制这些网站的内容。在任何情况下，相关网站提供者或运营者须
对链接网站的内容负责，MM-SH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MM-SH特别保留权利更改或扩展本《展商手册》，恕不另行通知,参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应按照最新的《展商手册》版本执
行。您基于本《展商手册》提供的信息所作出决定，须自行承担风险。MM-SH不对因本《展商手册》提供的信息造成的任何直
接或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任何因直接或间接使用本《展商手册》内容而造成的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有关内容有错误、遗漏等而导致的损失，
MM-SH不对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MM-SH 将尽力提供各方面的优质服务，以求达到参展商的要求；下列情况下，MM-SH 恕不承担任何责任：1. 逾期提交表格引

起的延误或因此未能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2. 逾期申请而导致的附加费或因此未能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3. 未遵守展会规定

及相关法规而导致的延误、赔偿、损失等；4. 未使用展会指定服务商而造成的延误、损失、纠纷等；5. 由参展商、搭建商自

行提交的刊登资料的准确性与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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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须知 

 

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应确保就本《展商手册》所填写并向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M-SH”）提交的资料信
息（包括文字、logo、图片、视频、公司介绍等）真实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及肖像权等。 

 
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应确保向MM-SH提供的数据真实有效，MM-SH可以为了提供本《展商手册》服务内容而将该信息转交给
第三方，也可以为实现其商业目的而处理和使用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提供的数据；但前提是前述使用应遵守数据保护的相关
法律。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确认并承诺其向MM-SH提供的相关数据的来源合法，且其对该等数据的使用已取得相关主体的授
权同意。 

 

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如对上述有任何违反，MM-SH有权修改、删除相关内容或停止向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提供服务，展商、
搭建商及服务商应对该违反情况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MM-SH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第三方的赔偿、罚款等）。 

 

-------------------------------------------------------------------------------------------------------------------------------------------------------------------------- 

请仔细阅读本《展商手册》。本《展商手册》对参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具有法律约束力，参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应严格遵守

本《展商手册》的各项规定。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对本展商手册有最终解释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机构的相关规定，本《展商手册》明确了包括但不仅限于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证件管理、文明参展等相关规定及要求，请参展商、 搭建商及服务商务必仔细阅读并遵守，包括由主办单位推出的任何修

订文本。参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在本届展会期间必须严格遵守主办单位印发或通知的各项规定及要求，包括《展商手册》、《展

前通知》、《进馆须知》、《安全须知》、《现场通告》等。 

 

如有疑问或投诉，请联系：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陆家嘴金控广场一座 11 楼（200122） 

项目管理 运营管理 

电话： +86 (0)21 2020 5573 电话：+86 (0)21 2020 5500 

传真： +86 (0)21 2020 5688 传真：+86 (0)21 2020 5688 

 Email: evelyn.liu@mm-sh.com 

  

Email: marvin.ma@mm-sh.com 

联系人：刘  颖 小姐 联系人：马  沁 先生/Ext.860（W1/OW） 

Email: marvin.ma@mm-sh.com 

 

 

 

 Email: nancy.huang@ mm-sh.com 

 联系人：黄  蕙 小姐/Ext.887（W2/W3） 

 

 

 

 

 

 

 

 

 

 Email: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钱佳雯 小姐/Ext.626（W4/W5） 

Email: marvin.ma@mm-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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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展览指南 
 
 展会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 综合信息 

 
 需要各种参展服务时，我可以联系谁？ 
    => 联系名单 

 
 展馆附近的超市、餐厅、银行等在哪里？ 
    => 展馆信息 
    => 现场餐饮攻略 
 
 如何到达展览场地？ 
    => 交通地图 

 
 抵达展览场地后，哪里是我所在的展馆？ 
    => 展馆平面图 

 
 我所在的展馆的高度、地面、照明等情况如何？ 
    => 展馆技术数据 
 
 布展、展期及撤展期间，每天几点开始，几点结束？ 
    => 展会时间安排 
 
 布展及撤展期间，货运及展品车辆如何进馆？ 
    => 货运车辆及展品车辆进撤馆重要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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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综合合信信息息  

 

展览名称 

 
2021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LASER World of PHOTONICS CHINA 2021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201204  

 *注意： 以上不是货运地址，请勿将任何展品寄往该地址。各参展商必须通

过货运公司运送展品。从展馆门口至馆内，如果需要运输，必须使用展会指

定运输商。 

  

展期 2021 年 3 月 17 日（周三） 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周五） 

    

开放时间 2021 年 3 月 17 日-18 日  9:00 - 17:00 

 2021 年 3 月 19 日  9:00 - 16:00  

 
主办单位 
 

慕尼黑博览集团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 
 

湖北省暨武汉激光学会 

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 

武汉中国光谷激光行业协会 

美国激光学会 

德国精密机械和光学工业学会 

台湾雷射科技应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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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联系系名名单单  

主办单位 - 项目管理 
Messe München GmbH 
Messegelände 
81823 München, Germany 
Tel.:  +49-89-949 20 325 
      +49-89-949 20 362 
Fax:  +49-89-949 97 20 325 
Email:anja.gaertner@messe-muenchen.de 
Contact Person: Ms. Anja Gaertner 
Email: susanne.figaj@messe-muenchen.de 
Contact Person: Susanne Figaj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一座 11 楼（200122） 
电话：+86-21-2020 5573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evelyn.liu@mm-sh.com 
联系人：刘  颖 小姐 
 
主办单位 – 运营管理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一座 11 楼（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marvin.ma@mm-sh.com 
联系人：马  沁 先生（Ext.860, W1/OW） 
电邮：nancy.huang@mm-sh.com 
联系人：黄  蕙 小姐（Ext.887, W2/W3） 
电邮：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钱佳雯 小姐（Ext.626, W4/W5） 
 
指定搭建商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 
（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 5860 0522 
电邮：  tamy_he@aseaexpo.com    
联系人：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 
电邮：  judy_Jia@aseaexpo.com 
联系人：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 
电邮：  xue_gao@aseaexpo.com   
联系人：高 雪  小姐（Ext.110, W3） 
电邮：  demon_wan@aseaexpo.com 
联系人：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 
电邮：  louis_liu@aseaexpo.com 
联系人：刘 涛  先生（Ext.215, W5） 
电邮：  betty_ni@aseaexpo.com 
联系人：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 
 
 

指定运输代理 
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新桥路 68 号 
新桥大厦 1507 室，200003 
电话：+86-21-5835 0858 
传真：+86-21-5835 0929 
境外货联系人: 
电邮：linda.zhang@ top-trans.com.cn  
联系人：章一竹 女士 +86-159 0176 6833  
电邮： anthony.nie@top-trans.com.cn 
联系人：聂  晶 先生 +86-138 1872 1467 
境内货联系人: 
电邮： allen.chen@top-trans.com.cn 
联系人：陈立峰 先生（W1）+86-137 6451 0666 
电邮：heero.pan@top-trans.com.cn 
联系人：潘  尧 先生（W2）+86-136 4194 0182  
电邮：Ricardo.li@top-trans.com.cn 
联系人：李  浩 先生（W3）+86-138 1684 9542 
电邮：jerry.chen@top-trans.com.cn 
联系人：陈立峰 先生（W4）+86-138 7221 7021 
电邮：betty.wang@top-trans.com.cn 
联系人：王晓蓉 女士（W5）+86-185 1621 4335 
电邮： zhang.zechen@top-trans.com.cn 
联系人：张泽臣 先生（OW）+86-136 2184 4375 
 
 
 
签证申请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一座 11 楼（200122） 
电话：+86-21-2020 5626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钱佳雯 小姐 
 

mailto:evelyn.liu@mm-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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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信息 

服务项目 位置 联系方式 

银行 / 信用卡系统（万事达卡 / 维
萨卡） 

自助提款机：展览现场入口大厅 
 

 

展馆附近的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玉兰路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玉兰路 291 号 

+86-21-6845 4369 

 中国交通银行梅花路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梅花路 943 号 

+86-21-5059 9410 

 中国农业银行玉兰路分理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玉兰路 321 号 

+86-21-5045 2814 

 中国建设银行花木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348 号 

+86-21-5045 0244 

 中国工商银行花木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玉兰路 257 号 

+86-21-5059 1836 

 中国银行芳甸路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120 号 

+86-21-5076 9612 

商务中心（提供邮局、电话、传真、复
印、上网等服务） 

展览现场入口大厅 +86-21-2890 6075 

浦东新区公安局办公室 / 博览中心
派出所 

W4 号馆外东侧 +86-21-2890 6024/6 

海关现场办公室 W2 号馆内西侧 +86-21-2890 6146/8 

媒体休息室 展会现场  

植物 / 花草 盈欣花卉 
W3-B1, E2-B3 

+86-21-2890 6290 

 欣博花卉 
E7-B2b, N2-B2c 

+86-21-2036 7508 
+86-136 5196 2960 

商店 全家便利店 
W1-B2, W3-B2, E3-B1,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
入口大厅）内 

 

 喜士多便利店 
N1-R1, E7-B1a 

 

 罗森便利店 
N4-B1 

 

喷绘写真及名片印制服务 
 

日富 
E2 展馆外西侧 

+86-21-2890 6788 
 

展馆附近的文具店 / 五金商店 麦德龙超市（从展馆出发步行 12 分钟可到达） 
白杨路 383 号 

+86-21-6892 8888 

 家乐福超市 （从展馆出发驾车 5 分钟可到达） 
芳甸路 185 号 

+800 820 0871 

展馆附近的电器用品商店 麦德龙超市（从展馆出发步行 12 分钟可到达） 
白杨路 383 号 

+86-21-6892 8888 

 百安居 （从展馆出发步行 10 分钟可到达） 
银霄路 393 号 

+86-21-6190 9518 

展馆附近的公共事业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梅花路营业厅 
梅花路 359 号 

+86-21-6845 4094 

 中国邮政花木邮政所 
玉兰路 290 号 

+86-21-95580 

展馆附近的医院 仁济医院东部 
东方路 1630 号 

+86-21-5875 2345 

 上海市东方医院 
即墨路 150 号 

+86-21-3880 4518 

 上海瑞东医院 
锦绣东路 120 号 

+86-21-5833 9595 



 
第 1 章  展 览 指 南        

 9 

现场餐饮攻略 
服务项目 位置 联系方式 

餐厅 / 小吃吧 / 餐饮 
语道面工厂 
展馆 1 号入口厅（南入口大厅）内二楼 

+86-21-2890 6688  
 

 
东方既白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东方既白外送电话 
+86-21-2890 6785 / 6 

 
树咖啡 
展馆 2 号入口厅（北入口大厅）内 

+86-21-2890 6668 
 

 
JM 明宇 
W1 - W5 展馆内东侧、E1、E2 展馆内西侧 
展馆 1 号入口厅（南入口大厅）内一楼 

+86-21-2890 6652 
 
 

 
太平洋咖啡 
W1 展馆内东侧、E4 展馆内东侧 

+86-138 1683 6085 
 

 
丽华快餐 
W2 和 W3 展馆、W4 和 W5、N3 和 N4 展馆之间的
卸货区内 

+86-139 0174 7158 
+86-21-2890 6177 

 
绿泉餐厅 
W2、W3 展馆夹层、N2 展馆南侧 

+86-21-2890 6197 
+86-21-2890 6198 

 
汇展餐饮 
E3 和 E4 展馆夹层；W1 和 W2、W3 和 W4、E1 和
E2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86-21-2890 6652 
+86-21-2892 8898 

 
麦当劳 
W5 展馆东侧；E1、E4 展馆西侧；N4 展馆南侧 

+86-21-2890 6637 
+86-158 2198 4501 

 
德国蓝堡 
E2 展馆西侧 

+86-21-2890 6779 

 
哆哆优果饮品 
E3 展馆西侧 

+86-138 1622 2256 

 
棒约翰 
E4 展馆西侧 

+86-21-2892 8777 
+86-159 0096 6003 

 
MILANO 餐厅 
E5 展馆西侧、E7 展馆南侧、N3 展馆南侧 

+86-21-2890 8590 
+86-21-2892 8029 

 
食客快餐 
E5 展馆西侧 

+86-21-2892 8028/8719 
+86 159 2187 2154 

 
La Cité Café 
E6 展馆西侧、N5 展馆南侧 

+86-21-2892 8188/8888 
+86-159 0096 6003 

 
新冉餐厅 
N1 展馆南侧 

+86-21-2036 7717 
+86-135 8550 9939 

 
赛百味 
N1-B2a +86 13917584644 

 
上海宝莱纳餐厅 
N2 展馆南侧 

+86-139 1742 9384 
+86-185 1620 4993 

 
私房小厨 
N3-B1b 

+86-137 6181 3543 

 
爷叔食堂 
N3-B2c 

+86-21-2036 7777 
 

 
老岱沟 
N3 展馆南侧 

+86-159 0062 2555 
 

 
神农氏餐饮 
N3 和 N4 展馆之间的卸货区内 

+86-189 1815 1713 
+86-133 7191 2281 

 
老娘舅（快捷餐厅） 
N3、N4 展馆夹层 

+86-21-2036 7518 
+86-152 2173 9063 

 
老众兴汤包馆  
N4-B2a 

+86-21-6366 0000 

 
汇尊团膳 
N4-B2b 

+86-21-2036 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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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餐饮攻略（续） 
服务项目 位置 联系方式 

展馆外就近餐厅   

浦东嘉里城商场 / 地下一层 友乐达台北精致面馆 

卡乐星 

松鹤楼 

叮丼 

赛百味 

潮记 1975 

巷弄里的那家川菜 

品品餐厅 

松发肉骨茶 

喜茶 

 

- 中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中式简餐 

- 日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西式餐厅 

- 东南亚餐厅 

- 饮品 

+86-21-5015 0757 

+86-21-5899 3622 

+86-21-5033 8698 

+86-21-5877 8717 

+86-21-6856 0377 

+86-21-5856 7917 

+86-21-6838 7605 

+86-21-5858 0617 

+86-21-6836 3367 

+86-21-5821 2215 

浦东嘉里城商场 / 一层 有心上海点心 

新旺茶餐厅          

新元素      

白昂其          

尚牛社会                  

厨餐厅                

星巴克               

麦子仓库                

   - 中式小吃 

   - 中式简餐 

- 西式简餐 

- 西式餐厅 

- 西式餐厅 

- 自助餐厅 

- 咖啡 

- 面包甜点 

+86-21-2022 1338 

+86-21-5891 0362 

+86-21-2022 2537 

+86-21-6858 3991 

+86-21-5042 9086 

+86-21-6169 8886 

+86-21-3868 3758 

+86-21-5031 8197 

浦东嘉里城商场 / 二层 小南国                

逸谷                 

食庐               

奶牛美式休闲西餐 

阿吾罗 

潮堂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中式餐厅 

- 西式简餐 

- 日式餐厅 

- 中式餐厅 

+86-21-5015 1079 

+86-21-5017 7331 

+86-21-3880 5057 

+86-21-5018 2292 

+86-21-6839 0577 

+86-21-6027 6079 

寸草心 梅花路 999 弄 14 号 +86-21-6858 0796 

徽膳坊（梅花路店） 梅花路 977 号 +86-21-3872 9917 

大眼面馆 梅花路 1099 号 +86-139 1836 5382 

老于家东北人家 梅花路 999 弄 19-20 号 +86-21-3898 4066 

釜山火炉 梅花路 999 弄 37 号 +86-139 1833 5601 

晋情游子轩(梅花路店) 梅花路 1007 号 +86-21-5045 6488 

永和大王 
 

龙阳路 2000 号 +86-21-3378 0346 

海底捞火锅 
 

龙阳路 2000 号 +86-21-5077 2688 

 

 
 

 

 

 

http://www.dianping.com/shop/5572845
http://www.dianping.com/shop/906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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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地地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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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地地图图（（续续））  

上海市轨道交通示意图 

（点击上方连接获取最新大图） 

http://service.shmetro.com/awltcz/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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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地地图图（（续续））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战略性地坐落于浦东经济开发区，距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600 米处有一大型交通枢纽站，

即龙阳路站（位于龙阳路上），包括多条公交线路起点站、轨道交通 2 号线龙阳路站、轨道交通 7 号线龙阳路站以

及磁悬浮列车终点站。从 2 号线龙阳路站步行到展馆大约需 10 分钟；从 7 号线花木路站步行到展馆大约 1 分钟。 

 

飞机 

展馆位于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机场之间，东距浦东国际机场 35 公里，西距虹桥国际机场 32 公里，可乘坐机场巴士、

磁悬浮列车或轨道交通线路直达展馆。 

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 30 公里。 

乘坐磁悬浮列车至龙阳路站，单程票价 50 元；如出示机票，单程票价为 40 元；往返票价 80 元。 

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100 分钟。 

搭乘机场三线至龙阳路轨道交通站：需时约 40 分钟，车费约 20 元。 

从虹桥机场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 27 公里。 

于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站乘坐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60 分钟。 

 
火车 

从上海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 16 公里。 

推荐路线：轨道交通 1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

时约 60 分钟。 

从上海南站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 25 公里。 

推荐路线：轨道交通 1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

时约 80 分钟。 

从虹桥火车站出发 

出租车：线路长度 29 公里 

推荐路线：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70 分钟。 

 

 

 

 

 

 

 

 

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列车往返于浦东国际机场和轨道交通 2 号线龙阳路站，只需 8 分钟。可继续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 

 

        

 

轨道交通  

乘坐轨道交通 7 号线至花木路站下可直接到达展馆。 

轨道交通 3、4 号线中山公园站、1、8 号线人民广场站、4、6 号线世纪大道站皆可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往浦东

国际机场站方向）至龙阳路站下车后出站步行至展馆。或可继续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至花木路站直达展馆。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http://www.shanghai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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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通通地地图图（（续续））  

 

 

 

 

 

公交线路  

798 路 陆家嘴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大桥六线 上海交通大学（徐家汇）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张江高科技园区 

 

自驾车 

展馆位于浦东两条环线的交叉点，行车从市中心横跨南浦大桥直达。 

 

出租车 

展会期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广场设有出租车服务点。 

至 1 号南入口： 芳甸路龙阳路交界处 

至 2 号北入口： 芳甸路花木路交界处 

至 3 号东入口： 罗山路花木路交界处 

  
从各主要站点前往展馆的交通路线 

从徐家汇出发 

推荐路线：轨道交通 1 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

需时约 50 分钟。 

从人民广场出发 

推荐路线：轨道交通 2 号线到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40 分钟。 

从陆家嘴出发 

推荐路线：搭乘 798 路（陆家嘴地铁站）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需时约 60 分钟。 

从上海长途汽车客运总站出发 

搭乘轨道交通 4 号线到世纪大道站，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至龙阳路站，换乘轨道交通 7 号线到花木路站，需时约

60 分钟。 

 

 

 

交通服务电话 

 浦东机场： 订票热线&航班查询 021-96990 

虹桥机场：   订票热线&航班查询 021-96990 

上海火车站： 服务热线 12306，订票热线 95105105 

公交公司： 查询热线 021-63848484 

磁悬浮列车： 查询热线 021-28907777 

  

 

以上信息更新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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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展馆馆平平面面图图    

 

以现场公布为准。主办方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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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室内内展展馆馆技技术术数数据据  

入口（展品进入展馆） 请参考后页 

展馆地面承重 
3,300 公斤 / 平方米（33 千牛 / 平方米 （3.3 吨 / 平方米）） 

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该地面承重至少应减去 50%。 

压缩空气 10bar 以内管径分别为 10mm，19mm，25mm 

电梯 一层建筑，无电梯 

紧急照明 有供应 

消防 烟感报警、自动喷淋、便携式灭火器、消火栓 

展馆面积（毛面积） W 号馆: 11500 sqm 

展厅地坪 强固水泥 

英特网 ISDN（128K），有线宽带（最大独享: 10 兆） 

展厅亮度 全白平均 250LuX 

光地展台允许搭建高度 

单层展台：6 米 

双层展台：8.5 米 

禁止搭建三层及以上展台 

供电方式 
5 线 3 相，380V / 220V  50 赫兹 

电箱控制开关具有漏电保护装置 

保安系统 24 小时保安服务，中央监控，传感报警 

电话 市内，国内，国外直拨 

新风 16,000 立方米 / 小时 x 21 = 336,000 立方米 / 小时 

 

OW 馆技术数据 
 

入口（展品进入篷房） OW 馆入口：2.2 米（宽）x 2 米（高） 

篷房地面承重 

500 公斤 / 平方米（0.5 吨 / 平方米） 

展品操作时如有垂直振动部件，该地面承重至少应减去 50%。 

*篷内无法使用铲车、油压车等运输机力，如有大展品需要进篷请务必提
前与主办单位联系。 

压缩空气 无 

篷房地坪 地板 

光地展台允许搭建高度 小于 4.5 米 

供电方式 5 线 3 相，380V / 220V  50 赫兹电箱控制开关具有漏电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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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室内内展展馆馆技技术术数数据据（（续续））  

展馆入口高度（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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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会会时时间间安安排排  

描述 日期 时间 

布展期间   

展商指定搭建商进馆布展 
2021 年 3 月 15 日 9:00 - 22:00 

2021 年 3 月 16 日 9:00 - 22:00  

展商登记领取胸卡 
光地展位展商 

2021 年 3 月 15 日 9:00 - 17:00 

2021 年 3 月 16 日 9:00 - 17:00 

标准展位展商 2021 年 3 月 16 日 9:00 - 17:00 

展品进馆 
2021 年 3 月 15 日 9:00 - 22:00 

2021 年 3 月 16 日 9:00 - 22:00 

展台和展品处于待展状态 2021 年 3 月 16 日 22:00 

开展期间   

展会开放 
2021 年 3 月 17 日-18 日 9:00 - 17:00 

2021 年 3 月 19 日 9:00 - 16:00 

展后撤馆   

设施切断（电源、水及压缩空气） 2021 年 3 月 19 日 16:00 

空箱进馆 2021 年 3 月 19 日 16:00 - 18:00 

展台拆除 2021 年 3 月 19 日 16:00 - 22:00 

 
敬请注意： 
 
a) 展商应严格遵守上述日程安排，3 月 19 日 16:00 之前任何展品不得离馆！请参展商合理安排行程，避免与大会撤展时间冲突。

由于时间冲突产生的任何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 

b) 如展品提前进入展台，请联系指定运输代理公司安排落实。展商须在现场亲自签收展品，并于展览会搭建/开幕/撤展期间安排

至少一名工作人员在展台内留守，以确保展品安全。 

c) 布展及展出期间，原则上不允许已进入展馆的物品运出展馆。如确有需要，请至指定运输商现场服务处书面申请，经批准后，

由指定运输商开具出门证。 

d) 展出期间，搭建材料以及不可手提的物品不得进馆，小推车、手拉车、手动液压车等不得入场及使用。 

e) 展商在展览最后一天结束后方可整理展品及携带物品出馆。请提前与指定货运代理公司联系货运事宜。所有相应服务供应将于

展会结束后中断，套装展台开始拆除，建议展商及时撤走展板上的宣传资料和海报。 

f)  为保证展会顺利进行以及出于对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主办单位要求所有参展公司、光地搭建公司必须购买第三者公众责任险

以及其它涉及其雇员人身、 参展展品等的相关保险。主办单位对展商或其代理、雇员的人身以及其财产、展品等因展览而造

成的直接或间接的遗失、破坏、损毁概不负责。 

g)  参展商必须自行小心保管其展品及财物，切勿无人看守展台。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室内及室外）的施工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佩

戴安全帽；同时，在此期间进入室外场地的参展商，也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

安全带。未遵守以上规定的人员，展馆的保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 特别提醒：展会期间每家参展商须指定一位现场安全负责人，该负责人须携带本人身份照片并附于其所佩戴的展商胸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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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会会时时间间安安排排（（续续））  

展出期间提前进馆（持展商胸卡的工作人员） 
 
展出期间展商正常进馆时间 : 每天早上 8:00 以后  
提前进馆 : 8:00 前（需要支出额外的加班费和保安费） 
 
展出期间提前进馆收费： 
 加班费 : RMB 2600 / 小时 / 1,000 平方米（1 小时起申请） 

 

延长工作时间 
 

提交申请时请注意： 
 请于每天下午 3 点以前至展馆 1#南入口大厅（近 E1 馆）的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申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将根据以下标准收取加班费 
 在加班时段内,展台电源将相应延长供应,展台预定的压缩

空气和水源无法供应。 
 

 
 
加班费收取标准 

日程 日期 加班时段 元/小时 

布展期间 2021 年 3 月 15 日-16 日 
08:00 – 09:00 RMB 1300 

22:00 – 08:00+1 RMB 2600 

 撤展期间 
2021 年 3 月 19 日 22:00 – 24:00 RMB 2600 

2021 年 3 月 19 日以后 00:00 – 08:00 RMB 5200 

 
时间安排如有变化，以现场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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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货运运车车辆辆及及展展品品车车辆辆进进撤撤馆馆  --  重重要要须须知知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即日起对进场车辆实施轮候管理。所有进场货运车辆/展品车辆首先须按各展
会指定的入场批次，提前进入线上系统登记车辆及办证人员信息并完成支付，由办证人员将系统生成的《轮候证》
保存并用 A4 纸打印后放置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凭此按指定时段进入展馆指定停车场等候。未出示《轮候证》
的车辆及《轮候证》所注时段以外的车辆将不允许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周边区域（即“杨高中路 - 罗山路 - 
龙阳路 - 浦建路 - 杨高南路”围合区域），区域内道路也不得泊车等候，否则将按交规违章处理。 
 

车型 
展馆内允许 
进入区域 

车证类型 办证时间地点 费用 

货运车辆 

指定停车场 轮候证 
· 系统开放时间以主场搭建商及主场运输

商最终通知为准 
· 线上系统办理及缴费 

RMB 20/车/证 

卸货区 卸货区车证 
· 布展/撤展期间 
· 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或 P7 停

车场（近 N5 馆）制证中心办理及缴费 

RMB 50/车/次/1.5 小时 
（押金 RMB 300/车/次） 

自驾式 
展品车辆 

指定停车场 轮候证 
· 系统开放时间以主场搭建商及主场运输

商最终通知为准 
· 线上系统办理及缴费 

RMB 20/车/证 

卸货区 展车证 · 进场前两周向主办单位申请  

 
敬请注意 
 货运车辆必须提前办理《轮候证》方可进入展馆周边区域，未见此证的货运车辆或未按照规定时间驶入围合

区域的，将被交警、保安驱离围合区域，甚至面临扣分罚款。之后须凭《卸货区车证》方可进入展馆卸货区
卸货。 

 每个手机号/每个车牌号只能注册一张《轮候证》。车牌注册抢到轮候证后不可修改，如需修改须重新注册。
车、证不符将无法进入展馆停车场。 

 每批次轮候证数量限额，如上一批次名额已满，请申请下一批次的轮候证。 
 务必请驾驶员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段进入围合区域、直接行驶进入场馆指定停车场。如未能在《轮候证》指定

时段内到达指定停车场，当日内仅可向后顺延一个批次。 
 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一旦提交订单，所有信息都不能修改，包括手机号、车牌号、展会名称、入场时

间、展馆信息。如发现填写信息错误，请立即取消支付并退出系统，重新登录后进行申请。 
 自 2019 年 6 月 27日起，一旦下单成功并且支付完成的轮候证订单，将无法在线取消订单，无法办理退款。

请务必谨慎下单，确保手机号与车牌号填写准确无误，确保展会、展馆和进场时间选择准确无误。 
 《轮候证》费用暂定开具电子发票，网上可查看保存并自行打印。具体以税务局批复为准。 
 等候、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如导致交

通堵塞者，罚款处理。 
 每辆车每超时 0.5 小时将收取人民币 100 元管理费，依此类推。不足 0.5 小时的按 0.5 小时计算。 
 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10 日内凭《卸货区车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若有遗失，押金不退。 
 以上费用不包括过夜停车费。 
 所有车辆凭行驶证核定载重办证。 
 运输商（货车司机 1 名除外）须至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或 P7 停车场（近 N5 馆）制证中心办理施工

证件。 
 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如有删除订单的需求，请于展会结束后提出申请（内容包括删单原因、订单截图、

手机号与车牌号、联系方式等），经审核通过后订单将被删除，具体可详询客服人员。 
 24 小时轮候证中心咨询电话：021-61515193    客服邮箱：public@wisdomuni.com 
 轮候证人工客服接待时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9: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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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候证》线上系统操作流程: 
 
1.打开微信关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公众号。 2.选择菜单栏右下角的"货车登记"-"登记办证"。 
 
 
 
 
 
 
 
 
 
 
 
 
 
 
 
3.初次办证的用户，需要先注册账号。注册后请牢记“手机号”和“姓名”。日后登录账号时需填写相关信息。 
 
 
 
 
 
 
 
 
 
 
 
 
 
 
 
 
4. 注册成功后，点击“申请轮候证” 5. 填写车牌号和车辆类型。务必准确填写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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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写申请人信息。务必准确填写手机号，短信验证通过，才能进入下一步。 
 
 
 
 
 
 
 
 
 
 
 
 
 
 
 
 
7. 选择展会名称、入场日期、入场时间、场馆信

息。因每批次轮候证的数量有限，若入场时间和
展馆信息无法选择，请另择含有“-P8”的展会名
称办理。 

 

8.  核对信息后即可前往微信支付。如需修改请点击
“取消”重新填写。提交前务必确认所有信息无 
误！ 

 
 
 
 
 
 
 
 
 
 
 
 
 
 
 
 
 
9. 支付成功后，保存轮候证的正反面图片并打印，司

机需要放置在前挡风玻璃显著位置，正面朝外，供
交警和保安识别。 

10. 提交后的订单均可在个人中心内查看。如提交订
单后支付发生错误，可于 15 分钟内前往个人中
心，找到该证的订单，继续完成支付。如超
时，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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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识识产产权权保保护护注注意意事事项项  

 

1． 如果参展商参展展品已取得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请携带相关权利证书或其他证明材

料。  

2． 参展商应在展前和展中加强对其展品、展位设计、包装、广告宣传材料及其他任何展示部分的自查自纠，防止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若因知识产权侵权而遭到相关部门处理或相关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法规自行承担损失和赔偿责任。  

3． 展会期间，未经允许不得对他人展品拍照、录像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复制展品的关键技术特征。展台设计、展

板、图纸的著作权等同时受到相关法律保护。 

4． 如使用音乐，参展商须依法获得授权或办理许可。相关内容可咨询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5． 参展商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遇到知识产权纠纷，请及时联系主办单位或现场知识产权办公室。  

6． 未经展会主办单位书面同意，任何参展商、服务商、供应商等不得使用展会主办单位或展会的标识、展会名称

（含中英文）、宣传口号、吉祥物形象等。 

 

 



第
2

.1
章

 

所
有

展
商

必
须

提
交

的
表

格
 

第2.1章  
所有展商必须提交的表格 
 
 
  如何申请及获得参展商胸卡？ 
     => 2.1.3 申请展商胸卡 
 
  如何通知和邀请我的客户在展期来拜访我的展台？ 
     => 2.1.4 贵宾邀请 
 
  现场需要开机和演示，如何申请？ 
     => 2.1.6 现场开机与演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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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商商中中心心  
展商中心为展商提供在线信息平台，您可以在此上传和修改公司相关信息，如司标、公司介绍 、展商产品、展商新闻等。您提供的

信息也将被用于展会和贵司推广。 

您的账户信息会在服务邮件——“请展商登陆展商中心完善贵司信息”中发送给您。 

请进入展会官网 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 点击“展商中心”； 

或直接访问 http://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zh-cn/exhibitor/login.html 登录。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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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11    展展商商信信息息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我们建议您正确选择“产品分类”，并及时更新和发布相关产品，以便观众依据分类找到您的主页及产品。 

您提交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慕尼黑上海光博会在线会刊，所有观众都可从展前就查阅到您的信息。 

（http://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zh-cn/onlinejournal/show_list.html） 

  

 

 

 

 

 

 

更新/填写展商信息，上传公司司标，

正确选择产品分类和应用领域 

更新公司简介，保存，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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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22    展展商商产产品品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我们建议您定期上传展商产品，并正确选择“产品类别”，以便观众依据分类找到您的主页及产品。 

您提交的信息将同步更新至慕尼黑上海光博会在线会刊

（http://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zh-cn/onlinejournal/show_list.html） 

您的产品也有机会通过展会官方EDM、微信、展前预览、现场会刊等多种途径宣传. 所有观众都可查阅到您的信息。 

您可以按照以下图示，进入“上传展品资料页面”；点击“添加产品”，上传产品图片、填写产品信息并选择产品分类后保存。  

 

 

 

 

 

 

 

 

 

 

   

 

 

 

 

 

上传产品图片、输入产品名称、

选择产品分类、应用领域 

输入产品简介、保存并返回列表 



 
     
     

   
 

第 2.1 章 所有展商必须提交的表格 

27 
 

22..11..33 展展商商胸胸卡卡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22 月月  2266 日日  

展商胸卡由主办方制作发放，展商应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需要胸卡的现场工作人员名单。 

为了方便所有慕尼黑上海光博会的参展商的胸卡登记，请登录展商中心进行展商胸卡信息的在线提交。 

  

  

在展会召开期间，每个参展商可以收到如下数目的免费的参展商胸卡： 

注册面积（平方米） 胸卡数量（张） 注册面积（平方米） 胸卡数量（张） 

9 到 17 5 55 到 100 35 

18 到 35 10 101 到 400 50 

36 到 54 25 超过 400 至多 50 

* 参展商胸卡的数量不会随联合参展商或代理公司而有所增加。如需额外的参展商胸卡需向专业展览会主办方索取, 并缴纳一定费

用。参展商的胸卡仅给予参展人员，并且不得转让给第三方。 

展商胸卡领取时间及地点： 

展商类型 领取日期 领取时间 领取地点 

光地展位展商 2021 年 3 月 15 日 9:00-17:00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 号（南）入口大厅 “展商登

记处” 2021 年 3 月 16 日 9:00-17:00 

标准展位展商 2021 年 3 月 16 日 

 

下载模板，按注意事项要

求填写，上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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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44  贵贵宾宾邀邀请请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33 月月 1122 日日  

VIP 邀请 

作为我们宣传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确保展览，尤其是作为参展商的您能享受向买家进行最大程度地展示的机会。因此，我们邀请

您提名一些重要客户作为此次展会的 VIP 观众，对其进行单独邀请。 

您的贵宾将获取以下权益： 

快捷进入；展品导览；免费午餐；新品推荐；专享休憩 

注：您提名的 VIP 均为您的重要客户。 

展商公司内部人员请提名到展商胸卡，在展商签到时领取。 

  
 

被提名的贵宾将会在您点击“发送邀请邮件”后，收到包含邀请信息，经本人信息激活后，方可收到电子胸卡邮件（如下）。 

  

 

 

 

 

 

 

 

填写 VIP 信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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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55    激激光光安安全全承承诺诺书书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marvin.ma@mm-sh.com 

nancy.huang@mm-sh.com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马  沁 先生(W1/OW 馆) / ext. 860 

        黄  蕙 小姐(W2/W3 馆) / ext. 887 

        钱佳雯 小姐(W4/W5 馆) / ext. 626 

公司: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演示产品数量：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作为一个激光行业的专业高端展会非常重视现场开机演示的激光安全问题。为了营造一个文明、安全、专业的参

展及观展氛围，特此要求所有展商仔细阅读表后 P25 页激光演示安全规定及激光安全管理押金制度并承诺做到以下几点。  

如需现场开机演示，请务必正确填写并提交展商手册中表格 2.1.6 《现场开机与演示登记表》并签署提交此份安全承诺书。 

开机申请必须在展前提交给主办单位，现场开机演示情况必须符合激光演示安全规定，方可在现场开机展出。如需现场开机演示，

请务必正确填写并提交展商手册中表格 2.1.6 《现场开机与演示登记表》并签署提交此份安全承诺书。 

 

注意：开机演示设备必须距离展台结构或边缘至少 50 厘米以上。 

1. 若在截至日期 2021 年 1 月 28 日前未提交表格 2.1.6《现场开机与演示登记表》，则默认为该展台现场不开机。 

2. 截止到 2021 年 2 月 9 日，所有提交开机申请但是提交资料未完全或未提交申请现场违规开机的展商须缴纳 8000 元激光安全

管理押金，并要求在开展前补交齐相关资料。若发生任何违规情况，主办单位将采取扣除展台综合管理押金及停止展台电源供应等

措施，同时将保留禁止贵司现场进行开机演示的权利。（详见 P31 页激光安全押金管理制度细则） 

 

 

 

 

 

 

 

 

 

 

 

 

 

 

 

 

 

 

 

激光安全承诺书 

我司已阅读以上规定并认可。 我司在此安全承诺书上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现场操作将严格遵守激光演示安全规定并做好

一切必要的防护措施，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主动排查、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确保演示过程符合安全规定。 

如现场发现以上申报情况与现场情况不符，或现场安全监管人员发现开机演示过程中存在安全问题，我司会积极主动接受监督

服从指挥进行整改直至符合安全规范。若情节严重被责令停止演示， 一切损失或后果将由我司自行承担。 

我司对现场开机演示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如有因本单位现场开机演示导致的任何的不良后果或事故，本单位愿意接受展馆、

主办单位及展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公司（盖章）以及激光安全事务负责人（签字）                                          日期 

 

 

 

                                      

激光安全事务负责人联系方式（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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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演示安全规定及激光安全管理押金制度 

1. 激光产品需按照 IEC/EN 60825-1:2007 或其他等效激光标准进行正确分类，在产品或包装上明确标示出激光危害等级： 

Class 1, Class 1M, Class 2, Class 2M, Class 3R, Class 3B, Class 4. 

2. 激光产品需按照 IEC/EN 60825-1:2007 或其他激光标准要求正确清楚地标示出以下信息： 

2.1 激光等级 

2.2 激光波长（可见，不可见） 

2.3 激光最大输出功率 

2.4 激光工作方式（连续，脉冲，扫描等） 

2.5 激光光阑位置（适用于 Class 3B, Class 4 激光） 

2.6 激光产品分类所依据的标准及其版本 

2.7 对应各激光等级的警告标识 

3. 激光设计工程规范： 

3.1 防护外壳：激光产品必须有防护外壳以防止人员接触到 1 类以上激光辐射; 

3.2 防护面板和安全互锁：当移除或打开防护面板能够接触到以下表格中 X 所标识的激光等级时，产品需配备安全互锁开关 

 

 

 

 

 

 

 

3.3 外部互锁开关接口：Class 3B 和 Class 4 激光需配备外部互锁开关，当互锁开路时激光辐射不超过 Class 1M 或 Class 2M 

3.4 手动复位开关： Class 4 激光须有手动复位开关 

3.5 钥匙开关：Class 3B 和 Class 4 激光须有钥匙开关，当钥匙拨出时激光停止 

3.6 激光辐射警告： 

3.6.1 任何波长在 400-700nm 之间，以及任何 Class 3B 和 Class 4 激光在激光发生时须有听觉或视觉报警 

3.6.2 激光操作控制和激光出口距离大于 2m 的激光产品须有听觉或视觉报警 

3.6.3 有多个激光出口的激光产品须有明确的视觉报警表明激光的出口 

3.7 激光吸收或衰减器：Class 3B 和 Class 4 激光产品必须有一种激光截止或衰减方式。 

3.8 观察窗口：任何观察窗口必须保证用户接触到不超 Class 1M 等级的激光辐射。 

3.9 扫描激光：任何扫描激光必须保证在扫描失效的情况下激光辐射等级不超过产品定义的激光危害等级。 

3.10 人员的防护措施：任何激光产品必须提供充分的防护措施（比如激光防护眼镜）或培训（比如现场演示安全须知培训），

保证人员不受到激光辐射的危害。 

3.11 其他危害：激光产品的演示过程当中要防止出现以下可能的危害： 

3.11.1 电击 

3.11.2 高温 

3.11.3 火灾 

3.11.4 声音和超声波 

3.11.5 危害物质 

3.11.6 爆炸 

4. 演示激光的安装与调试 

Class 3B, Class 4 激光产品的安装与调试必须由专业人员完成，确保整个演示过程必须有稳定或固定的结构，严格按照产品设

计的演示位置进行演示，不允许在演示过程中随意移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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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激光产品演示的其他注意事项 

5.1 激光工作区域的限制：大型激光焊接和切割设备必须用防护面板（金属，激光防护玻璃等）限制人员接触到激光工作区域，

以防止人员接触到 Class 3B 或 Class 4 类激光的反射或散射激光。必要时需要提供激光护目镜。 

5.2 激光零部件的展示要求：Class 2 以上的激光零部件不允许随意投射到非设定的展示区域，比如地板，展馆顶部或其他展

区，更不能对准人员。 

5.3 功率较大的可见光激光器必须配备专门的衰减器以防止散射激光辐射对人眼造成伤害。 

5.4 每个现场演示必须有一位激光安全负责人在场。 

6.  如有需要激光护目镜，可联系大会指定激光护目镜供应商，联系方式如下： 

 成都希德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钟彩霞 

 电话：+86-028-8782 4012 / 181 0819 0630 

 传真：+86-028 8782 4013 

 邮箱：2130737824@qq.com 

激光安全管理押金制度 

A.    对于被要求缴纳激光安全管理押金但进场前尚未完成支付的展商，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其领取进场胸卡，并停

止展位电力及其他设施供应。 

B.    如发现展前未提交“开机演示”表格及安全承诺书而现场出现开机演示的行为，或者有不符合激光安全演示规

定的产品或展示行为，或者整改后展商展出的设备仍不能符合安全演示规定，主办方将行使安全保障的义务，强

制贵司进行安全整改，或者提供现场防护措施以保证参展安全，防护措施的费用将从激光安全管理押金中扣除。

任何违规行为将会被扣减激光安全管理押金。 

扣减激光安全管理押金款项详情如下： 

 激光安全管理押金罚则 
扣减押金

金额 

1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挡板，费用为 1000 元/个，并从押金中扣除。 
按实际收

费收取 

2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围栏，费用为 60 元/个，并从押金中扣除。 
按实际收

费收取 

3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防护眼镜，费用为 300 元/副，并从押金中扣除。 
按实际收

费收取 

※ 展商必须配合完成整改，否则展台电力供应有可能被终止直至完成整改为止。 

※ 如有任何争议，主办单位保留最终决定权。 

激光安全管理押金： 

A.      支付时间：2021 年 3 月 10 日前 

B.      支付地点：展前银行转账或搭建期间在展馆 1 号南入口大厅主场搭建柜台  

C.      价格：8000 元/展期 

D.   收费方式：展前转账/现场现金 
     公司名称：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10001 2058 0930 0080 182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人民广场支行 

E.      押金退还：展会期间如未有发生违规情况，若以现场现金形式支付，激光安全管理押金将通过现金形式现场退

回；若以银行转帐形式支付，激光安全管理押金将通过汇款形式退回。展商/搭建商向大会指定搭建商提出退款

申请时，须提供开户名、开户行、开户账号（务必与汇款时的账户信息一致）以及确认收款的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退款将在展会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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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66    现现场场开开机机与与演演示示登登记记表表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一一张张表表格格对对应应一一台台设设备备机机器器，，如如有有多多台台设设备备请请多多次次分分别别填填写写此此表表))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marvin.ma@mm-sh.com 

nancy.huang@mm-sh.com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马  沁 先生(W1/OW 馆) / ext. 860 

        黄  蕙 小姐(W2/W3 馆) / ext. 887 

        钱佳雯 小姐(W4/W5 馆) / ext. 626 

公司: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申请日期: 

展馆/展台号: 演示产品数量（默认 1 台）： 

产品技术负责人（现场激光安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激光组件/光源          

 激光设备/工具 

 激光切割/焊接 

 激光打标机 

     其他，请列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宣称产品激光等级 

IEC Class FDA Class 

 Class 1, 1M 

 Class 2, 2M 

 Class 3R 

 Class 3B 

 Class 3B 

 Class I 

 Class IIa, II 

 Class IIIa 

 Class IIIb 

 Class IV 

用户可接触到激光光束？  是                            否   

激光波长 请列明发射的波长 

激光发射功率  

产品已通过激光安全认证？  是                          否  

展会开机演示  是                          否   

激光演示特别要求 

 激光护目镜 

 气体 

  现场激光安全防护措施，如光束截止装置，安全互锁，辐射指示

等 

递交资料清单 

 使用说明书 / 安装说明 

 产品铭牌 

 产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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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盖章以及展台安全事务负责人签字                                      地点，日期 

 

 

     激光安全证书和报告 

 激光源规格书 

 

激光安全责任声明： 

 

 

我特此声明我司不会演示可能使其他人受到辐射的 3R, 3B 或者 4 类激光设备及相关产品。 

 

激光安全责任人签名： 

 

 

日期 

 

评估 

1． 开机演示设备必须距离展台结构或边缘至少 50 厘米以上 ○是  ○否 

2． 押金制度请参考激光安全押金管理制度（P28） 

3． 是否会产生烟或废气（请打勾选择）○是  ○否 

   若以上选择“是”请列明是否有安全防御设施及简述  ○是  ○否 

   简述：                                                                                                      

X 光和其他辐射设备运作的登记: (参照 X 光定制)  

我司在此登记如下 X 光和其他辐射设备运作: 

1. 技术数据   

-名称：                                                -制造商：                                                

-种类：                                                -制造年份：                                              

-用途：                                                -放射单位号：                                            

-种类批准证号：                                        -演示设备许可：                                          

-医疗设备的 CE 认证：                                  -位置：                                                  

 2.   辐射保护负责方：（法人代表）                                            

 3.   辐射保护负责人：                                                                                                                                                 

 4.   X 光设备运作的其他负责人：（其它辐射设备）                               

是否有安全防御设施及简述  ○ 是   ○ 否 

 

简述：                                                                                                      

 

注：1. 请附一张展品现场展示的照片，作为评估依据。提交本登记表，附录《激光演示安全规定》视为接受，请仔细阅读。  

2.以上信息将提供给相关部门评估及备案，展商有义务遵循相关安全规定，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或修改相关方案，

表格的提交不代表主办方同意现场开机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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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77  携携气气体体进进馆馆安安全全责责任任声声明明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marvin.ma@mm-sh.com 

nancy.huang@mm-sh.com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马  沁 先生(W1/OW 馆) / ext. 860 

        黄  蕙 小姐(W2/W3 馆) / ext. 887 

钱佳雯 小姐(W4/W5 馆) / ext. 626 

公司: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展览期间如需携惰性气体进馆，需提交此安全责任声明以供主办单位备案并递交展馆及相关部门审核备案。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携气

体进馆。 

我司在此登记携带如下气体进馆: 

2. 气体技术数据 

-名称:                                                                                                      

-制造商:                                                                                                    

-制造年份:                                              -保质期                                             

-用途:                                                                                                      

-气体使用时间：                                                                                             

-使用量：                                                                                                   

2.   气体保护负责方及联系方式:（法人代表）                                                                                                                                                           

3.   气体安全运作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安全防护措施及简述（如有需要可另行提供附件）：                                                                                  

                                                                                                                 

（特别说明：压力容器或设备必须遵守有关安全标准及要求；使用惰性压缩空气设备的器材、导管的安全耐压必须

不小于 15kg/cm2，管口连接应采用喉箍紧固，不得用铁丝或其它物品绑扎。） 

注： 

 以上信息将递交展馆及相关部门审核备案，展商有义务提供进一步资料或修改相关方案，表格的提交不作为主办方审核确认。 

 经主办单位盖章同意后展商方可携气体进馆并应在规定区域内使用。否则，主办单位有权予以清除，相关风险和费用由展商

承担。 

 如发现压力容器未能妥善安置，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立即将其安全撤离展馆或运送至指定区域。展商必须配合执行。 

 

 

 

 

安全责任声明 

我公司在此声明以上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准确，现场操作将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并做好一切防护措施。我公司对

带入气体及其压力容器的使用、管理、装运、存储、保管等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如有因本单位携带气体导致的

不良后果或事故，本单位愿意接受展馆、主办单位及展馆保安的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公司（盖章）以及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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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88    宣宣传传活活动动申申报报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2） 

电话：+86-21-2020 5500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marvin.ma@mm-sh.com 

nancy.huang@mm-sh.com  

iris.qian@mm-sh.com 

联系人：马  沁 先生(W1/OW 馆) / ext. 860 

        黄  蕙 小姐(W2/W3 馆) / ext. 887 

钱佳雯 小姐(W4/W5 馆) / ext. 626 

公司: 

电话:                    手机: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开展期间展台如有宣传活动，应事先向主办单位提交本申请以供主办单位和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审核备案。展期以外，不得在展场
内举办活动。 

形式：□ 宣讲活动      □ 舞台表演     □ 论坛/发布会     □ 现场活动     □ 其它 ____________ 

主题/内容： 

活动区域：      （提供标注活动区域位置、朝向等信息的展台设计图） 活动日期/时间： 

每日活动频率：            次/天 每次活动持续时间：          分钟 

活动是否会产生有害的光、烟、气、射线等物质：□ 是     □ 否 
 

活动高峰期的噪音分贝：________分贝 
（注意：展台内音量不得超过 65 分贝） 

参与/演职人员人数： 是否有明星：□ 是    □ 否 

活动嘉宾人数： 是否有模特：□ 是    □ 否 

是否有领导参加活动：□ 是    □ 否 

（国内为部级及以上，国外为同等级别） 

现场是否有安保措施和应急方案：□ 是   □ 否 

（如有，附后） 

安保措施和应急方案（如有需要可另行提供附件）： 

重要提示： 

 展台活动坚持“安全第一”、“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本表中现场活动区域仅限于所属展台内部，如超出展台范围，为
避免影响其他展台权益及公共安全，活动将可能会被暂停或停止。  

 如主办单位和政府安全监管部门有要求，展商有义务进一步提供资料或修改相关方案。本申请的提交不作为主办单位
和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审核确认。 

 填写时请确保以上信息及随附提交材料是真实、正确、完整的，如现场发现以上申报情况与现场情况不符，或现场安
全监管人员发现活动举办过程中存在安全问题，有权要求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活动，一切损失或后果将由
展商自行承担。 

 如活动举办过程中违反政府法律法规、展馆及主办单位相关安全规定和要求，对展会、其他展商、观众造成任何不良
影响，主办单位有权要求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活动， 一切损失或后果将由展商自行承担。 

 在必要情况下，展商须另行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活动安全工作方案》、《活动场地布置平面图/效果图》、《活动参加人
员构成方案》、《活动参加人员名单》、《活动议程》等活动相关材料。 

 基于活动的形式、规模、安全风险等，必要情况下展商将被要求聘请规定数量的保安，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 

安全责任声明 

 本公司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以及展馆、主办单位的相关安全规定和要求，依法、 文明申报举办本届

展会期间展台内现场活动。 

 本公司申报举办的活动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主动排查、消除一切安全隐患，确保活动过程、内容安全。 

 本公司申报举办的活动内容符合展会主题，杜绝一切可能产生影响中国国际形象和展会形象的内容。 

 本公司的展台负责人是活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本公司提交的活动申报材料绝对真实，绝不弄虚作假、隐瞒事实。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经审核确定的内容开展相关活动。 

 本公司将积极配合现场安全监管人员及主办单位落实相关安保工作，接受监督、服从指挥。 

 本公司承诺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材料补正、现场活动整改等工作，对于超出时限，导致活动未能顺利举办所造成的损

失、引发不良后果的，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如因我公司所举办活动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或安全事故，我公司愿意接受展馆、主办单位及展馆保安的任何处理，并承

担全部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我公司承担。 
                                                                                               

参展公司（盖章）以及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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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标准展位必须提交的表格 
 
 
 如何告知主办单位我希望在展台楣板上张贴的

公司名称? 我对展台上插座、射灯等的位置有
特殊要求，应该如何通知主办单位？ 

 
      => 2.2.1 楣板及公司名称  
      => 2.2.2 标准展位配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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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楣板及公司名字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对于所有慕尼黑上海光博会的标准展位展商，您必须登录展商中心进行楣板信息的网上登录 。 

您可以使用您的用户名、密码登录并提交信息。登录流程请详见第 2.1 章。 

 

请标准展位展商登录展商中心后，进入“展商信息”页面“楣板信息”（如下图），如需修改可直接键入并保存。 

 

 

 

 

 

 

 

 

 

 

 

 

 

 

 

 

 

 

 

 

 

 

 

 

 

 

 

注意 

 如果在截止日期前展商未在线提交楣板信息，参展申请表上的对外宣传公司名称中文、英文将被采用，如此两栏也为空，参

展公司名称中文、英文将被采用。在上述情况下，缩写将被采用，例如： “Limited=Ltd”。 

 商标不大于 200*200mm 的可以附在楣板上。请注意基本型展位类型不包含商标, 商标的制作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如果希望
在展台楣板上制作商标，请参照表格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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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标准展位配置位置图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主办投诉电话：+86-21-2020 5500 
联系人：马  沁 先生（W1/OW）/ext.860 

        黄  蕙 小姐（W2/W3）/ext.887 

        钱佳雯 小姐 (W4/W5) / ext.626 

公司: 

地址: 

传真: 

电话: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标准展位参展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主场搭建。 

 

请递交您的展台位置图，于下图标出标准配备或您所预定项目的位置。如您对标准配置位置无特殊要求，无需提交此表。 

 

- 展台的配置 

- 插座 

- 射灯 

- 电源接驳 

- 水源接驳 

- 压缩空气 

数量 
 

展台背景墙（相邻展台号） 

 插座        

 射灯   

 电源接驳   

 日光灯   

 水源接驳        

 压缩空气   

  右侧 左侧 

 展台面积 (相邻 (相邻 

 ______ （米）:______（米） 展台      展台 

  号) 号) 

标识    

ST 插座  
 

ST24 24 小时插座        

L 日光灯   

S 射灯   

W 水源接驳   

D 压缩空气        

T 电话   

F 传真机   

M 电源接驳   

  

mailto:oliverhou@milton-sh.com
mailto:timwang@milton-sh.com
mailto:jasonge@milton-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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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光地展位必须提交的表格 
 
 我的展台特装方案如何提交审批？我可以授权

我的展台搭建商直接提交图纸吗？  
      => 2.3.1 光地展台指定搭建商申报 
      => 2.3.3 单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特装展台入场施工有必须填写的声明吗？ 
      => 2.3.2 展台搭建要求及安全声明  
  
 如果我们搭建单层展台超过4.5米或双层展台，

如何进行展台的设计审批？ 
      => 2.3.3 单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 2.3.4 双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展台需要租赁灭火器吗？ 
      => 2.3.5 展台灭火器租赁 
 
 如何为我的展台预定电源、水源及压缩空气？ 
      => 2.3.6 展台用水、电、压缩空气及配件 
      => 2.3.7 展台用水、电、压缩空气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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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11    光光地地展展台台指指定定搭搭建建商商申申报报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主场搭建。本表格应有参展商签名，除非有正式的法律委托文件。 

1. 所有展台设计图纸（包括效果图、立面图和俯视图，立面图需标上具体尺寸和最高搭建物高度）电子版本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之前交于

主场搭建商审核备案。未经主场搭建认可的设计在展会期间不许搭建。 

2. 未付清参展相关费用（如展位费、广告费、会议室租赁费等）的展台不得办理进馆手续。 
3. 所有光地展台必须购买本届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的展览会责任险（详情见后页）并提交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备案以办理进

馆手续。 
4. 所有光地展商/搭建商须凭展览会责任险保险合同副本向大会指定搭建商支付搭建管理费人民币28元/平方米以及展台综合管理押

金，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为人民币 200 元/平方米/展期，小于 50 平方米的光地展台最低需支付人民币 10,000 元/展台/展期。办
妥以上相关后续并通过实名认证后方可向展馆购买施工证，每张施工证需交付人民币 50 元（施工证 30 元/人+施工人员意外伤
害保险 20 元/人）。具体进馆手续请参考后页说明。 

5. 出于安全理由，所有施工人员都必须佩戴施工证。主办单位及展馆有权阻止未佩戴施工证的人员进场施工。 

6. 电力供应必须且只能通过主场搭建预订。 

7. 除参展公司名称外，各展台须明显标示展台号。否则，主办单位有权为展台标记展台号并向参展商收取相应费用，未经主办单位

许可不得随意除去展台号。 

8. 光地展台搭建商须是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营业范围包括室内装修或展览装修工程服务，办理实名认证时须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9. 光地展台展商与其指定搭建商之间的任何约定或安排纯属双方之间达成的合约，由双方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任何意外、

事故或纠纷，双方应循法律途径解决，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10. 光地展台设计结构出现的公司名须与申请表上信息统一。如有变化，须向主办单位申请。 

11. 光地展台指定搭建商务必仔细阅读相关搭建规定，详见 2.3.2 “展台搭建要求及安全声明”、其附页“消防规定及安全条例”和“室外

展台和双层展台搭建要求”以及第 5 章参展规则。 
 

贵司展台搭建信息（请划勾选择） 

□ 1. 欲搭建室内单层光地展台，低于 4.5 米 

□ 2. 欲搭建室内单层光地展台，高于（含）4.5 米，低于 6 米 

□ 3. 欲搭建室内双层光地展台，低于 8.5 米    

注意：以上 2-3 项搭建设计图纸均须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将产生相关审图费用。 

 凡搭建双层展台须支付上层展台费用，上层展台费用按照地面展台价格的百分之五十计算。                                                                                                      
 
请填写下列表格信息（盖公章生效） 

展台搭建公司： 

地址： 

安全责任人： 现场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值班电工： 现场联系电话： 

盖章 （签名）： 日期： 

参展公司： 

安全责任人： 现场联系电话： 传真： 

盖章 （签名）：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室内及室外）的施工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佩戴安

全帽；同时，在此期间进入室外场地的参展商，也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

未遵守以上规定的人员，展馆的保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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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货运运车车辆辆及及展展品品车车辆辆进进撤撤馆馆  --  重重要要须须知知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即日起对进场车辆实施轮候管理。所有进场货运车辆/展品车辆首先须按各展会指定的入场批次，

提前进入线上系统登记车辆及办证人员信息并完成支付，由办证人员将系统生成的《轮候证》保存并用 A4 纸打印后放置在车辆前挡

风玻璃上，凭此按指定时段进入展馆指定停车场等候。未出示《轮候证》的车辆及《轮候证》所注时段以外的车辆将不允许进入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周边区域（即“杨高中路 - 罗山路 - 龙阳路 - 浦建路 - 杨高南路”围合区域），区域内道路也不得泊车等候，否则

将按交规违章处理。 

 

车型 
展馆内允许 

进入区域 
车证类型 办证时间地点 费用 

货运车辆 

指定停车场 轮候证 

· 系统开放时间以主场搭建商及主场运输商最终

通知为准 

· 线上系统办理及缴费 

RMB 20/车/证 

卸货区 卸货区车证 

· 布展/撤展期间 

· 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或 P7 停车场（近

N5 馆）制证中心办理及缴费 

RMB 50/车/次/1.5 小时 

（押金 RMB 300/车/次） 

自驾式 

展品车辆 

指定停车场 轮候证 

· 系统开放时间以主场搭建商及主场运输商最终

通知为准 

· 线上系统办理及缴费 

RMB 20/车/证 

卸货区 展车证 · 进场前两周向主办单位申请  

 

敬请注意 

 货运车辆必须提前办理《轮候证》方可进入展馆周边区域，未见此证的货运车辆或未按照规定时间驶入围合区域的，将被交警、

保安驱离围合区域，甚至面临扣分罚款。之后须凭《卸货区车证》方可进入展馆卸货区卸货。 

 每个手机号/每个车牌号只能注册一张《轮候证》。车牌注册抢到轮候证后不可修改，如需修改须重新注册。车、证不符将无法

进入展馆停车场。 

 每批次轮候证数量限额，如上一批次名额已满，请申请下一批次的轮候证。 

 务请驾驶员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段进入围合区域、直接行驶进入场馆指定停车场。如未能在《轮候证》指定时段内到达指定停车场，

当日内仅可向后顺延一个批次。 

 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一旦提交订单，所有信息都不能修改，包括手机号、车牌号、展会名称、入场时间、展馆信息。如发

现填写信息错误，请立即取消支付并退出系统，重新登录后进行申请。 

 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一旦下单成功并且支付完成的轮候证订单，将无法在线取消订单，无法办理退款。请务必谨慎下单，

确保手机号与车牌号填写准确无误，确保展会、展馆和进场时间选择准确无误。 

 《轮候证》费用暂定开具电子发票，网上可查看保存并自行打印。具体以税务局批复为准。 

 等候、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不得离开驾驶室。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不得滞留。如导致交通堵塞者，罚款处

理。 

 每辆车每超时 0.5 小时将收取人民币 100 元管理费，依此类推。不足 0.5 小时的按 0.5 小时计算。 

 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10 日内凭《卸货区车证》及押金收据退押金。若有遗失，押金不退。 

 以上费用不包括过夜停车费。 

 所有车辆凭行驶证核定载重办证。 

 运输商（货车司机 1 名除外）须至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或 P7 停车场（近 N5 馆）制证中心办理施工证件。 

 自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如有删除订单的需求，请于展会结束后提出申请（内容包括删单原因、订单截图、手机号与车牌号、

联系方式等），经审核通过后订单将被删除，具体可详询客服人员。 

 24 小时轮候证中心咨询电话：021-61515193    客服邮箱：public@wisdomuni.com 

 轮候证人工客服接待时间：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9:30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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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候证》线上系统操作流程: 

 

1.打开微信关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公众号。 2.选择菜单栏右下角的"货车登记"-"登记办证"。 

 

 

 

 

 

 

 

 

 

 

 

 

 

 

 

3.初次办证的用户，需要先注册账号。注册后请牢记“手机号”和“姓名”。日后登录账号时需填写相关信息。 

 

 

 

 

 

 

 

 

 

 

 

 

 

 

 

 

4. 注册成功后，点击“申请轮候证” 5. 填写车牌号和车辆类型。务必准确填写车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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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写申请人信息。务必准确填写手机号，短信验证通过，才能进入下一步。 

 

 

 

 

 

 

 

 

 

 

 

 

 

 

 

 

7. 选择展会名称、入场日期、入场时间、场馆信息。因每批

次轮候证的数量有限，若入场时间和展馆信息无法选择，

请另择含有“-P8”的展会名称办理。 

 

8.  核对信息后即可前往微信支付。如需修改请点击“取消”

重新填写。提交前务必确认所有信息无 误！ 

 

 

 

 

 

 

 

 

 

 

 

 

 

 

 

 

 

9. 支付成功后，保存轮候证的正反面图片并打印，司机需要放

置在前挡风玻璃显著位置，正面朝外，供交警和保安识别。 

10. 提交后的订单均可在个人中心内查看。如提交订单后支付

发生错误，可于 15 分钟内前往个人中心，找到该证的

订单，继续完成支付。如超时，订单将被自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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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光地地展展台台指指定定搭搭建建商商进进馆馆手手续续  
根据主办单位和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要求，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执行展厅搭建管理规则，所有展商指定展台搭建商以及自行搭建展台
的参展商须购买本届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的展览会责任险，凭保险合同副本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缴纳搭建管理费及展台综合管理押金，
并且通过展馆为其于本届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参与施工的所有人员购买保险。所有搭建商及运输商通过认证后，在布展期间须凭搭建
管理费及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收据、施工人员名单、施工人员身份证原件向展馆购买施工证。 

 

展台设计未经主办单位及大会指定搭建商通过，该展台的展商/搭建商将不得进馆搭建布置。未付清参展相关费用（如展位费、广告
费、会议室租赁费等）的展台不得办理进馆手续。 

 

1. 搭建商实名认证手续 
 
所有展商指定展台搭建商及运输商须于布展前 15 天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办理实名认证手续。 

办理实名认证所需资料：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不接受第一代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两份）、公司营业执照复印

件（需加盖公章、两份）、相关行业的培训证原件、培训证复印件（两份）、《实名认证表格》、《搭建商安全承诺书》、《施工单

位及施工负责人自愿接受短信通知确认书》。以上资料及证明必须为正楷填写的原件，由各公司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如本人无法

前来，还必须出具由委托人及受托人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 

有关办理实名认证流程及所需资料，可登陆 http://www.sniec.net/cn/about_download.php 查询，或联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电

话：86-21 2890 6100*201/202/203/204。 

 

所有搭建商及运输商通过认证后，在布展期间须凭搭建管理费及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收据、施工人员名单、施工人员身份证原件才能购
买施工证及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每人需交付人民币 50 元（施工证 30 元/人+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20 元/人，保险费用及承
保范围详询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购买地点为南广场（近 W1 馆）制证中心。未佩戴施工证的人员将被禁止所有施工活动。 

 

2. 保险 
 

为保证展会顺利进行以及出于对各种安全方面的考虑，主办单位要求所有光地展台必须购买本届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的展览会责任险

并提交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备案以办理进馆手续。每个展位保险责任范围须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须将参展商（定做方）、搭建商（承揽方）及主办单位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列为被保险人。 

B. 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赔偿限额：人民币 50 万元。 

C. 由于所雇请的中国籍工作人员的人身伤亡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150 万元；每人累计赔

偿限额：35 万元。 

D. 由于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所引起的抚恤金、医疗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200 万元；每人累计赔偿限额：35 万

元。 

 

推荐： 

A. 保险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B. 险种：展览会责任险 

C. 保费：人民币 400 元/展台/展期（特别注意事项：该价格仅承保除车展、大型器械展览以外的静态展览，如是特殊风险，请与保险

公司确认，以免理赔时发生纠纷） 

D. 联系方式：关佶 女士；电话：021-62485075；手机：13817536180/15821304337；邮箱：guanji001@pingan.com.cn 

E. 投保方式： 

微信二维码 

 

 

 

 

 

 

 

F. 理赔流程： 

第一步：请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拨打 95511 或者客服电话报案。 

第二步：保留现场，做好拍照留证；如涉及人伤，请尽快就医并保留所有材料。 

第三步：将保险公司所需材料整理提交。 

 

同时，主办单位建议参展商为其参展展品购买相关保险。 

 

主办单位对展商或其代理、雇员及搭建商的人身、财产以及展品因展览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遗失、破坏、损毁概不负责。 

mailto:guanji001@ping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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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搭建管理费及展台综合管理押金 
 
所有展商指定展台搭建商以及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须购买本届展会布展至撤展期间的展览会责任险，凭保险合同副本向大会指定搭
建商缴纳搭建管理费及展台综合管理押金。 

 

A． 价格：RMB 28/平方米/展期，总价按展台面积计算。 

展台综合管理押金：RMB 200/平方米/展期，小于 50 平方米的光地展台最低需缴纳：RMB 10,000/展期 

B． 收费方式：展前汇款（不接受刷卡及现金） 

C． 支付时间及地点： 所有展商指定展台搭建商以及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须在进馆当日前，凭大会指定搭建商开具的付款通知书以
汇款方式汇至以下账户。 

    公司名称：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银行帐号：10001 2058 0930 0080 182  

银行名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人民广场支行 

D． 押金退还：展台综合管理押金将通过汇款形式退回。展商/搭建商向大会指定搭建商提出退款申请时，须提供开户名、开户行、开
户账号（务必与汇款时的账户信息一致）以及确认收款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退款将在展会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注意：  

 上述信息以布展前“重要通知”为准。 

 以上日期仅适用于办理手续，具体进馆日期/时间请参考“展会时间安排”。 

 为节省现场手续办理时间，必须通过汇款方式支付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汇款后及时提供开户名、开户行、开户账号及展位号等相
关信息。汇款已确认的搭建商可于进馆时凭出示汇款确认单向大会指定搭建商领取盖章确认的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收据。 

 汇款时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未由指定搭建商盖章确认的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收据无效。 

 

**展台综合管理押金制度 
A. 对于未支付展台综合管理押金的搭建商，主办单位有权拒绝其进场搭建，并停止展位电力及其他设施供应。 
 
B. 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确保遵守本《展商手册》中各项展台搭建要求、规定事项、消防规定、安全条例及参展条例，任何违规行为将

会被扣减综合管理押金。扣减综合管理押金款项详情如下： 

 综合管理押金罚则 扣减押金金额 

1 展台设计未提交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审核通过 100% 

2 所搭建展台的设计、结构、材料与呈交主办单位并通过审核的内容不符，或违反大会规则 100% 

3 展台结构超过主办规定的展台高度上限 100% 

4 展台结构或安全问题引致发生意外或人命伤亡，或存在安全隐患而没有或延时完成整改。如展台综合

管理押金仍未能全部抵扣赔偿金，展馆方和主办单位有权对其继续进行索赔 

100% 

5 非法接驳电力或所用电力超出其应有电量 100% 

6 未办理进馆手续私自进场；未办理加班手续私自加班或违规延时加班；未经主场搭建商书面授权，私

自接驳水源、电源、压缩空气等；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未遵照已确认的提前进馆日期/时间进馆 

50% 

7 在布展、展会及撤展期间，光地展台展商/搭建商在闭馆离开展台前未切断展台内所有电箱电源，未设

置电气线路总开关 

50% 

8 展台的结构、装饰、灯具、家具以及展品等超出展台租用范围 50% 

9 非岛型展台未安装 2.5 米以上背板墙与相邻展台进行分隔 50% 

10 任何面向毗邻展台的展台结构表面没有覆盖或覆盖物料未达到洁白、平滑及物料一致的标准 50% 

11 利用展馆或相邻展台的结构作为固定自身展台或展示、装饰之用 50% 

12 进撤馆及展会期间占用、阻塞、遮挡、堆物在蓄车区域、消防通道、逃生通道、紧急出口、消防设施、

展场运营设施周围，须进行拆除恢复并扣除综合管理押金 

50% 

13 违反消防规定，使用易燃、易爆及违禁物品，或搭建材料未进行防火处理 50% 

14 在布展/撤展期间未能在限定时间内清理好放置于展台以外的搭建物料，或处理好产生之垃圾、包装材

料或建材；任何搭建物料、废料、空箱、木结构、展示牌及工具于布展/撤展期间被发现置于公共通道

及卸货区内，造成拥堵 

50% 

15 展台内的音量超过 65 分贝（以收到的其他参展商/观众的投诉及现场测得的分贝数为准） 50% 

16 展会未正式结束前拆除展台 50% 

17 使用完的油漆桶、涂料桶、KT 板、地毯、低压塑料纸（气泡塑料塑料纸）随意丢弃，未自行回收处理 50% 

18 现场若出现违规情况，且不听从主办整改意见 50% 

19 在卸货区及卸货区黄线内随意堆放空箱或物料 50% 

20 所有的金属结构和外壳未可靠接地。展台电箱未接地线，电箱电缆跨通道 30% 

21 未根据规定配备足量年检合格的灭火器、喷淋设备、警报器等 30% 

22 布撤展期间，将废料、废液或其他遗弃物品倾倒在非指定地点 30% 

23 高空作业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或未使用合格安全的升降工具及操作平台，或未派专人指挥、看护、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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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安全区 

24 展台的施工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施工证件或安全帽 20% 

25 在展馆区域内打架斗殴或扰乱现场秩序 20% 

26 在展场内进行油漆作业或电焊、气焊、切割等明火作业 20% 

27 野蛮施工，违规搭建、拆除展台（推、拉等），不设置安全警戒区，不遵守主办单位规定时间提前撤

展 

20% 

28 特种作业人员伪造、涂改、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或在施工过程中无证作

业、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10% 

29 布撤展期间，各展台须指定一位现场安全责任人，主办及主场单位对展台进行安全检查时该负责人若

不在现场 

10% 

30 在禁烟区吸烟 10% 

31 损毁展馆设施（如墙壁、门口、地面、柱子等） 按实际收费收

取，详见“展馆

赔偿清单” 

32 对于展前申请开机的展商，展前提交开机申请但是提交资料未完全或未提交申请的展商，现场违规

开机，主办单位提出整改要求后拒不执行，主办单位有权停止其展位电力及其他设施供应，任何违

规行为将会被扣减激光安全管理押金 

100% 

33 如发现展前未提交“开机演示”表格及安全承诺书而现场出现开机演示的行为，或者有不符合激光安全

要求的产品或展示行为，或者整改后展商展出的设备仍不能符合安全标准，主办方将行使安全保障

的义务，强制进行安全整改，或者提供现场防护措施以保证参展安全，防护措施的费用将从激光安

全管理押金中扣除。 

按实际收费收
取 

详见“激光安全

管理押金罚则” 

 
※ 参展商必须配合完成整改，否则展台电力供应有可能被终止直至完成整改为止。 

※ 如有任何争议，主办单位保留最终决定权。 
 

C. 如未有发生违规情况，综合管理押金将通过汇款形式退回。展商/搭建商向大会指定搭建商提出退款申请时，须提供开户名、开户
行、开户账号（务必与汇款时的账户信息一致）以及确认收款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退款将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如不能返还原
始收据或无收据书面文件，大会指定搭建商有权拒绝退还押金。 

 

**搭建商黑名单管理规则 
如发生以下情况，相关展台搭建商将被列入黑名单，展馆及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在今后的展会上的展台搭建商资格： 

A. 因产生违规行为而收到整改通知后未整改或者未根据主办方要求进行整改； 
B. 及至撤展结束仍未安排展台拆除； 

C. 所搭建展台的设计、结构、材料与呈交主办单位并通过审核的内容不符或违反大会规则； 

D. 在展台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或人员伤亡。 

 

展馆设施设备、配件损坏赔偿报价一览表 

序号 内容 规格 单位 合计（元） 

1 展厅外消火栓 撞坏 只 1625.00 

2 灭火器 
2kg 

只 
190.00 

4kg 325.00 

3 电缆 

5*4mm2 

米 

21.00 

5*10mm2 43.00 

5*16mm2 70.00 

5*25mm2 122.00 

5*35mm2 137.00 

5*50mm2 195.00 

5*70mm2 271.00 

5*95mm2 332.00 

4 铜接头 

10mm2 

只 

5.00 

16mm2 5.00 

35mm2 7.00 

50mm2 9.00 

70mm2 10.00 

95mm2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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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气开关 

16A 

只 

180.00 

32A 185.00 

40A 190.00 

63A 240.00 

80A 540.00 

100A 540.00 

150A 1560.00 

200A 1560.00 

250A 1560.00 

300A 2990.00 

400A 3380.00 

6 供气软管 

5HP 

套 

472.00 

10HP 710.00 

15HP 1048.00 

7 气管母体宝塔 

10mm 

只 

50.00 

20mm 51.00 

25mm 52.00 

8 供水软管 

生活水管 

套 

428.00 

机用水管 585.00 

排水管 702.00 

9 内丝活接宝塔 
12mm 

只 
20.00 

20mm 20.00 

10 铜球阀 

1/2’ 

只 

23.00 

3/4’ 38.00 

1’ 61.00 

11 电箱外壳 

15A 

只 

560.00 

32A 671.00 

63A 728.00 

100A 830.00 

150A 1560.00 

200A 10530.00 

250A 10790.00 

300A 11570.00 

400A 12220.00 

12 电箱内铜片 损坏 组 130.00 

13 电箱锁扣 30A 只 7.00 

14 临时电箱（橘色插座 220V） 损坏 只 13.00 

15 地沟内电话模块 损坏 块 300.00 

16 网线 损坏 米 8.00 

17 吊点葫芦 损坏 只 520.00 

18 会议室鹅颈式代表机 损坏 台 5545.00 

19 会议室无线话筒 损坏 个 3640.00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拥有上述报价的修改权及最终解释权。 

* 该价目表更新于 202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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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建筑、结构损坏赔偿报价一览表 

序号 内容 规格 单位 合计（元） 

1 展厅外消火栓保护柱 
撞坏 根 1040.00 

油漆擦伤 处 190.00 

2 卸货区大铁门、铁围栏撞坏 
严重变型 

处 
1820.00 

轻微变型 300.00 

3 热泵机组金属围栏 损坏 片 1000.00 

4 卸货区限高杆 

限高杆撞坏 
条 

2600.00 

固定链条损坏 100.00 

金属支架损坏 个 6500.00 

5 室外雨水明沟铸铁盖板 损坏 块 300.00 

6 室外窨井盖板 损坏 只 650.00 

7 室外展场地坪损坏 
打洞 只 2600.00 

轻微损坏 1m2起 910.00 

8 钢门撞坏 

撞坏 扇 5499.00 

撞出瘪洞 只 1000.00 

油漆划伤 处 200.00 

9 展厅地沟铁盖板压坏 
450*450 

块 
300.00 

450*900 600.00 

10 展厅地沟铁盖板上小盖板 损坏 块 104.00 

11 电缆线地沟板 损坏 块 240.00 

12 展厅地面损坏 

打洞（直径

<=10mm，深度

<=100mm） 

只 10000.00 

严重损伤 
处 

500.00 

轻微损伤 200.00 

13 展馆顶部钢结构 
轻微碰击 

处 
5000.00 

严重撞击 50000.00 

14 展厅卡车门撞坏 
小门撞坏 

扇 
5200.00 

大门撞坏 32500.00 

15 展厅卡车门小门拉手 损坏 只 910.00 

16 展厅卡车门小门铰链 损坏 只 520.00 

17 展厅卡车门小门门锁 损坏 只 1521.00 

18 展厅卡车门大门拉手 损坏 只 1040.00 

19 展厅卡车门大门铰链 损坏 只 3647.00 

20 展厅卡车门闭门器 损坏 只 2886.00 

21 展厅卡车门门槛压条 损坏 条 780.00 

22 展厅卡车门玻璃 撞碎 平方米 1200.00 

23 展厅卡车门大框梁 撞坏 只 11180.00 

24 卡车门门框 
损坏 

扇 
11742.00 

变型整修 1300.00 

25 卡车门小门门框 
损坏 

扇 
3244.00 

变型 663.00 

26 展厅入口处木镶板 
撞坏 块 3000.00 

划伤 处 325.00 

27 广场砖 污染或损坏 1m2起 390.00 

28 室外路侧石 撞坏 块 260.00 

29 沥青路面 损坏 平方米 195.00 

30 道路锥形标 损坏 只 130.00 

31 路锥 损坏 只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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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卸货区减速带 损坏 根 332.00 

33 北侧道路限高杆横杆 损坏 根 1300.00 

34 墙面涂料 划损 处 100.00 

35 会议室主席台 划损 面 1300.00 

36 会议室椅子写字板 损坏 块 150.00 

37 会议室地毯 污染或损坏 块 390.00（进口） 

195.00（国产） 38 会议室投影屏幕 损坏 块 6000.00 

39 会议室培训椅 丢失 只 390.00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拥有上述报价的修改权及最终解释权。 

* 该价目表更新于 2020 年 5 月。 

 

**激光安全管理押金罚则 

 激光安全管理押金罚则 扣减押金金额 

1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挡板，费用为 1000 元/个，并从押金
中扣除。 

按实际收费收取 

2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围栏，费用为 60 元/个，并从押金中
扣除。 

按实际收费收取 

3 
参展商演示的机器缺少防护措施，由主办现场提供防护眼镜，费用为 300 元/副，并从押
金中扣除。 

按实际收费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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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22    展展台台搭搭建建要要求求及及安安全全声声明明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尊敬的各位参展商、搭建商： 
  
 首先感谢各单位长期以来的配合和支持。为了加强展馆内的安全管理，尽量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希望各单位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1. 认真贯彻国家、上海市和上级劳动保护、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劳动保

护法规、条例和规定。 
2. 施工前应按照主办单位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关规定办理施工图纸报审手续，并交纳相关费用。施工中严格按照报审图纸进行

展台施工搭建。各展台须安排一名现场安全负责人，全面负责布展、展会和展期间展台和工作人员的安全、消防工作，并保证随
时可联系。 

3. 单层结构和广告搭建的最大高度为 6 米，双层结构搭建的最大高度为 8.5 米。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一半，封闭
墙面的长度最长不得超过 6 米。禁止搭建三层及以上展台。*OW 馆内光地展台搭建高度须低于 4.5 米。 

4. 展台内所有搭建结构必须采用防火材料。展台搭建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 级（难燃型）。搭建商须携带材料防火证明
文件。 

5. 室内展台结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 
6. 当二层展台的一层展示区域为大于 120 平方米的半封闭或全封闭结构时，疏散门的数量不应少于 2 个，宽度不应小于 0.9 米。

当二层展台的上层展台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楼梯的数量不少于 2 部（宽度不小于 0.9 米），二层相邻最近的两个疏散出口之
间的直线距离不应少于 5 米。 

7. 展台结构不得遮挡展馆内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紧急出口和观众通道。 
8. 除岛形展台（四面开展台）和国家展团外，其他所有展台必须各自安装不低于 2.5 米的白色背板墙与相接展台进行分隔。面向相

接展台一侧的墙面须采用防火板或宝丽布（PVC）遮蔽，并保持洁白干净平整。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背板墙，
或在其上展示参展公司名称和商标等。严禁使用展馆或隔壁展台的结构固定自身展台或作装饰之用。 

9. 展台内地台高度不得高于 15cm，超过 10cm 高的地台必须做斜坡。 
10. 展台内的吊点不得用于展台结构支撑，即申请吊点的结构必须与地面结构相脱离；展品不得申请吊点, 吊点禁止悬挂音箱。 
11. 展台的设计规划须于展前提交主办单位审核，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室外展台及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

工程师审核通过。展台的施工搭建必须遵守公共的法律法规（如上海建筑条例），及符合主办单位合作条款的规定，严禁出现影
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如将展台施工工作交于私人、个体或无法人资格及相关资质的单位，施工人员私自承接与本展台
搭建无关的工作或擅自在展馆内揽活，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装修材料和设施等。 

12. 所有室内双层展台，一层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
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所有室外展台，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
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一般配置 5KG 干粉灭火器，带电或精密仪器需配备 3KG 二氧化碳灭火器。 

13. 布撤展期间使用完的油漆桶、涂料桶需自行回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废料、废液或其他遗弃物品必须倾倒在展馆指定地点。油
脂类废弃物需由展商/搭建商自备专门的油脂废弃物收集容器回收处理，严禁倾倒在普通垃圾桶内。此外，使用完的地毯、KT 板、
低压塑料纸（气泡塑料纸）等展后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必须自行回收或委托清运公司提供有偿处理服务。违反规定者，主办方
有权扣除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以作处罚。 

14. 室外搭建的展台要做好防风措施，确保展台结构的强度、刚度、稳定性以及局部稳定性。 
15. 室外安装灯具、插座、配电盘等应选用防雨型，室外用电设备应有可靠防雨措施。 
16.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所有展台电箱必须接地线。所有电箱及电缆严禁跨通道。 
17. 在布展、展会及撤展期间，所有光地展台展商/搭建商必须在闭馆离开展台前切断展台内所有电箱电源，并设置电气线路总开关。 
18. 展馆内严禁吸烟。展台施工不得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禁止明火作业。 
19. 禁止在展厅内和室外展览场地使用飞艇和气球、无人机等空中悬停装备。 
20. 展台施工人员应佩戴证件进场施工，专业技术人员须持上岗证施工。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室内及室外）的展商、施工

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未遵守以上规定的人员，展馆的
保安人员有权拒绝其入场。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21. 凡参加 2 米以上高处作业施工人员，必须遵守高空作业安全规范。 
22. 施工期间应保持展馆内建筑、结构、设施设备及配件的清洁完好。如有损坏或污染，将参照中心的《建筑、结构损坏赔偿报价表》

和《设施设备、配件损坏赔偿报价表》照价赔偿。 
23. 展览会开幕后，施工单位须留现场安全负责人及专职人员现场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4. 撤展期间，施工单位须将所有搭建材料全部撤出展馆并清运干净，严禁堆放在展位或展厅外围区域。 
25. 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及展馆有权进入展台进行检查，并保留对特殊情况实行特别限制的权利。如发现展台用电安全隐患或

严重违反安全的行为，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及展馆有权在不通知参展商的情况下实施暂停或停止供电，由此造成损失的，
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26. 施工单位在进馆施工、撤展期间以及运输过程中因违反上述规定所造成的人员伤亡、火灾及场馆建筑物设施损坏等一切安全责任
事故，由施工单位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给主办单位及展馆造成的所有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本展台展商及施工单位的法人委托授权人在此声明已仔细阅读并将严格遵守本《展商手册》以及此展台搭建要求，并认可本《展
商手册》中各项条款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如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本展台展商、施工单位愿意接受主办单位、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及展馆保安的处罚，并承担全部责任。 

  参展商 展台搭建商 

公司名称及展台号    

安全负责人姓名    

安全负责人承诺并签署（盖

公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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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防防规规定定及及安安全全条条例例  
消防安全条例及建筑规范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
室外展台及双层展台均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 

展台的设计规划须于展前提交主办单位指定搭建商审核。 

单层结构和广告搭建的最大高度为 6 米，双层结构搭建的最大高度为
8.5 米。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一半。禁止搭建三层及
以上展台。 

室内展品不得超高超限。展台及展品不得超出租用区域边界。 

室内展台结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 

当二层展台的一层展示区域为大于 120 平方米的半封闭或全封闭结构
时，疏散门的数量不应少于 2 个，宽度不应小于 0.9 米。一层有顶的
封闭房间门不能带锁。 

展台搭建材料的阻燃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 级（难燃型），对于少量局
部使用的可燃材料应当进行防火处理，达到 B1 级要求后方可使用。搭
建商须携带材料防火证明文件。布展/展会/撤展期间地面铺设的地毯阻
燃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 级（难燃型），搭建商现场必须持有地毯阻燃
的型式检验报告和阻燃标识。 

弹力布、毛竹、稻草、泡沫塑料、仿真绿植等易燃材料，即便经过阻燃
防火处理也严禁使用。 

搭建地台时必须在展位范围内部地台边缘处设置缓坡通向公共通道，防
止地台与地面的落差造成公众人身伤害。 

使用玻璃材料装饰展台，必须采用钢化玻璃，要保证玻璃的强度、厚度
（幕墙玻璃厚度不小于 10mm）， 玻璃的安装方式应合理、可靠，必
须制作金属框架或采用专业五金件进行玻璃安装，框架及五金件与 玻
璃材料之间要使用弹性材料做垫层，确保玻璃使用安全。大面积玻璃材
料应粘贴明显标识，以防破碎伤人。若使用玻璃地台，则结构支撑立柱、
墙体必须固定于地台下方，不得直接在光滑玻璃面上方 搭设展台结构，
确保结构稳定。 

钢结构立柱应使用直径 100mm 以上的无缝钢管，底部焊接底盘，上部
焊接直径不小于 600mm 法兰盘以增加连接点接触面积，以保证展台结
构的牢固性。 

展台结构主体墙落地宽度不应小于 120mm，以确保墙体与地面的接触
面积，超过 6m 的大跨度墙体及 钢框架结构之间应在顶部加设横梁连
接，下部须加设立柱支撑，保证展台整体刚度和稳定性。 

展台承重构件，所采用的角钢、槽钢、方通等材料必须符合相应的中国
国家标准，不得采用装饰用柔性金属材料或脆性材料。木质承重柱、承
重梁须内衬连续实木方通，以保证构件本身结构完整、稳固。 

木质结构单跨跨度限制在 6 米以内，高度限制在 5 米以内，钢结构和
钢木混合结构（包括内衬钢质方筒、铁架）单跨结构限制在 8 米，成
型钢网架跨度可根据其截面可适当放宽，但最大不得超过 12 米（专业
舞台搭建网架除外），如果有展位超出以上标准，该展位要向展馆现场
工作人员出示专门的结构稳定计算书。 

无框架结构光地展位，木质墙体厚度不得小于 30 厘米；框架结构光地
展位，木质墙体厚度不得小于 10 厘米。承重木质墙必须有方钢或无缝
圆管做内撑。 

电气设备、线路和燃气设备、管道的敷设应由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员
负责安装和维修；进行电焊等具有火灾危险的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
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展馆内严禁使用喷漆、电焊及电锯。 

施工单位应严格执行内部动火审批制度，落实动火现场安全监护措施。
在动用电焊的作业现场，应清除周围及焊渣滴落区的可燃物，并设专人
监督，禁止在运行中的管道和装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容器进行焊接和切
割，在作业后现场负责人应检查现场有无遗留火种及未烧尽的物品。 

展馆在布展/展会/撤展期间严禁烟火和动用明火。 

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型电缆和绝缘护套电线；电线支路连接时，不应
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应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接，并做好绝缘保
护措施；电气线路的敷设应当架空固定布置，沿地铺设的电气线路应
穿管保护或铺设过桥保护。 

电气线路的敷设应当架空固定布置，沿地铺设的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或
铺设过桥保护，电气线路的布线应当采用护套绝缘导线，导线之间应用
瓷夹连接，不得直接连接。 

灯具与可燃展品之间应保持 50 厘米以上的间距。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安
装使用应经过展馆核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方可使用。所有带热源设
备设施的安装须与展馆固定配电设施保持 3 米以上距离，不得面向固
定配电设施排放热量。展台严禁使用 500W 以上大功率灯具以及碘钨式
灯具，发热量大的灯具须设有隔热垫防护，广告灯箱和灯柱内必须留有
对流的散热孔。 

布展期间应及时清理可燃杂物，展品的可燃包装材料不得存放在展馆
内；搭建中使用的油漆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应存放在展馆外的安全场所。 

施工完毕后，所有的施工工具及施工物料不得存放于展台内或展台背面
（侧面）的空间内，应在封馆前全部清出展馆外。 

展馆内严禁展出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易燃易爆危险展品可用非易燃易爆
的模拟样品替代。 

汽车、摩托车等燃油内燃机车、机械设备展出时，不应维修、发动，油
箱内存油量应低于 10%。 

展览期间禁止占用、堵塞和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行为。 

展台范围内或附近如有消防设施、供电设施、通讯设施等设施的，不得
遮挡，应保持至少 60cm 的安全或可操作距离，并在展台适当位置粘贴指
示标识。 

所有室内双层展台，一层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
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
器。所有室外展台，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
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
一般配置 5KG 干粉灭火器，带电或精密仪器需配备 3KG 二氧化碳灭火
器。 

布撤展期间使用完的油漆桶、涂料桶需自行回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
废料、废液或其他遗弃物品必须倾倒在展馆指定地点。油脂类废弃物需
由展商/搭建商自备专门的油脂废弃物收集容器回收处理，严禁倾倒在普
通垃圾桶内。此外，使用完的地毯、KT 板、低压塑料纸（气泡塑料纸）
等展后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必须自行回收或委托清运公司提供有偿处
理服务。违反规定者，主办方有权扣除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以作处罚。 
 
普通安全规定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室
内及室外）的展商、施工搭建人员及运输商，都必须佩戴安全帽。此外，
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系好安全带。未遵守以上规定的人员，
展馆的保安人员及大会指定搭建商有权拒绝其入场或禁止其施工，情节
严重者将扣除押金。安全帽和安全带自备。 
 
高处作业安全规范 

1. 凡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医生体检合格，方可进行高处作业。对
患有精神病、癫痫病、高血压、视力和听力严重障碍的人员，一律
不准从事高处作业。 

2. 凡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应在开工前组织安全学习，并经考试合格。 

3. 参加高处作业人员应按规定要求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穿软底
鞋，衣着符合高处作业要求，并时刻注意以下规定： 

 高处作业时必须时刻遵守规章制度 
 在展览场地内作业时禁止饮酒 
 禁止在非安全地带休息 
 疲劳或睡眠不足时禁止作业 
 严禁赌博嬉闹 
 禁止随意挪动消防设备 
 禁止违反规定使用私人安全设备 
 禁止拆卸或损坏安全设施及装备 
 禁止使用 2 米以上人字梯 
 移动式脚手架高度不得超过 4 米，顶层必须加装安全防护栏，防

护栏高度必须达到 1.2 米。高空作业时，脚手架的四轮必须刹到
位。 

 严禁一切诸如吊篮等高空悬空作业 

4. 施工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危险意识，这一点对保护自身和他
人的安全十分重要。 

5. 认真检查脚手架、踏脚板、临时爬梯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并安全可靠。 

6. 高处作业人员随身携带的工具应装袋精心保管，较大的工具（如手
锤、千斤顶等）应放好、放牢。 

7. 施工人员完工后须清理施工场地。 

8. 吊装施工危险区域，应设围栏和警告标志，禁止行人通过和在起吊
物件下逗留。 

9. 夜间高处作业必须配备充足的照明。 

10. 尽量避免重叠作业，必须重叠作业时，要有可靠的隔离措施。 

11. 对带电、重要危险性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安全施工作业制度。 

12. 在高处吊装施工时，密切注意、掌握季节气候变化，遇有暴雨，六
级及以上大风，大雾等恶劣气候，应停止露天作业，并做好吊装构
件、机械等稳固工作。 

13. 盛夏做好防暑降温，冬季做好防冻、防寒、防滑工作。 

14. 认真克服管理性违章，特别是各级施工领导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安
全职责，有很多事故与管理性违章有直接的关系。 

15. 展台安装使用的升降机械/车辆应经展馆同意后方能进入展馆。 
 
凡进入中心开展特种作业，作业人员（如高空作业人员、电工、焊割工、
铲车驾驶员等）必须持有政府规定的有关操作证，并向主办单位/主场搭
建商出示相关资质证明文件，特殊工种无证人员一律不得作业。操作必
须严格按各规程执行，杜绝一切违章操作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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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展台搭建要求 
● 普通条款 

所有室外展台、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

核通过后方可进馆搭建。经主办单位批准，允许在展厅搭建双

层展台。双层展台的批准取决于展台在展厅内的位置，以及所

占用的面积。在规划中必须考虑到展厅的整体外观，标志的可

见性，对相邻展台的视觉影响，双层展台在数量上会受到限制，

甚至被禁止搭建。 

 

双层展台必须设计成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安装和拆除，上层

不能横穿展厅的过道。 

 

双层展台总高度限于 8.5 米。展台结构不可吊挂于展馆结构。

禁止搭建三层及以上展台。 

 

对违反规定的情况，主办单位有权依照合作的通用条款采取行

动。 

 

● 图纸审批程序 

搭建申请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之前提交至主场搭建。请

将下列文件以电子文档形式与申请一同提交： 

 

→    展商手册中的 2.3.1、2.3.2、2.3.4、2.3.6、2.3.7  

→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    底层平面图 

→    上层平面图（双层展台） 

→    正、侧立面图 

→    剖面图（双层展台） 

→    结构图（双层展台） 

→    电路图 

→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说明 

 

所有提交的图纸必须包含中文版本，按规定比例绘制。传真的

图纸不予受理。 

 

审批的费用由参展方承担。请注意展台的搭建者和/或使用者应

遵守公共的法律法规，比如说上海建筑条例，以及展台必须符

合主办单位合作条款的规定，主办单位对此不再另作规定。 

 

● 搭建 
 
双层展台设计恒载及活载的总和不得超过展览场地的核定承载
值。 
 
搭建双层展台必须使用钢结构材料并作相应的加固处理，尤其
承重结构必须采用钢材搭建，并做好接地保护。 
 
双层展台柱梁的基础应采用地梁连接方式，并采用高强度螺丝
连接加固，与地面接触面加硬胶防滑垫，以防平移。 

 

● 展位的安排/上层展台的设计 

楼梯，开放的展区及会客区必须离开过道至少 1 米距离。相邻

展台之间至少应有 3 米间距。面向相邻展台的一侧应是白色，

外观干净空白。 

 

 

 

 

 

● 栏杆 

一般而言，行走区域以及直接通向行走区域的边沿落差大于

0.20 米时，都必须装有扶手。扶手应高于 1.20 米，需配备有上

弦、中弦和下弦。如有必要，在上层楼面扶手处的地面上必须

设置至少 0.05 米高的防滑动安全设施。为防止物体（例如酒杯）

放置在栏杆上而滑落，栏杆的扶手及顶端应做成圆弧形。 

 

● 承载能力 

天花板强度 

对展览会室内展厅内的双层展台的下层展台天花应进行以下评

估：当上层展台天花板被来举行会议和接待参观客流时，例如

在上层展台的会议室中摆放桌椅，其天花板的承载能力至少为

每平方米 3.5 千牛。如上层展台被无限制使用，例如用作展览

室、销售处、会议室或置有大量椅子时，其承载能力至少为每

平方米 5.0 千牛。在提交待审核的设计中应清楚列明其用途。 

 

楼梯强度 

所有楼梯都必须按照上海建筑条例的标准建造，承载能力必须

达到每平方米 5.0 千牛。 

 

栏杆/支柱强度 

栏杆和扶手的设计应保证能承受在扶手处水平施加的每平米 1

千牛的力。必须出具楼梯承重量没有超出展厅地面承重量的证

明。 

 

● 消防要求： 

上层展台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楼梯的数量不少于2部（宽度不

小于0.90米），二层相邻最近的两个疏散出口之间的直线距离

不应少于5米。不得在楼梯口周围和楼梯下安装架子或堆放物

品。禁止使用螺旋梯作为逃生通道。 

 

所有室内双层展台，一层每8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

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12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

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所有室外展台，每8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

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12平米区域还

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一般配置5KG 干粉灭火器，带

电或精密仪器需配备3KG二氧化碳灭火器。 

 

上层展台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从展台的任何隔间或内部区域

都应能清楚看到外面的展厅。 

 
当二层展台的一层展示区域为大于120平方米的半封闭或全封
闭结构时，疏散门的数量不应少于 2 个，宽度不应小于 0.9 米。
一层有顶的封闭房间门不能带锁。 

 

如果确有需要，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必须增加额外的安全或

防火措施，直到获得整个展台的最终审批。 

 

其它相关规则详见 2.3.2“展台搭建要求及安全声明”、其附页

“消防规定及安全条例”以及第 5 章参展规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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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单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指定搭建商。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 

请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之前将下列文件以电子文档形式连同表格 2.3.1 和 2.3.2 至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图纸审核/复核：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明细（须附防火检测报告） 

 展台平面图  剖面图（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 

 正、侧立面图  结构图（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 
 电路图  主要构件连接结点图（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 

 吊点结构尺寸、重量、桁架规格、材质说明、连接方式等（如有） 

注意 
A. 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包含中文版本，所有图纸按规定比例绘制，以米为单位。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B. 委托展馆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审核和复审的图纸必须将尺寸用阿拉伯数字具体标识，切忌只用网格线标明，如有此情况发生，
图纸将会被退还，无法审核。若因此而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后果由参展商及施工单位承担。 

C. 除上述材料，委托展馆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图纸复审的展台还需提供：1. 结构计算书（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2. 

活载，风载，静载计算数据及结构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3. 展台审核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质证明复
印件。 

D. 室内单层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经主办单位及大会指定搭建商审核通过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有权禁止该参展单位在展
馆范围内施工。 

E. 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且未经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复核的参展单
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参展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F. 展台施工现场须出示审图结果。展台施工搭建须严格按照已通过审核的图纸进行。 

G. 若晚于截至日期提交，收到的图纸将不予保证接受和及时处理，若造成时间上的延误，相关后果由参展商和施工单位承担。 
审核费用标准（请勾选√） 

 
内容 单价（人民币） 

□ 审核费--委托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的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 25/平方米 

□ 复核费--委托展台设计已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复核 18/平方米 

 有效审图面积按展位面积计算。 

 2021 年 1 月 28 日以后收到的图纸审核 /复核申请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收取 50%的逾期附加费。  

 已审核的展台设计如有变化，须再次审图并缴纳审图费用。 
 对于未付清审核/复核费用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展台施工单位: 

公司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    邮：  

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姓名：  编    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    注： 
如参展/搭建商，不交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审核图纸，请务必将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一栏，填写清楚。 
若交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审核图纸，则无须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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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双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 

室外展台、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 

请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之前将下列文件以电子文档形式连同表格 2.3.1 和 2.3.2 一并提交至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图纸
审核/复核： 
 展台整体效果图（正，两侧面）  电路图 

 底层平面图（须标注各区域用途及消防设施配置情况）  剖面图（室外展台、双层展台） 

 上层平面图（双层展台）  结构图（室外展台、双层展台） 

 正、侧立面图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技术数据（须附防火检测报告） 

 吊点结构尺寸、重量、桁架规格、材质说明、连接方式（如有） 
注意 
A. 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包含中文版本，所有图纸按规定比例绘制，以米为单位。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B. 委托展馆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审核和复审的图纸必须将尺寸用阿拉伯数字具体标识，切忌只用网格线标明，如有此情况发生，
图纸将会被退还，无法审核。若因此而造成时间上的延误，后果由参展商及施工单位承担。 

C. 室外展台图纸中须注明材料规格及加固方式，具备防风、防雨处理措施。 

D. 除上述材料，委托展馆指定审图单位进行图纸复审的展台还需提供：1. 结构计算书（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2. 活
载，风载，静载计算数据及结构图（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3. 展台审核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质证明复印件。 

E. 室外展台、双层展台搭建设计图纸未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且未经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复核的参展单位，主办单
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参展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F. 展台施工现场须出示审图结果。展台施工搭建须严格按照已通过审核的图纸进行。 
G. 若晚于截至日期提交，收到的图纸将不予保证接受和及时处理，若造成时间上的延误，相关后果由参展商和施工单位承担。 

 

审核费用标准（请勾选√） 

 
内容 单价（人民币） 

□ 审核费--委托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的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 50/平方米 

□ 复核费--委托展台设计已通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复核 25/平方米 

 有效审图面积为上层实际搭建面积加上地面相关搭建面积。 

 2021 年 1 月 28 日以后收到的图纸审核 /复核申请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收取 50%的逾期附加费。  
 已审核的展台设计如有变化，须再次审图并缴纳审图费用。  

 对于未付清审核/复核费用的参展单位，主办单位和展馆及相关审图单位有权禁止该单位在展馆范围内施工。 

展台施工单位: 

公司名称：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    邮：  

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姓名：  编    号：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备    注： 
如参展/搭建商，不交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审核图纸，请务必将一级结构注册工程师一栏，填写清楚。 
若交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审核图纸，则无须填写 

提交图纸类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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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名称 样图  

展台效果图 

（所有光地展台都需提交） 

 

底层平面图 

（所有光地展台都需提交） 

 

上层平面图 

（双层展台需提交） 

 

正立面图 

（所有光地展台都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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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名称 样图  

侧立面图 

（所有光地展台需提交） 

 

剖面图 

（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双层展台需提交） 

 

展台规格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数据/材料清单 

（所有光地展台需提交） 

 

结构图 

（室内高于（含）4.5 米单层展台、双层展台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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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名称 样图  

复审展台需要额外提供： 

 

结构计算数据书（加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 

 

复审展台需要额外提供： 

 

活载、风载、静载计算机数据及结构图（加盖国家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章） 

 

复审展台需要额外提供： 

 

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质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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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展台灭火器租赁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台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以上邮箱。 

 

 

根据大会规定：所有室内双层展台，一层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所有室外展台，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

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一般配置 5KG 干粉灭火器，带电或精密仪器需配备 3KG 二氧

化碳灭火器。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 押金（人民币） 数量 总价（人民币）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3kg） 200 200   

悬挂式干粉灭火器（4kg） 600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

付 50%的附加费。 

 定单一经确认，任何更改都须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若取消定单，恕不退款。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发票由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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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展台用水、电、压缩空气及配件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均须填写此表。若无需此项服务，请注明“无需此项服务”并返还至以上邮箱。 

编号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照 

明 

用 

电 

照明电箱必须带有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电箱单价 电气火灾监控箱单价   

380 伏/15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1500 470   

380 伏/3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000 550   

380 伏/6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900 630   

机 

器 

用 

电 

380 伏/15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1500   

380 伏/3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000   

380 伏/6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900   

380 伏/10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4600   

压 

缩 

空 

气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5HP(排量≤0.4 立方米/分钟，

压力 8~10bar，10mm 管径) 
4300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10HP(排量 0.41～1.0 立方米

/分钟，压力 8~10bar，20mm 管径) 
4900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15HP((排量 1.1～1.8 立方米/

分钟，压力 8~10bar， 25mm 管径) 
5500   

展 

台 

供 

水 

展览服务展台用水（水压：4bar，上下水连接管各

10 米，上水管径：15mm，下水管径 25mm） 
2680   

展览服务机器用水（水压：4bar，上下水连接管各

10 米，上水管径：20mm，下水管径 25mm） 
4320   

如需接驳，需支付 1500 元服务费，服务费不包含转接器和材料费。 

 OW 馆内无法提供压缩空气。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 

 定单一经确认，任何更改都须支付 50%的附加费。 

 若取消定单，恕不退款。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凡压缩空气、空压机不得私自带入展厅。 

 所有预定物品须在表格 2.3.7（展台用水、电、压缩空气位置图）上标注具体位置。若在截止日期前未收到该布置图，

展会指定搭建商将为您安装在展台任何位置。现场要求任何移位，将额外收取该物品租赁费的 50%作为现场移位费用。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 

 所租赁物品若无损坏或遗矢，押金将全额退还；一旦损坏或遗矢，其修理 / 置换的费用将从押金里扣除，余额将被退

还，若有超支则开具账单向展商收取。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发票由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 

 设施规格及注意事项请参考后页。 
 
 
展台电源、水、压缩空气使用注意事项请参考续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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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注意： 

搭建/撤展期间用电 

展厅：所预定电源将于展览开幕前一天开通。展厅各大门两侧机房墙面上的不锈钢电箱可作为临时电源供搭建/撤展期间

使用。 

 为有效防止电气火灾事故发生，进一步提升展会消防安全保障系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根据上海市消防局要求，

引入有偿电气火灾检测服务，配套做好展位用电安全工作，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展台二级电箱（照明

部分）统一由电气火灾监控箱代替，展商/搭建商常规来说无需再自行携带二级电箱。 

 所有价格包含电费。 

 预订光地的展商必须预订照明用电和电气火灾监控箱，电气火灾监控箱出线端需自行接驳。 

 照明用电与机器用电必须分开预订。安全起见，请根据最大启动电流预订用电。 

 大屏 LED 建议单独申请机器用电。 

 每台运转演示机器须分别单独预定动力电源。 

 套装展台展商不得私接照明器材。若由于违规操作而造成跳闸、短路、电线起火、电箱损坏等情况，展商须承担责

任并赔偿损失。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设备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设备需用电，请额外申请

电源。 

 严禁使用多功能插座，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 

 申请 24 小时用电应配置独立用电回路，不得接入照明及其他相关器材。24 小时用电申请须保证不会对本次展会造

成任何不良影响，若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由展商/搭建商承担一切责任。 

 所有展商/搭建商须对所供电箱负责，并于电源开通后留心看顾。展台内所有电源须在闭馆离开展台前切断。谢谢！ 

 

压缩空气/水源注意： 
 关于水源和压缩空气，参展商须自行负责提供与之相连的调节器。如果有敏感的设备，请自带稳定装置。 

 展馆内不准存放、使用充压的压力容器。 

 参展商可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严禁私自接气、乱接乱拉或用气设备未经加装阀门前接驳至展馆管路等违规行为，展台用气安装不符合有关规范、规

定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展馆有权要求参展商或其搭建商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将采取
断气措施，一切责任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对已造成事故、经济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及赔偿。 

 

压缩空气连接器数据 

  

 

 

 

 

 

 

 

水源连接器数据 

 

 

展馆提供的 15HP≤1.0

立方米/分钟空压机接
口（DN25） 

展馆提供的 10HP≥0.9

立方米/分钟空压机接
口（DN20） 

展馆提供的 5HP≥0.4

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
接口（快速接头母头） 

展商自带的≤1.0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宝塔头 

展商自带的≥0.9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宝塔头 

展商自带的≥0.4立方
米 /分钟空压机快速
接头公头 

 

展馆提供机器用水的球
阀（DN20） 

展商自带机器用水的宝
塔头 

展馆提供生活用水
的球阀（DN15） 

展商自带生活用水
的宝塔头 



 
  第 2.3 章光地展位必须提交的表格 

59 

2.3.7  展台用水、电、压缩空气及配件位置图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主场搭建。 

 

请递交您的展台位置图，于下图标出电源、供水、网线等主要能源的位置。 

 

- 展台的配置 

- 插座 

- 射灯 

- 电源接驳 

- 水源接驳 

- 压缩空气 

数量 
 

展台背景墙（相邻展台号） 

 插座        

 射灯   

 电源接驳   

 日光灯   

 水源接驳        

 压缩空气   

  右侧 左侧 

 展台面积 （相邻 （相邻 

 ______ （米）:______（米） 展台      展台 

  号） 号） 

标识    

ST 插座  
 

ST24 24 小时插座        

L 日光灯   

S 射灯   

W 水源接驳   

D 压缩空气        

T 电话   

F 传真机   

M 电源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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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其他可选择的服务

我可以预订标准展位套餐或更改原先的标准展位套餐吗？

=> 3.1 升级标准展位套餐选择

如何为我的展位预定额外的电器设备、压缩空气、电话

宽带、办公设备、美工装饰、清洁服务等？

=> 3.2 电器设备及配件

=> 3.3 展台额外设施预定

=> 3.6 额外家具租赁

=> 3.7 办公设备

=> 3.8 电话及传真设备

=> 3.9 展台专项服务

=> 3.10 额外展台清洁

如何通过广告形式在展场范围内展示我的公司形象？

=> 3.5 吊点及广告赞助

如何为我的展台预定翻译或服务人员？

=> 3.12 展台工作人员（翻译/接待）

如何可以获得申请签证的邀请函？

=> 3.14 来华邀请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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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升级标准展位套餐选择（标准展位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陆家嘴金控

广场一座 11 楼 200122 

电话：+86-21-2020 5573 

传真：+86-21-2020 5688 

电邮：evelyn.liu@mm-sh.com 

联系人：刘  颖 小姐     

公司: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公司盖章:  

光地展商如需预定标准展位套餐 
标准展位展商如需更改您原来预定的展位套餐 

 
请填写回传此表并交纳相关费用 

编号 名称 
每平方米搭建费用 

（以人民币元计价） 

展位面积 

（平方米） 

A01 基本型（最小 9 平方米，仅限内资企业） 200  

A02 璀璨型（最小 9 平方米） 370  

A03 升级型（最小 9 平方米） 720  

有关以上展位套餐的类型及配置详情，请参考第 53 页表格 3.1.1 标准展位套餐说明。  

 

(申请表格上的光地单价 + 表中每平方米搭建费用) × 展台面积 ＝ 更改展位套餐后的总价格 

 
*更改后的展位搭建套餐总价与原展位申请表上应付总价之差额为需要补交的费用。 
 

注意 

 升级费用应支付给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未收到汇款之前，预定服务不予受理。 

 仅可使用公司名称，广告标语及类似内容将不允许出现。 

 商标不大于 200*200mm 的可以附在楣板上。请注意基本型展位类型不包含商标, 商标的制作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如果希望
在展台楣板上制作商标， 请参照表格 3.9。 

 任何损失和损坏由参展商负责。 

  未经主办单位批准，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纸，钉钉和钻孔。如有违反，照价赔

偿。确实需要拆改，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且相关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对于标准展台配置中未使用的部分，没有费用减免。 

 套装展位展商如使用 KT 板或自行增设搭建，大会指定搭建商将在现场根据展位面积收取人民币 100 元/平米的押金，在撤展
时由展商自行成功回收后，押金将被退还。 

 开展期间展台清洁由指定搭建商负责。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自行承担。 

mailto:evelyn.liu@mm-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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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标准展位套餐说明 
（* 如果展商需要更改展位套餐类型，请填写第 56 页表格 3.1《升级标准展位套餐选择》） 

基本型１ （仅内资企业可选） 

（最小 9 平方米） 

展台最大高度：2.5 米 9m2 <=12m2 <=18m2 <=24m2 <=30m2 

阻燃地毯 √ √ √ √ √ 

墙板（白色），2.5 米高 √ √ √ √ √ 

内置家具：         

锁柜 1 1 2 2 2 

方桌 1 1 2 2 2 

洽谈椅 2 3 4 6 8 

废纸篓 1 1 2 2 2 

100W 射灯 3 4 6 8 10 

13A/220V 500W 插座 1 1 2 2 3 

楣板（橙色），0.3 米高 KT 板，公司名

＆展台号（黑色）  
√ √ √ √ √ 

基本型２  

（W5 馆光学展区可选） 

 

 

 （最小 9 平方米） 

展台最大高度：2.5 米 9m2 <=12m2 <=18m2 <=24m2 <=30m2 

阻燃地毯 √ √ √ √ √ 

墙板（白色），2.5 米高 √ √ √ √ √ 

内置家具：         

矮身玻璃柜 1 1 2 2 2 

方桌 1 1 2 2 2 

洽谈椅 2 3 4 6 8 

废纸篓 1 1 2 2 2 

100W 射灯 3 4 6 8 10 

13A/220V 500W 插座 1 1 2 2 3 

楣板（绿色），0.3 米高 KT 板，公司名

＆展台号（白色） 
√ √ √ √ √ 

* 以上所有效果图仅作参考，实际搭建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 带海报张贴建议尺寸：90cmxH:240cm/40cmxH:240cm 

注意 

 未经主办单位批准，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纸，钉钉和钻孔。如有违反，照价赔偿。 

确实需要拆改，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且相关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标准展台展商不得私接照明器材。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设备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设备需用电，请额外申请电源。 
 标准展台展商如使用 KT 板或自行增设搭建，大会指定搭建商将在现场根据展位面积收取人民币 100 元/平米的押金，在撤展

时由展商自行成功回收后，押金将被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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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标准展位套餐说明（续） 
（* 如果展商需要更改展位套餐类型，请填写第 56 页表格 3.1《升级标准展位套餐选择》） 

   * 以上所有效果图仅作参考，实际搭建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 自带海报张贴建议尺寸：90cmxH:240cm/40cmxH:240cm（门口 50cm 灯柱为凸出部分，无法张贴海报） 
注意 

 未经主办单位批准，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纸，钉钉和钻孔。如有违反，照价赔偿。 

确实需要拆改，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且相关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标准展台展商不得私接照明器材。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设备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设备需用电，请额外申请电源。 
 标准展台展商如使用 KT 板或自行增设搭建，大会指定搭建商将在现场根据展位面积收取人民币 100 元/平米的押金，在撤展

时由展商自行成功回收后，押金将被退还。 

璀璨型１ 展台最大高度：3 米 9m2 <=12m2 <=18m2 <=24m2 <=30m2 <=36 m2 

 

 
 （最小 9 平方米） 

阻燃地毯 √ √ √ √ √ √ 

墙板，2.5 米高 √ √ √ √ √ √ 

特殊设计，3 米高 √ √ √ √ √ √ 

内置家具：          

锁柜 1 1 2 2 2 3 

洽谈桌 1 1 2 2 3 4 

黑皮椅 3 4 6 8 12 12 

废纸篓 1 1 2 2 2 3 

100W 射灯 3 4 6 8 10 12 

13A/220V 500W 插座 1 1 2 2 3 3 

楣板，0.47 米高，公司

名＆展台号 
√ √ √ √ √ √ 

公司标志，即时贴，不含

设计，含制作  
√ √ √ √ √ √ 

璀璨型 2 展台最大高度：3 米 9m2 <=12m2 <=18m2 <=24m2 <=30m2 <=36 m2 

（W5 馆光学展区可选 ） 

 

 

 

 

 

 

 

 

 （最小 9 平方米） 

阻燃地毯 √ √ √ √ √ √ 

墙板，2.5 米高 √ √ √ √ √ √ 

特殊设计，3 米高 √ √ √ √ √ √ 

内置家具：          

矮身玻璃柜 1 1 2 2 2 3 

洽谈桌 1 1 2 2 3 4 

黑皮椅 3 4 6 8 12 12 

废纸篓 1 1 2 2 2 3 

100W 射灯 3 4 6 8 10 12 

13A/220V 500W 插座 1 1 2 2 3 3 

楣板，0.47 米高，公司

名＆展台号 
√ √ √ √ √ √ 

公司标志，即时贴，不含

设计，含制作  
√ √ √ √ √ √ 



 
 
 
 

第 3 章 其他可选择的服务 

63 

 

3.1.1 标准展位套餐说明（续） 
（* 如果展商需要更改展位套餐类型，请填写第 56 页表格 3.1《升级标准展位套餐选择》） 

* 以上所有效果图仅作参考，实际搭建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 自带海报张贴建议尺寸：90cmxH:240cm/40cmxH:240cm. 

注意 

 未经主办单位批准，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纸，钉钉和钻孔。如有违反，照价赔偿。 

确实需要拆改，必须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且相关费用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标准展台展商不得私接照明器材。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设备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设备需用电，请额外申请电源。 
 标准展台展商如使用 KT 板或自行增设搭建，大会指定搭建商将在现场根据展位面积收取人民币 100 元/平米的押金，在撤展

时由展商自行成功回收后，押金将被退还。  
 
 
 
 
 
 
 
 
 
 
 
 
 
 
 
 
 
 
 
 
 
 
 

升级型 展台最大高度：3 米 9m2 <=12m2 <=18m2 <=24m2 <=30m2  

 阻燃地毯（蓝色） √      

墙板，2.4m 高 √      

内置家具：       

白色方桌 1 1 2 2 3  

皮椅 3 4 6 8 10  

锁柜 1 1 2 3 3  

废纸篓 1 1 2 2 2  

射灯 3 4 6 8 12  

13A/220V 500W 插座 1 1 2 2 3  

楣板，0.3m 高，公司名＆

展台号 
√ √ √ √ √  

 
公司标志, 不含设计, 含制

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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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器设备及配件（标准展位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电气设备及安装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长臂射灯（100 瓦） 200   

太阳灯（250 瓦） 490   

牛眼灯（50 瓦） 240   

筒灯（100 瓦） 240   

HQI 灯（70 瓦，圆型） 430   

HQI 灯（70 瓦，方型） 430   

日光灯 40 瓦，1.2m 长 230   

13A / 220V 方形插座（最大 0.5kW） 240   

饮水机（冷热水），含 2 桶 19 升水 700   

19 升净水（桶） 65   

咖啡机（含过滤纸） 800   

 

 以上设备均不含电源及插座 

 展商不可在标准展位上私自装接照明用具。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电器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展品需用电，请额外申请机器用电。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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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展台额外设施预定（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以下预订设备包括电力，水及压缩空气消耗，以下均不含电源及插座，不包括接驳。 

编号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照 

明 

用 

电 

照明电箱必须带有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电箱单价 电气火灾监控箱单价   

380 伏/15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1500 470   

380 伏/3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000 550   

380 伏/6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900 630   

机 

器 

用 

电 

380 伏/15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1500   

380 伏/3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000   

380 伏/6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2900   

380 伏/100 安培/50 赫兹，三相电 4600   

压 

缩 

空 

气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5HP(排量≤0.4 立方米/分钟，

压力 8~10bar，10mm 管径) 
4300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10HP(排量 0.41～1.0 立方米

/分钟，压力 8~10bar，20mm 管径) 
4900   

展览服务压缩空气  15HP((排量 1.1～1.8 立方米/

分钟，压力 8~10bar， 25mm 管径) 
5500   

展 

台 

供 

水 

展览服务展台用水（水压：4bar，上下水连接管各

10 米，上水管径：15mm，下水管径 25mm） 
2680   

展览服务机器用水（水压：4bar，上下水连接管各

10 米，上水管径：20mm，下水管径 25mm） 
4320   

如需接驳，需支付 1500 元服务费，服务费不包含转接器和材料费。 

 OW 馆内无法提供压缩空气。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 

 定单一经确认，任何更改都须支付 50%的附加费。 

 若取消定单，恕不退款。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凡压缩空气、空压机不得私自带入展厅。 

 所有预定物品须在表格 3.4（展台额外设施预定位置图）上标注具体位置。若在截止日期前未收到该布置图，展会指定搭建商

将为您安装在展台的任何位置。现场要求的任何移位，都将额外收取该物品租赁费的 50%作为现场移位费用。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所租赁物品若无损坏或遗失，押金将全额退还；一旦损坏或遗失，其修理 / 置换的费用将从押金里扣除。余额将被退还，若有

超支则开具账单向展商收取。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发票由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 

 

 

展台电源、水、压缩空气使用注意事项请参考续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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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注意： 

搭建/撤展期间用电 

展厅：所预定电源将于展览开幕前一天开通。展厅各大门两侧机房墙面上的不锈钢电箱可作为临时电源供搭建/撤展期间使用。 

 为有效防止电气火灾事故发生，进一步提升展会消防安全保障系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根据上海市消防局要求，引入有偿

电气火灾检测服务，配套做好展位用电安全工作，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展台二级电箱（照明部分）统一由电气

火灾监控箱代替，展商/搭建商常规来说无需再自行携带二级电箱。 

 所有价格包含电费。 

 预订光地的展商必须预订照明用电和电气火灾监控箱，电气火灾监控箱出线端需自行接驳。 

 照明用电与机器用电必须分开预订。安全起见，请根据最大启动电流预订用电。 

 大屏 LED 建议单独申请机器用电。 

 每台运转演示机器须分别单独预定动力电源。 

 套装展台展商不得私接照明器材。若由于违规操作而造成跳闸、短路、电线起火、电箱损坏等情况，展商须承担责任并赔偿

损失。 

 插座不可用作照明、接灯，仅供小功率设备用电，且不得超过插座最大功率。如有大功率设备需用电，请额外申请电源。 

 严禁使用多功能插座，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 

 申请 24 小时用电应配置独立用电回路，不得接入照明及其他相关器材。24 小时用电申请须保证不会对本次展会造成任何不

良影响，若发生任何安全事故由展商/搭建商承担一切责任。 

 所有展商/搭建商须对所供电箱负责，并于电源开通后留心看顾。展台内所有电源须在闭馆离开展台前切断。谢谢！ 

 

压缩空气/水源注意： 
 关于水源和压缩空气，参展商须自行负责提供与之相连的调节器。如果有敏感的设备，请自带稳定装置。 

 展馆内不准存放、使用充压的压力容器。 
 参展商可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 

 严禁私自接气、乱接乱拉或用气设备未经加装阀门前接驳至展馆管路等违规行为，展台用气安装不符合有关规范、规定或存
在安全隐患的，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展馆有权要求参展商或其搭建商立即整改，拒不整改的，将采取断气措施，一
切责任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对已造成事故、经济损失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及赔偿。 

 

压缩空气连接器数据 

  

 

 

 

 

 

 

 

水源连接器数据 

据据

展馆提供的 15HP≤1.0
立方米/分钟空压机接
口（DN25） 

展馆提供的 10HP≥0.9
立方米/分钟空压机接
口（DN20） 

展馆提供的 5HP≥0.4
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
接口（快速接头母头） 

展商自带的≤1.0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宝塔头 

展商自带的≥0.9立方米
/分钟空压机宝塔头 

展商自带的≥0.4立方
米 /分钟空压机快速
接头公头 

 

展馆提供机器用水的球
阀（DN20） 

展商自带机器用水的宝
塔头 

展馆提供生活用水
的球阀（DN15） 

展商自带生活用水
的宝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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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展台额外设施预定位置图（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所有光地展位参展商/搭建商必须填写此表格并返还至主场搭建。 

 

请递交您的展台位置图，于下图标出电源、供水、网线等主要能源的位置。 

 

- 展台的配置 

- 插座 

- 射灯 

- 电源接驳 

- 水源接驳 

- 压缩空气 

数量 
 

展台背景墙（相邻展台号） 

 插座        

 射灯   

 电源接驳   

 日光灯   

 水源接驳        

 压缩空气   

  右侧 左侧 

 展台面积 （相邻 （相邻 

 ______ （米）:______（米） 展台      展台 

  号） 号） 

标识    

ST 插座  
 

ST24 24 小时插座        

L 日光灯   

S 射灯   

W 水源接驳   

D 压缩空气        

T 电话   

F 传真机   

M 电源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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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吊点及广告赞助（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特别提醒： 

鉴于近年慕尼黑上海光博会上越来越多的光地展台申请及使用展台上空吊点服务，已经超出展馆的运营负荷，

导致展商布展进程延缓且存在安全隐患。经过与展馆的沟通协商，为了提倡绿色参展，确保布撤展的生产安全

及顺利进程，本届展会仅针对光地面积为 72 平米及以上的展台提供结构及广告吊点服务。72 平米以下展位无

法申请吊点服务，建议可通过其他方式如增加展台设计高度及选择各种市场赞助机会来提升展台整体形象。 

因本次展会规模庞大，部分通道比较狭窄，是否能够实施吊点安装，还将取决于现场通道的客观条件，请贵方

做好不能安装吊点的预备方案。 

编号 项目规格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1 

展厅内结构吊点：展台搭建专用（每个吊点承重小于 200 公斤，且
单体结构重量小于 1000 公斤），含挂钩，不含其他配件，如需滑
轮辅助吊升，请现场申请，葫芦包押金人民币 100 元/个。除钢结
构以外物品不予悬挂 

结构吊点具体注意事项请参考后页说明！ 

2750/吊点/展期   

2 

广告吊旗：展馆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广告最大尺寸：2.00 x 5.00

米）提供悬挂服务，不含广告悬挂附件 

广告发布具体注意事项请参考后页说明！ 

900/平方米 

  

**新规定： 同时涉及“吊点”及“展馆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服务的吊旗，收费标准以价格高的一项为准。 

注意 

 定单中填写的吊点数量为预估数量。唯有展馆工作人员于现场就吊装结构定位以及明确展厅顶部所需悬挂点数量后方能最终计
算吊点数量及费用，之后结算相关费用。 

 价目表中的结构吊点是指吊装绳索与展厅顶部横梁的连接点，吊点数量按此定义计算。结构吊点的确切数量视展台上方高低梁
分布情况而定，即吊装结构上的某个点若采用 V 字型吊装悬挂于展厅横梁，则至少按两个吊点计算，以此类推。 

 由于展馆设计原因，并非所有展台上方都可进行结构悬挂或空中广告发布，请先行与大会指定搭建商确认再提交您的定单。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 

 定单一经确认，任何更改都须支付 50%的附加费。 

 若取消定单，恕不退款。 
 大会指定搭建商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该定单必须连同吊点位置图以及吊点结构尺寸、重量、桁架规格、材质说明、连接方式等一并提交方被接受。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由大会指定搭建商提供。 

 

主办单位建议您在规划展台设计中尽可能避免使用吊点以节省搭建成本。 

 

结构吊点使用和广告悬挂须知请参考续页。（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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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吊点使用和广告悬挂须知 

结构吊点及广告悬挂需符合以下规范或要求： 

1. 展品不得悬挂。 

2. 与地面相接的任何结构严禁使用吊点进行加固或连接。 

3. 如需要悬挂的物体影响展馆的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将不接受吊点申请。  

4. 凡申请吊点的结构可能影响展馆设施设备的安全，将不接受吊点申请。 

5. 吊点不能作为其它非悬挂的物体和设备的起重吊装用途，也不能用于任何活动物体的悬挂。 

6. 靠近展馆墙壁的展位，紧靠部分无法安装吊点，不靠墙壁部分需现场确定是否能实施吊点。 

7. 被悬挂的单体结构总重量应小于 1000KG。 

8. 每个吊点的承重应小于 200KG。 

9. 需要悬挂的物体必须是牢固可靠的金属结构组成，纯木结构不能悬挂。 

10. 悬挂结构上有电气装置的，如灯光、LED 显示屏等，其金属结构和外壳必须有可靠接地，吊点上禁止悬挂音箱。 

11. 悬挂大型 LED 显示屏须知：                                               
a. 悬挂大型 LED 显示屏须提前 10 天向展馆方申报； 
b. 申报需提供展位平面图，展位效果图，准确的屏幕与框架规格、总重量、悬挂点位置和重量等资料； 
c. 落地屏幕不得用吊点进行结构加固； 
d. 未经提前申报审核的，现场不予悬挂。 

12. 悬挂结构使用的桁架： 
a. 使用铝合金桁架的规格不得<200mm*200mm，不得>400mm*400mm； 
b. 使用铁质桁架的规格不得<300mm*300mm，不得>400mm*400mm； 

13. 桁架下悬挂的结构必须使用足够机械强度的钢丝绳或专用吊带连接固定，严禁使用铁丝或者绳索连接固定。 

14. 悬挂的钢木结构： 
a. 悬挂钢木结构内部必须有整体可靠连接的金属框架，并有开口可以看清内部结构，如发现纯木结构、或者使用没有相互

连接或连接不可靠的金属部件，不得做吊点悬挂。 
b. 单片金属框架外封木板的悬挂结构，必须通过上部有整体框架组合的桁架来悬挂。 

15. 结构上沿悬挂高度不超过 9 米。 

16. 广告和结构吊点不得超出展位区域，且不得悬挂在公共区域上空。 

17. 吊旗的上沿边和下沿边必须用金属管牢固地固定在吊旗上，并且使用单根金属管，金属管中间不得有断开点和连接点。金属
管由展商/展台搭建商自行准备，展馆对此不负责。 

18. 宽度小于（等于）5 米、重量在 25 千克以下的吊旗可以用棉绳吊挂。超出以上规格的，必须使用葫芦吊装，宽度超过 5 米的
吊旗需在顶部用钢结构固定。所有吊旗广告由申请者自行制作（包括喷绘、连接杆等）。 

19. 同时涉及“吊点”及“展馆内空中广告发布及悬挂”服务的吊旗，收费标准以价格高的一项为准。 

20. 参展商或其搭建商负责在展位区域内组装悬挂结构或吊旗，展馆人员将在参展商或其搭建商的指引下悬挂或放下吊点。现场
吊点安装到位等待吊装时，需经现场展馆工作人员及展商/展台搭建商确认吊点数量后，由展台搭建单位自行吊装，实施应服
从展馆安排。 

21. 悬挂物体由搭建单位在确保平衡的基础上，各个点位同步升降。 

22. 现场吊点如采用葫芦连接，则需要至登记大厅客户服务中心申请，以押金形式借用葫芦袋，押金人民币 100/个，并由展馆工
作人员把葫芦袋送达展位，展览撤展时送还展馆仓库，经确认后退还押金。 

23. 手拉葫芦在上升或下降过程中，必须做到各个点位平衡受力，严禁有个别或部分点位缺损受力（每个手拉葫芦必须有人操作，
严禁一个人同时操作多个手拉葫芦）。葫芦挂钩与悬挂结构的连接必须使用专用吊带或者钢丝绳做固定。 
a. 建议采用吊带，安全性高。采用吊带时，必须对吊带进行安全检查，是否完整无损； 
b. 采用钢丝绳，钢丝绳连接必须要牢固，采用扳手拧紧且达到安全机械强度后，方可使用； 
c. 不得使用其他材料代替吊带或钢丝绳做固定，也不得直接用葫芦的链条缠绕直接固定。葫芦承重链条也必须垂直向下，

不得斜拉以及用于布展/撤展时起重吊物。钢丝绳严禁穿入葫芦的链条里做结构间接加固。 

24. 申请单位在现场工作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结构安全、安全用电等操作、管理规范并承担全部责任。 

25. 主办方和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权拒绝悬挂不符合安全规定的材料或其他物品。主办方有权禁止任何声音、光但不局限于声
音、光等任何会影响周围展商、观众的展具悬挂至吊点上，无论其是否出现在之前的申报图纸上。 

26. 一切费用及申请悬挂结构的风险由参展商自行承担，包括悬挂结构/广告吊旗被其他展位悬挂结构/广告吊旗所阻挡。 

如违反上述任何规范或要求的，违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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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额外家具租赁-1（标准展位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普通地毯（EXPOTEX 灰/蓝/红，以每平方米计算） 50   

普通地毯（其他颜色，以每平方米计算） 单独报价   

丝绒地毯，以每平方米计算 168   

木地台（0,1 m 高，以每平方米计算，不包括地毯） 250   

围板（100 x 250 cm） 270   

围板（50 x 250 cm） 200   

彩色粘纸：每单元另加收（2.5 sqm）  240   

透明围板，100 x 250 cm ht 600   

锁门 600   

折门 550   

折椅 60   

黑皮椅  240   

黑色吧椅 265   

询问台（95 x 45 x 75 cm ht）-MA01 250   

询问台（100 x 50 x 100 cm ht） 315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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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外家具租赁-2（标准展位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物品说明（单位：cm）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方台 250   

长条桌（1400 x 700 x 750h） 280   

咖啡台 260   

圆桌（直径 70） 280   

木纹圆桌（直径 60 x 115） 300   

电视柜 400   

锁柜 350   

低玻璃展示柜（100 x 50 x 100h） 600   

高玻璃展示柜（100 x 50 x 200h） 2 个筒灯 1200   

高玻璃展示柜（100 x 50 x 250h） 3 个白炽灯 1400   

展示柜（50 x 50 x 50） 310   

展示柜（50 x 50 x 70） 350   

展示柜（50 x 50 x 100） 400   

展示柜（100 x 50 x 100） 430   

挂墙衣架 150   

层板架 500   

平层板 120   

斜层板 100   

文件夹，A4 size，与墙连接 200   

立式文件架 400   

植物，80 或 100 ht 240   

植物，150 ht 300   

盆花，直径 20 cm 300   

废纸篓 20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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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租赁示意图（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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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租赁示意图（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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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办公设备（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物品名称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笔记本电脑（英特尔酷睿双核）带光驱，鼠标，可上网（不含

网络价格） 
3000   

复印机 A3 & A4 1200   

激光彩打（A4） 1500   

42” 等离子电视机（不含音响设备） 2500   

50” 等离子电视机（不含音响设备） 3600   

电脑投影仪（2500 Lumen） 4000   

电脑投影仪（5000 Lumen） 6000   

立式投影屏幕，75’’（1.53 m Lx 1.14 m W） 800   

立式投影屏幕，100’’（2.03 m Lx 1.53 m W） 800   

立式投影屏幕，120’’（2.43 m Lx 1.83 m W） 1000   

小型音箱设备（3mx2m，8 人） 

2*Bose 101 音箱，1*扩音机，1*有线话筒 
3500 

  

中型音箱设备（6mx6m，50 人） 

2*Bose 802 音箱，1*扩音机，1*混响，4*有线话筒 
4500 

  

立式有线话筒（须与音箱设备一起预订） 600   

立式无线话筒（须与音箱设备一起预订） 800   

领夹无线话筒（须与音箱设备一起预订） 400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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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电话及网络（仅适用于室内展位）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物品名称 单价（人民币元） 
可退押金 

（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国际直拨 3240 4000   

宽带网线（20M）共享 5900    

宽带网线（10M）专享 7800    

宽带网线（20M）专享 14500    

注意 

 展位位于室外 OW6 的展商如需电话及网络服务，价格将额外包含延长线和过桥板费用，请联系主场搭建报价。 

 以上均不含电源及插座。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展商须在表格 3.4（展台额外预定设施位置图）中标出所预定设备的位置并及时回传。若在现场提出重新安装或调整位置，则

需加收 50%的费用。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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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展台专项服务（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  我们预定仅在展览会期间使用的物品 

物品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量 总价（人民币元） 

楣板上制作公司标志，200 毫米高，即时贴 300   

楣板上制作公司标志，200 毫米高，数码喷绘 400   

数码打印，每平方米 150   

普通人工，每小时 120   

展台地毯工/木工，每小时 300 

 

  

展台美工，每小时 300 

 

  

风波板裱海报，每平方米 150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公司标志及相关设计必须以高精度的 AI，TIFF 格式文件提交。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所有物品均为租赁，不得交换，转移，退换。参展商有义务保证租赁物品的完好无损，如有遗失或损坏，需照价赔偿。 

 任何关于租赁和安装方面的问题须在展会开始前提出。否则，所有的项目将被认为是符合要求的。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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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额外展台清洁（光地展位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上海亚海恒欣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协和路 787 号 D 南幢 5 楼西区（200335） 

电话：+86-21-5860 0698 传真：+86-21-5860 0522 

联系人： 

何文俊 先生（Ext.123, W1）tamy_he@aseaexpo.com 

贾凤巧 小姐（Ext.106, W2）judy_Jia@aseaexpo.com 

高 雪  小姐（Ext.110, W3）xue_gao@aseaexpo.com 

万朔赟 先生（Ext.401, W4）demon_wan@aseaexpo.com 

刘 涛  先生（Ext.215, W5）louis_liu@aseaexpo.com 

倪红萍 小姐（Ext.109, OW）betty_ni@aseaexpo.com 

公司: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有关废物及垃圾清除已含于参展费用中，但不包括其他清洁服务。 

标准展位参展商无须填写，大会指定搭建商将免费提供展台清洁服务。 

 

 说明 单价（人民币元） 数 量 总价（人民币） 

 
我们预定仅包括我们的展台区域（不包括展品，家具等）整个展

期每日清洁服务，每平方米 
30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发票将由指定搭建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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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展台工作人员（翻译/接待） 

（（所所有有展展商商可可选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11 月月  2288 日日  

请回执：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2） 

电话: +86 (0)21-2020 5500 

传真: +86 (0)21-2020 5688 

电邮: marvin.ma@mm-sh.com  

联系人: 马  沁 先生 / ext. 860 

 

公司: 

电话:                    传真: 

电邮: 

负责人签名:                   

日期: 

展馆/展台号: 

公司盖章: 

 

 未经主办方同意，展商不得在华擅自雇佣翻译员。参展商需保证临时工作人员在整个展期的安全。 
 如需租用其他小语种展台工作人员，请单独联系主办方。 
 
 

a) 英语普通翻译员   每人每天收费 2000 元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金额              人员要求 

 

 

b) 英语高级翻译员   每人每天收费 3600 元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金额              人员要求 

c)  

 

d) 德语高级翻译员   每人每天收费 4800 元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金额              人员要求 

e)  

 
f) 日语高级翻译员   每人每天收费 4800 元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金额              人员要求 

g)  

 

h) 接待员（兼职）   每人每天收费 850 元 

 

人数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总金额              人员要求 

i)  

 

注意 

 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定单可能将不予受理。若被接受，将要支付 50%的附加费。现场及进馆前两周内收到的订单要支付 50%

的附加费。 

 已经确认并收取费用的订单，若要求改变，将要支付 50%（从进馆前两周开始支付 50%）的附加费。 

 取消预定的费用不会被退还。 

 主办方将根据您的要求提供未列入此表的物品。此类物品单独报价。 

 汇款时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展商/搭建商自行承担。 

 如需技术人员（如展台装配工），请填写表格 3.9 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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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酒店预定（所有展商可选） 

截截止止日日期期：：22002211 年年 22 月月  2288  日日  

 
网上预订链接: 

https://www.world-of-photonics-china.com.cn/zh-cn/index/trade_fair-2/travel-stay-2/hotel-2.html 

 

如需咨询，请联系：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钱佳雯 小姐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陆家嘴金控广场 T1 塔楼 11 层（200120） 

电话:+86-21-2020 5626 

传真:+86-21-2020 5688 

邮箱:Iris.qian@mm-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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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INVITATION LETTER TO CHINA (CONT’D) 
VISA APPLICATION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immigration policy caused by Covid-19, the invitation letter will be issued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nt's 

specific situation. For detail please contact: 

Messe Muenchen Shanghai Co., Ltd 

11F, Tower 1, LJZ Financial Holdings Plaza, 1788-1800 Century Avenue,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P.R. China, 200122 

Contact : Mr. Iris Qian / ext. 626 

Tel.: +86 (0)21 2020 5500 

Email: iris.qian@mm-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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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运输指南

我们授权以下指定运输商为您提供展览运输服务：

★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请参考 81 页运输指南

第5章 参展规则

请参考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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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慕慕尼尼黑黑上上海海光光博博会会 
 

2021年03月17日-1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运输指南 

 

 
                                                   
 
 
 
 
 
 
 

 
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新桥路 68 号新桥大厦 1507 室 200003 
电话： +86-21-5835 0858 
传真： +86-21-5835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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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World of PHOTONICS CHINA 2021 
慕尼黑上海光博会 

 
尊敬的参展商， 

 

关于：海关清关事宜的重要通知 

很荣幸地通知您，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本次展会主办方指定的独家主场运输。为了确保贵司的

展品在展会前能够顺利完成清关，我司希望贵司对随函附上的“运输指南”和以下海关最新通知中提及的要点多加

注意。 

 

1）清关所需文件的截止日期 

请注意，由于上海海关手续严格，海关检查率高，上海海关要求提前提交“展品清单（附 HS 代码）”表格。

因此，请以英语（Excel 格式）填写本文件，并在 2021 年 2 月 1 日或之前发送到高锐。请注意，海关将无法受

理晚于 2021 年 2 月 1 日提交的“展品清单”表格的货物！ 

 

随函附上“展品清单”表格。—请注意，此表是中国海关当局唯一认准的格式。所有参展商必须毫无例外地向

我方提交此表格。请不要在任何装箱单上使用贵司自己的代理商或公司信头。 

 

2）海关单据的准确性 

贵司的货物可能会被海关开箱查验，因此请确保“展品清单”表格与货物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差异。 

 

3）海关拒绝受理任何无关物品 

与展览无关的物品不允许装进货物。 

感谢贵司对此文件的关注。如果贵司无法在 2021 年 2 月 1 日之前提供 “展品清单”表格，请及时联系以下我

司人员： 

 

章一竹 女士  

手机: 159 0176 6833 

电话: 021-5835 0858 x 8012 

传真: 021-5835 0929 

电邮: linda.zhang@top-trans.com.cn 

聂晶 先生 

手机: 138 1872 1467 

电话: 021-5835 0858 x 8004 

传真: 021-5835 0929 

电邮: anthony.nie@top-trans.com.cn 

 
谨上 

 

高锐（上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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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程安排 
 

 空运货物 海运货物 

货物收货期限 2021 年 03 月 03 日-04 日 2021 年 03 月 03 日-04 日 

   

单证提供期限   

空运提单 航班到港前 48 小时  

海运提单  船舶到港前 7 日 

其他单证提供期限 2021 年 02 月 1 日 2021 年 02 月 1 日 

   

来程账单支付期限 2021 年 03 月 12 日 

 

 请严格按照上述货物及文件时间节点。如果货物早于或晚于到货期限，或文件晚于最后期限，海关或对于货

物不予申报。尤其对涉及3C的货物，例如电脑、电缆、插头等，请严格遵守我司的时间节点。 

 以上日程安排或将依官方进馆时间而更改。 

 每年春节、劳动节、端午节及国庆节等假期调动，将会对清关送货时间造成影响，请各位展商务必按照我司

的日程表进行安排。 

 
 

B. 单证清单 
 

 

 

C.  所需文件 
 

1.  发货指示 

 

***快递发运的货物将不为接受！*** 

 

空运货物 – 至上海机场: 

 

Master Air Waybills: 

CONSIGNEE: 
 
JIANGSU FEILIKS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INC  

海运货物 – 至上海海港: 

 

CONSIGNEE & NOTIFY PARTY: 
TOP-TRANS EXPO LOGISTICS CO., LTD. 
RM 1507, XINQIAO BUILDING, NO. 68,  
XINQIAO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03, 
CHINA 

所需单证 说明 
具体请见 

章节 

空运提单 - 一正三副给收货人 C-2 

海运提单 - 一正三副给收货人 C-2 

展品清单 (LOE) / ATA 单证册 - 一正三副随空运或海运提单交收货人 C-3/4 

送审物品 

（印刷品/胶片/幻灯片/录象带/广告礼品） 

- 三份样本给 TOP-TRANS E 

危险品 IMCO 证书（如有） - 一份正本随空运或海运提单交收货人; 

- 提 前 传 真 或 邮 件 一 份 副 本 给

TOP-TRANS. 

F 

木质包装正本“熏蒸证明” 

 / 非木质包装材料声明 

- 一份正本随附空运或海运提单; 

- 一份正本给 TOP-TRANS; 

- 提 前 传 真 或 邮 件 一 份 副 本 给

TOP-TRANS. 

J 

保险单（如有） - 一份副本带往展会现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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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BRANCH(KSF） 

RM.A615 NO.1333 WENJU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CHINA (201202)  
ATTN: CANDY  TEL:+862150962051 
USCI+91310115X07304429N  
 
NOTIFY PARTY: 
TOP-TRANS EXPO LOGISTICS CO., LTD. 
RM 1507, XINQIAO BUILDING, NO. 68,  
XINQIAO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03, 
CHINA 
ATTN: LINDA&ANTHONY  TEL： (+86) 21 5835 0858 

FOR: Laser China 2021 
USCI+91310115MA1H82265B 
 

House Air Waybills: 

CONSIGNEE: 
 
TOP-TRANS EXPO LOGISTICS CO., LTD. 
RM 1507, XINQIAO BUILDING, NO. 68,  
XINQIAO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003, 
CHINA 
ATTN: LINDA&ANTHONY  TEL： (+86) 21 5835 0858 

FOR: Laser China 2021 
USCI+91310115MA1H82265B 
 
NOTIFY PARTY: 
SAME AS CNEE 

 

ATTN: LINDA&ANTHONY TEL： (+86) 21 5835 0858 

FOR: Laser China 2021 
USCI+91310115MA1H82265B 

 

海关对“货物简要描述”的内容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如：展品、衣服等，不符合海关相关要求的，作自动退单处理 

 

所有空运货必须以主空运单+分运单方式发货，否则货物将不会分拨到指定仓库，并且在目的港将会收取未料之

高的费用及更长的通关时间。请注意，主空运单与分运单出单指令不一致。否则，货物将不会进入我司指定仓库，

并会在目的港产生额外的操作时间和成本。由于提单的错误而产生的额外费用应由展商负责。 

 

所有货物必须以“运费预付”形式发货给以上收货人。 

 

2.  货运预报及所需单证 

 

根据海关最新规定，货物到达后必须尽快完成申报，为保证海关时效性，请根据本运输指南内日程安排，

务必在发货前给予 TOP-TRANS 预报。 

 

 空运货物 – 至上海机场: 

 

请提供货运预报并包含以下所有信息，按如上联系方式给TOP-TRANS： 

 

 a. 飞机航班号 

 b. 发货日期及预计扺达日期 

 c. 主运单号及分运单号 

 d. 件数，每件货物的重量及尺寸 

 e. 展品清单 (LOE) 

 f. 非木质包装材料声明（正本） 

 g. 木质包装热处理证明 及/或 MB 熏蒸证明（正本） 

 h 特殊操作指示 

 



 

                                                 第 4 章 运 输 指 南 

85 
 

 海运货物 – 至上海海港: 

 

请提供货运预报并包含以下所有信息，按如上联系方式给TOP-TRANS： 

 

 a. 船名，航次 

 b. 发货日期及预计扺达日期 

 c. 海运提单号 

 d. 件数，每件货物的重量及尺寸 

 e. 展品清单 (LOE) 

 f. 非木质包装材料声明（正本） 

 g. 木质包装热处理证明 及/或 MB 熏蒸证明（正本） 

 h 特殊操作指示 

  

3.  展品清单 (LOE) 

 

请把每一箱展品均填写在“展品清单”（附件 III）上。一箱一单（不包括印刷品），并在我司指定期限内送交我司。 

 

注意 – “展品清单”是暂准进出口展品入境清关的重要文件。请确保“展品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准确填写，品牌、净

重、包括 HS 编码—以便海关录入资料时核查税率。 

 

 设备型号及序列号 

 

请留意，在中国所有的展览会，对于单件价值不小于500.00美金的参展设备，都必须提供其型号及序列号。 

 

海关官员将在货物入境查验时记录所有设备的型号及序列号（尤其是机械设备）。这些记录将在回运时再次查验。 

 

因此，建议参展商可以打印出参展设备的型号及序列号附在每件货物上，这样可以缩短海关查验回运/再出口/转

关/留购展品的时间。 

 

 展品材质 

 

参展商必须在“展品清单”上标明每件展品的材质（特别是搭建材料。例如塑料、木质、铁质、钢材、金属或其他

材质等），以便海关录入资料时核查 HS 编码。 

 

4.  ATA单证册 

 

ATA 单证册可用于临时进出口，但用途仅限“Exhibition & Fairs”（展览会）。 

分运单或海运提单上必须显示正确的 ATA 号码，1 本 ATA 单证册对应一个运单。 

ATA 请随附带有公章的《授权书》。 

以 ATA 方式进境货物在展会结束后必须全部回运，ATA 上显示的品名均不可在现场消耗。如需消耗，可在一个主

单下分出 2 个分运单，一个用于消耗品名，一个用于 ATA 货物。 

 

一本 ATA 单证册方式进境的货物，不能与其它展品一同回运，亦不可分运至不同的目的地。 

 

ATA 单证册货物必须货单一致。 

 

D. 永久进口 
 
永久进口展品，必须以中国买家作为实际收货人。发货前，展商须告知 TOP-TRANS 税金支付人及买家联络信息，

买方需提供贸易进口单据，以提交海关。 

 

如展商未有买家仍坚持永久进口，我们可以提供第三方贸易代理作为形式上的进口商，根据展商提供的清单提交

进口文件，并替展商垫付税金和关税。但也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参展商最终确认买家，并在展览期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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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出售给买家，贸易代理不能负责对海外卖家/展商付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将海关税单所有权改为中国境内

的最终买家。参展商和买方需自行安排上述交易及海外付款。 

 

若清关文件不正确，展品无法永久进口。 

 

E. 审批物品 
 

任何宣传资料中若有提到“西藏”或“台湾”之处，展商应避免使用任何使人误会西藏或台湾为国家的文字，例如

“ROC”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中国海关规定：宣传物品及技术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印刷品、胶片、幻

灯片、录音带、录像带、照片、纪念品、地图、用法说明及其他宣传资料，未经广电总局审批通过，不得展示、

适用、或派发。如未事先取得批准，中国海关有权拒绝所涉物品入境。因此，不建议将此类物品直接发往展会。 

若因缺少媒体产品进口许可证导致的货物扣留，TOP-TRANS 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任何带有刊号的期刊杂志都不能通过展览会途径进口，只能通过有进口书资质的贸易代理进口。 

 

根据海关规定，宣传资料、免费样品和纪念品的税费由海关审核而定，所产生的税费由展商承担。因税单是针

对整个展会，所以单票的税单无法提供。U 盘、移动充电器、充电宝等电子产品必须提供 CCC 认证，方可消耗。

只有宣传资料（不包括宣传袋、少于 100 件/展商）和笔（少于 50 件/展商）可以消耗。所有不能消耗的展品必

须在展会结束后出口。 

 

F. 危险物品 
 

如有危险物品运输，必须提供危险品 IMCO 证书。请将一份正本随空运或海运提单交收货人；并提前传真或邮件

一份副本给 TOP-TRANS。 

 

有关危险品的加收费用，请参阅后附的费率表。 

 
 

G. 手提展品（普通货物） 
 

强烈建议展商不要手提展品往展会现场，否则将有被扣留的风险。 

因应海关要求，进境展品清单必须在开展前至少提前 1 个月上报至海关系统，如未提前申报，则货物将不能以展

品方式进境。 

 

H. 展品包装 
 

我们建议展商将货物包装成箱，以便回运时使用。为保证货物在多次运输装卸中不被损坏，请将包装箱内填满、

加固并有支撑。我们不接受任何因包装箱不适合而造成损坏的索赔。请确保做到以下几点： 

 

 所有包装箱应用螺栓，而非螺丝、钉子固定。 

 U型钉只能用于一次性包装箱。 

 如果包装箱没有吊点，应该具备叉车使用的叉点。 

 请注意，因地面有时不平，如展商希望在垫木上展示设备，则应适当覆盖垫木以保护展出整体形象。 

 为降低货物丢失、损坏及晚到的风险，请避免将货物包装得过小（建议每个包装箱的体积大于1立方米，例

如：1米× 1米× 1米）。建议展商可将若干小纸箱合并在一个坚固的大箱中发货。 

 建议参展商需另备一些包装物料（如包装纸、塑料薄膜等，通常在拆箱时已被损坏）随货物进境，以备不时

之需。 

 

 外包装必须能够防撞击并有防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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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物在展览会运输操作期间将反复被放在户外，包括展览场地的露天仓库，因此建议包装箱应足够结实并可

防雨。不建议使用不可重复装卸和不能重新包装的纸箱。 

 

如果货物使用已使用的包装材料再包装，将视为不具备足够的防撞击/防水作用。由此产生的后果将须展商承担。 

 

 超重/超大货物 

 
如有超重超大货物，展商应提前到达展场，并负责指导货物的开箱及就位。如需单独租用吊机或铲车，包括拆卸

机器之底座等，请提前将详细计划提交我司，我们将根据费率表收取相应的费用。若能提供详细的操作示意图，

会更有利于安全作业。 

 

此类货物的外包装箱应使用螺栓代替钉子和螺丝来进行固定， 可以防止在拆包装箱时造成破损且节省操作时间

（尤其是在展会闭馆期间）。 请在货物外箱上标明前后方向以确保快捷安全的将货物就位。 

 

I. 箱面标记 
 

运输标签已提供（见附件 II）。请在每件货物外包装明显位置上最少加贴 2 张标签。 

 

 特殊箱标 

 

如有需要，请在包装箱上的合适地方加贴如下特殊箱标： 

 

a. 易碎标志：在所有箱面上加标。 

b. 在箱子上注明保持正确位置的标志，在箱子两面加标“THIS SIDE UP”。 

c. 如果箱子不能保存在户外，请在箱子的两面加标防雨（雨伞）标志。 

d. 柜式或近似柜式的设备应注明何处可被吊起，并在合适地方加标“SLING”。 

e. 如果包装箱内有剩余空间，应注明“SPARE PARTS”标志。 

f. 为避免不平衡装卸及堆放，应在箱子外面清楚注明重心、前面、后面及起吊点等标志。 

g. 其他的标志及符号应该符合国际规定和准则。 

 
 

J. 木质、非木质包装说明 
 

 受监管地区 

所有国家／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受监管范围 

一切未经人工合成或加热、加压的木质包装材料：用于承载、包装、铺垫、支撑、和加固货物等用途。 

例如：木板箱、木条箱、木托盘、木框、木桶、木轴、木楔、垫木、枕木或衬木等。 

 

 豁免范围 

- 经人工合成或加热、加压等木质材料：如胶合板、刨花板或纤维等。 

- 薄板旋切芯、锯屑、木丝、刨花等及厚度等于或小于 6mm 的木质材料。 

 

 处理及熏蒸标准 

所有入口木质包装材料必须在原出口国家、城市及地区经核准的加热处理（HT）或溴甲烷熏蒸（MB）程序处理；

并在该木质包装材料的两侧加施「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IPPC）的专用标志（如下图所示）。该标志必须包含

（IPPC）核准的记号、国家编号、生产商专用号码、及输出国或地区的政府植物检疫机构（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NPPO)）所指定的处理程序标记（HT, MB）。如木质包装材料上欠缺上述 IPPC 标志，或有该标志

但未符合中国有关当局标准，该批货物将被全部销毁或退运至来源地。 

 



 

                                                 第 4 章 运 输 指 南 

88 
 

 

请开具 2 份正本“熏蒸证明”。 其中一份正本随空运或海运提单交收货人转交中国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另一份

正本须交 TOP-TRANS；并提前传真或邮件一份副本给 TOP-TRANS。 

 

 非木质包装材料 

如货物并非由木质材料包装或并非装载在木质托盘上，请开具“非木质包装材料声明”并签章。请开具 2 份正本“非

木质包装材料声明”。其中一份正本随空运或海运提单交收货人转交中国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另一份正本须交

TOP-TRANS；并提前传真或邮件一份副本给 TOP-TRANS。 

 

如果因木质材料未进行适当的处理，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或罚款，甚至导致展品不能及时于展览会中展出，须由展

商承担。 

 
 

K. 开箱，再装箱和交付展品 
 

凭借参展商或其指定代理的书面授权，TOP-TRANS 将代表参展商完成展品清关、开箱、装箱和交付等工作。参

展商代表需于布展及撤展期间到现场指导展品就位、拆箱、再包装操作。如因参展商没有提供明确指示或未及时

到达现场，而造成清关延误及/或额外费用，TOP-TRANS 将不负任何责任。 

 

由于所有展品都是以暂准进口的名义申报入境，因此未经海关授权，任何人均不能将展品私自拆装或擅自携带出

馆。如有违反，由此产生的货物被没收及/或罚款，TOP-TRANS 将不负任何责任。 

 

在布展及撤展期间，所有现场工作必须由 TOP-TRANS 现场人员操作。如果因参展商代表擅自行动，造成的后

果及/或损失，TOP-TRANS 将不负任何责任。 

 

 

L. 空箱堆放 
 
为消除消防、安全生产隐患，根据场馆规定，所有空箱堆存都由大会主场运输负责管理并收费。所有空箱都必须

放入卸货区指定黄线范围内，并听从主场运输的统一调整与安排。如不执行，后果自负，与主办方及主场运输无

关。 

 
 

M. 展会闭幕后展品清关手续 
 

展品回运需要在完成所有海关手续后才可以进行，通常从展会闭馆后第一个工作日算起，需要至少 14 个工作日

才可以完成海关手续。故参展商如需要对其展品之回运工作有加急或优先之要求，务必提前通知 TOP-TRANS。

TOP-TRANS 会提前另行安排。但最终是否可行将完全遵守中国海关的批复。有关加急费用，请参阅后附的费率

表。 

 

所有临时进出口展品必须在展会结束后，如数出口。展后留购，即从临时进口转永久进口是禁止的。因此，如果

货物需要永久进口，请务必在打包发货前前提前做好决定，我司会查看各项品名的进口允许及限制。具体条款请

查阅 D。 

 

展商需知晓以下海关规定： 

-未在清单中列明的货物，如个人物品，纪念品等，不允许与货物一起回运。 

-若违反规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会对货物进行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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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视电池、粉末、墨水、胶体等为危险品。如展商无法提供化工品/危险品鉴定等相关资料，那货物在回

运打包前，展商有责任及义务全部拿出。（如：电脑主机，鼠标，键盘里的电池等） 

-根据航空公司安全条例，会对电子产品，电脑，音响等设备进行磁检检查。我们会对已发生的磁检费进行征收。 

 

根据海关最新规定，展会结束后，临时进出口货物不能与其它展品一同回运，亦不可分运至不同的目的地 

 
 

N. 付款 
 

 付款条款 

 

来程费用：请依据本运输指南内日程安排将来程账单全数支付给TOP-TRANS，以保证货物能按时送抵展台。 

回程费用：TOP-TRANS将于收到全数付款后安排回运 及/或 寄出提单。 

 

所有费用不得因任何索赔，反索赔或补偿而减除或延期支付。 

 

请及时付清账单，并回传一份水单给TOP-TRANS。如未在如上期限内付清账单，TOP-TRANS有权终止服务，

而不承担所产生的后果。 

 

 我司美金账户： 

 

Account TOP-TRANS EXPO LOGISTICS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Company Address Room 508,David House,8-20 Nanking street,Jordan, Kowloon, Hong Kong. 
Bank Nam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 

Bank Address No.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ccount No. 801-084-898-838 

Swift code HSBCHKHHHKH 

Remark Charges for “LASER CHINA 2021” 

 (银行汇款手续费须由付款人支付) 

 
 

O. 保险及商业条款 
 

参展商需自行为货物全程投保。保险范围需要涵盖货物从始发地发运到目的地、展会期间、直至货物送回到发运

地或者货物在当地售卖后的收货点。请将保险单的副本带到展览会备用。 

 

如有货物遗失或损毁，请及时通知 TOP-TRANS，TOP-TRANS 将转告海关处理。由于操作程序复杂，因此请

注意保管您的货物，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请留意，即使展品已投保，相关税额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公司所有服务及操作均按照本公司的标准营业条款进行，该条款在部分情况下，豁免或限制本公司之责任。条

款全文备索。 

 

无论在展会开始前、展会期间或展览结束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本公司的服务，及/或 以口头、书面或行为方

式所提出的额外服务要求，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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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费率 

 
适用于普通货物 

 

I. 来程 

 

1) 自上海口岸至展台 

如货物直接运抵上海：办理暂准进口清关手续，将展品自口岸运至展馆，在场内分派展品至各展台，协助开箱，

展品安放就位（不包括组装及第二次定位），运送空包装箱及包装材料至展场户外堆放处。 

 

空运货物 

基本操作费 人民币3.70 / 公斤（根据空运单显示的运费吨）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370.00 / 运次（空运分单）/展商 

 

陆运/海运货物 

基本操作费 人民币370.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二者择高计收） 

每次最低收费-拼箱 人民币370.00 / 运次 / 展商 

每次最低收费-20’ 集装箱 人民币8,510.00 / 20’ 标箱 

每次最低收费-40’ 集装箱 人民币17,020.00 / 40’ 标箱 

每次最低收费-45’ 集装箱 人民币18,500.00 / 45’ 标箱 

 

2) 自上海保税仓库至展台 

自上海保税仓库提货至展台，协助开箱，展品安放就位（不包括组装及第二次定位），运送空包装箱及包装材料

至展场户外堆放处。 

 

基本操作费 人民币300.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二者择高计收）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600.00 / 运次 / 展商 

如需申请关封 人民币660.00 / 套关封 

 

3) 现场服务 

 

进馆展馆卸货至摊位 人民币70.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二者择高计收） 

展会期间保存空箱 人民币50.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二者择高计收） 

开箱 / 装箱费 人民币50.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二者择高计收） 

每次最低收费 1立方米 / 运次 / 展商 

 

 

II. 回程 

 

服务内容及费率同来程（第I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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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超限附加费 

 

1） 超重附加费 

单个展品重量超过4吨，将收取超重展品附加费。 

 

4,000-7,000公斤 人民币200.00 / 1,000公斤 

7,001-9,000公斤 人民币260.00 / 1,000公斤 

超过9,000公斤 人民币340.00 / 1,000公斤 

 

2） 超限附加费  

 

单个展品尺寸超过6.0米（长）x 2.4米（宽）x 2.6米（高），每超出一项将收取10%超限展品附加费。 

 
 

III. 基本服务费 

 

服务费 人民币320.00 / 运次 / 展商 

 

 

IV. 其他服务及费率 

 

1) “展品清单”的翻译服务 

 

服务费 人民币32.00 / 页 

 

2) 申请特殊进口证的清关费用及ATA CARNET费用 

 

服务费 人民币800.00 / 证 或 册 / 次 / 城市 

 

3) 动物及植物检疫服务 

(适用于空运/海运) 

 

a) 散装/空运 人民币60.00 / 件 

b) 20’ 集装箱 人民币450.00 / 20’ 集装箱 

c) 40’ 集装箱 人民币580.00 / 40’ 集装箱 

** a)项适用于拼箱货物/散装货物。 

** a)至c)项适用于整集装箱货物。 

 

4) 上海海港/机场杂费 

 

空运货物 

机场杂费 人民币2.50 / 公斤(根据空运单显示的运费吨)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250.00 / 运次 / 展商 

 

海运货物 (拼箱) 

港杂费 人民币200.00/立方米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600.00/运次/展商 

 

海运货物 (集装箱) 

港杂费(20’ 集装箱) 人民币83.00 / 立方米 （最低收费：23立方米） 

港杂费(40’ 集装箱) 人民币52.00 / 立方米 （最低收费：46立方米） 

*如果此收费不足以覆盖实际成本，则这些第三方费用将实报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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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滞箱费 

 

空运货物 人民币 2.50 / 公斤 / 天 

海运货物 人民币 7.00 / 立方米 / 天 

集装箱滞箱费 人民币6.00 / 立方米 / 天 

 

*如果此收费不足以覆盖实际成本，则这些第三方费用将实报实销。 

*集装箱滞箱费最低按照20’=23 cbm, 40’=46 cbm, 45’=50 cbm收取 

 

6) 货物如自洋山港抵达/出发，将加收如下附加费 

 

拼箱 人民币 40.00 / 立方米或 1,000 公斤 (二者择高计收) 

最低收费 人民币 144.00/ 运次 / 展商 

20’ 集装箱 人民币 800.00 / 20’ 标箱 

40’ 集装箱 人民币 1600.00 / 40’ 标箱 

 

7) 上海仓储费 

 

a) 自空运抵达后 人民币0.20 / 公斤 / 天 

b) 自海运抵达后 人民币11.00 /立方米/或1,000公斤 (二者择高计收) / 天 

c) 保税仓库仓储费 人民币5.00 / 立方米或1,000公斤 (二者择高计收) 

（最低收费人民币100.00） 

d)  保税仓库进仓费 人民币45.00/立方米/ 运次 / 展商 

*回程收费标准同来程。 

*如果此收费不足以覆盖实际成本，则这些第三方费用将实报实销。 

 

8) 叉车费及司机 

 

3 吨叉车每小时 人民币 200.00/小时（最低收费 4 小时） 

5 吨叉车每小时 人民币 300.00/小时（最低收费 4 小时） 

10 吨叉车每小时 人民币 420.00/小时（最低收费 4 小时） 

 

9) 吊机费及司机 

 

20 吨吊机每小时 人民币 550/小时（最低收费 4 小时） 

50 吨吊机每小时 人民币 1000.00 /小时（最低收费 4 小时） 

其他 按实际收取 

 

10) 展品真空包装机密封处理服务 

 

包括包装材料 

 

服务费 人民币280.00/立方米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280.00/运次/展商 

 

不包括包装材料 

 

服务费 人民币180.00/立方米 

每次最低收费 人民币180.00/运次/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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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上述费率，并不包括下列费用：航空运费/海洋运费，安排雇用海吊、趸船，设施加固所需材料费(如苫布)，

覆盖防水，特种集装箱装卸，税金、海关关税 或 其他未有涵盖在本费率表内的杂费。如有发生，我司会

按实报实销情况向各展商收取，并加收5%垫付费。 

 

2. 根据海关最新规定，对于所有暂时进出口货物，将收取货值35%的保证金（可退）。若由我司代缴，将会收

取保证金的5%作为佣金，最低为：RMB 1200/运次/参展商(不可退)。 

 

3. 在空运计算运费之中，展品重量与体积比为1000公斤：6立方米。在铁路运输计算运费之中，展品重量与体

积比为1000公斤：3立方米。 

 

4. 所有境外展品(海运、空运或陆运)寄付收货人必须严格按照运输指南内的收货人资料填写，并需“运费预付”。  

 

5. 为保证对参展商的服务质量，维护现场操作有序，所有发往本展会的货物务必事先与TOP-TRANS沟通。如

果由于未能事先预告，或不能提供准确资料造成展品驳运/现场搬运无法正常进行，TOP-TRANS不能保证能

即刻安排卸货、就位，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TOP-TRANS概不承担。 

 

6. 如收货人信息错误，将产生额外手续费人民币RMB 680.00/运次/参展商。 

 

7. 如以空运分单发货，将产生额外手续费人民币4.00/公斤, 最低收取：RMB1200.00/空运分单/参展商。 

 

8. 展品如在收货期后交由TOP-TRANS付运，将增收来程服务费 及 基本服务费的30%以弥补多余的开支。但

此附加费并不保证超过期限抵达的展品能准时送往展台。 

 

9. 以上报价适用于一般物品，TOP-TRANS将向参展商收取操作特殊物品(如危险物品、温控物品、贵货等)的

附加费100%。危险物品的定义，请参照运单上承运商根据IMDG Cod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 适用于海运货) 或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危险物品条例(适用于空运货)发出的声明。 

 

10. 展品回运需要在完成所有海关手续后才可以进行，通常从展会闭馆后第一个工作日算起，需要至少14个工

作日才可以完成海关手续。故展商如需要对其展品之回运工作有加急或优先之要求，务必提前通知我们。

但最终是否可行将完全遵守中国海关的批复。 

 

11. 如有搭建材料、机器或零部件需要放弃(不包括废料、有毒物品清理)，额外费用将产生。费率备索。 

 

12. 没有包装的展品，如非由整体集装箱载运，不予处理。 

 

13. 以上报价适用于正常工作时间。如需在节假日或加班时间操作，费用另议。 

 

14. 任何上述以外的服务报价，请向我司索取。 

 

15. TOP-TRANS仅负责外包装完好交货，内货质量、货损、短少TOP-TRANS不予负责。 

 

16. TOP-TRANS对以下情况不负予任何责任：- 

a) 任何展品未获主办单位或中国海关准许贩卖或在展览现场展示者。 

b) 所有售出展品之课税或关税。 

 

17. 本运费价格是以重量或体积计，与展品的价值及保险无关。请展商自行购买展品的保险。 

 

18. 本公司所有服务及操作均按照本公司的标准营业条款进行，该条款在部分情况下，豁免或限制本公司之责

任。条款全文备索。 

 

19. 无论在展会开始前、展会期间或展览结束后，无论全部或部分使用我司的服务，及/或 以口头、书面或行

为方式所提出的额外服务要求，都表示您已清楚并接受上述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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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规则 
 
1. 总则 

 
本《展商手册》是主办单位与参展商之间签订的《参展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个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或承

包商必须遵守本自展览会举办之日生效的参展规则，包括由有关机构或主办单位推出的、自展览会举办之日起生

效的任何修正文本。 

 
不遵守该参展规则的参展商，主办单位或相关机构有权要求其将部分/全部展台关闭或部分/全部展品清除出展馆

并由参展商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并且，主办单位对参展商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参展商机器代理商、搭建商或服务商在筹备展会时及展会现场，请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本《参展规则》的相关规

定，如对该《参展手册》有不清楚或疑问时，请向主办单位或各指定服务总代理咨询，以确保顺利参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上海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机构的相关规定，本《展商手册》明确了包括但不仅限

于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证件管理、文明参展等相关规定及要求，请参展商、 搭建商及服务商务必仔细阅读并遵

守，包括由主办单位推出的任何修订文本。 

 
参展商、搭建商及服务商在本届展会期间必须严格遵守主办单位印发或通知的各项规定及要求，包括《展商手

册》、《展前通知》、《进馆须知》、《安全须知》、《现场通告》等。 

 
2. 重要信息 

 
本次展览会不接受信用卡现场付费（加班费除外）。一切支付款项必须根据税务规定通过银行转帐或本地支票支

付。所有现场付费只接受人民币现金形式，请各参展商及其代理商、搭建商或服务商应尽可能提前支付相关费

用，以免现场付费可能发生的不便。 

 
3. 展品/产品的介绍、演示及现场活动 

 
需要在其展台内演示和/或示范其设备、展品或产品，和/或进行现场活动的参展商，必须遵循： 

 
a) 向主办单位以书面形式提交演示展品的所有详细材料，包括转运部件、易燃材料、激光和其它危险品，并在展

览会之前获得批准。 

 
b) 所有运行演示的机器均应安装安全防护装置及运行标志，并与观众保持相对安全距离，只有当机器被切断动力

源并确保无安全隐患时，方可拆除安全装置。 

 
c) 仅能在所租用区域的展位上演示机器、设备，并由合格的人员操作，运作时必须由上述人员监管。若展商没有

采取充分的防火措施，不得使用发动机、引擎或动力驱动机器。进行切割、切削、激光等易产生明火、高温、人

体伤害的危险展品演示时，必须配备并安装符合中国相关部门质量标准的防护罩，安排专业人员操作且按规定配

备灭火器。 

 
d) 必须安全安装和防护所有可运转展品并将其固定在安全位置，以防滑动，展品在展台内的放置不得对参观者、

工作人员或承包商造成任何危险或伤害。 

 

e) 必须独立放置启动装置，避免参观者或其他未经许可的人员操作。 

 
f) 避免展品产生的有毒气体、废气或其它刺激物排入展馆。除主办单位外，该类展品的演示还需经相关监管部门

批准。 

 
g) 涉及瓦斯缸、明火和焊接等演示必须加装防护装置。该类演示须事先向主办单位申报并经消防局批准后方可使

用。展商在展前 2 周内必须向主办单位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出示消防局批准证明。 

 
h) 严禁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它生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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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必须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以防损坏展馆地面、地毯及其它设施。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害及损失将由参展商自行负

责。 

 
l) 屋面、天花板等任何产品或展示必须在相关的展台平面图上标明，并提交主办单位及消防局审批。未经消防局

批准，不得展出此类产品。展商在展前 2 周内必须向主办单位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出示消防局批准证明。 

 
m) 电子、无线通讯和卫星传输设备的使用和演示必须获得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许可，并遵守有关规定和要求。 

 
n) 参展商须确保其展品都是自身生产、合法代理或经销的产品，其展品、展位设计、宣传品不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若出现知识产权纠纷的，按照国家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处理。MM-SH 保留暂停其继续展出的权利并转现场知

识产权办公室协调处理。 

 
o) 展台内音量不得超过 70 分贝。现场演示须事先向主办单位申报，并只能在主办单位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演示

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附近展台，如果参展商两次及以上违反这些规定，展台的电源将被切断。由此造成的直

接或者间接的损失，参展商不能得到任何赔偿。 

 
p) MM-SH 有权限制或禁止产生噪音、造成视觉干扰、引起泥土、灰尘或其他散发物飞扬或确实对展会或参展者造

成不良影响的展示（不管其先前是否获得许可）的进行。 

 
q) 所有展品、宣传资料等必须与本展览会主题相关，并符合参展合同所涉条款。严禁展出与展会主题、展品范围

不符的展品、产品、海报、文件或影视作品，若发现任何展品、宣传材料或展品配套物与本规定相抵触，MM-SH

有权将该类物品及有关人员清除出展馆，参展商须承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r) 参展商不得直接或间接展示、宣传与企业自身产品、服务无关的材料，不得进行违反中国法律或公序良俗，也

不得在展览场地以任何形式陈列、展示、宣传任何其他展会的资料或为其进行任何 形式的宣传活动。违反中国法

律法规和展会举办地政府相关法规和规定的，参展商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s) 任何在展览会现场进行的演出或活动（包括新闻发布会、礼品及资料派发），必须向 MM-SH 提前书面申报并

获批准后方可进行。参展商应注意确保该类活动的内容不得有有违政治或精神文明的内容；在活动进行时确保展

会安全，MM-SH 将视现场安全情况劝导或临时停止此类活动的进行； MM-SH 要求同一展馆内相邻展台的现场演

出应分时段进行。如果演出或活动产生任何问题， MM-SH 保留采取降低音量、关闭设备直至停止演出或活动的

权力。 

 
t) 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包括电子信息）

受国家保护，并严格规范和限制其采集和使用。因此，未经展会主办方许可，展商或其他单位不得私自通过各种

网络设备和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无线 WIFI，IBEACON，BLE，NFC 等）收集、使用展会现场的个人信息（包括电

子信息）。 

 
u) 不允许在展厅内和室外展览场地使用飞艇、气球、无人机等空中悬停装备。 

 
4. 摄影及录像 

 
未经主办单位书面批准，参展商不可携带大型专业摄影器材入场；禁止参展商使用无人机、摇臂摄像机等进行摄

录。 

 
参展商如需在展会现场摄影或录像，不得侵犯展会主办单位、其他参展商以及其他任何第三方合法享有的知识产

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不得扰乱展会秩序。 

 
5. 入场证件 

 
严格控制入场资格。所有的参展商及其代表、展团和专业参观者都必须佩带各自的胸卡，方可准许入场。如无付

款方面的问题，参展商将在布展报到时在入口大厅领取胸卡。 

 
a) 参展商 

展会期间，允许参展商提前半小时入场。参展商及其工作人员应至少提前 15 分钟到达各自展展台。不允许 18 岁

以下人员佩带胸卡及入场。搭建及撤馆期间也将严格执行此项规定。 

 
b) 参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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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观众入场前必须填写登记表。仅允许与本行业有关的参观者入内。无论在搭建和撤馆及对专业观众开放期

间，18 岁以下人员均不得入内。 

 
6. 地面承重 

 
地面最大承重量：3.3 吨/平方米。 

 
对于包含活动部件的展品，上述地面最大承重量将相应减少 50%。在安装展品以及设备操作时，都应当考虑该承

重能力。由此而对展馆地面及其他设施造成的一切损害将由展商自行负责。展厅内两条主电缆沟上严禁搭建摊位

或堆放重物。展品运输、安置、演示操作等应考虑上述地面负重能力。参展商在安排超重展品进场时，必须提前

与主办单位及指定货运代理就该类展品的进场、陈列及搬运问题进行协商。 

 
7. 报关 

 
所有货物和展品必须首先报关，才能进馆。有关程序，参展商应与展览会指定货运代理联系。 

 
请注意，未经报关的物品一旦入馆就不允许带离。一般情况下，展馆内的展品、文具等不征税；如要发放任何纪

念品，须向海关申报以获取批准。为了维持展览现场秩序，除向客户及服务人员分发少量礼品外，不鼓励展商发

放纪念品。幻灯片、磁带、录音带、光盘、音碟、影碟禁止临时进口。参展商可将所有准备在展览期间发放的样

本、宣传单、宣传稿及其它材料和文件一式两份在截至日前（见运输指南）通过展会指定运输代理转交上海海

关。 

 
主办单位建议：为了方便展品的运输、报关及处理，我方建议参展商使用主办单位指定的货运代理，提供服务。 

指定的货运代理公司在货运方面将为您提供非常专业的服务，详情请参见“运输指南”。 

 
8. 展台搭建与拆除 

 
各展台须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展台安全工作，确保展台的搭建、展出、撤展时做好自己展台的各项

安全工作。认真负责地遵守并配合主办单位、展馆及有关政府部门关于安全巡查、整改、应急疏散的各项工作，

听从指挥并予以落实。 

 
a) 展台高度 

 
展台内任何特殊搭建物必须至少提前 8 周送交主办单位报批。所有单层展台内最高搭建物限高 6 米，双层展台最

高搭建限高 8.5 米。室内单层超过 4.5m（含 4.5m）的展位搭建设计图纸须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盖章

确认，详情请参见“单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所有双层展台的展位搭建设计图纸须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审核盖章确认，详情请参见表格 2.3.4“双层展台设计的建筑审批”。 

 
b) 展台装修与分界 

 
所有展台和国家展团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面积清除划分并铺设阻燃地毯或地板。除岛形展台（四面开展台）和国

家展团外，其他所有展台必须统一安装背板墙与相接展台进行分隔。面向相接展台一侧的墙面须采用防火板或宝

丽布（PVC）遮蔽，并保持洁白干净平整。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背板墙，或在其上展示参展

公司名称和商标等。任何面对相邻展台的广告形式必须与相邻展台的边缘保持大于 2 米的距离。禁止为广告目的

使用闪光或光线变换等效果。 

 
参展商不得在自己的展位之外展示、悬挂或分发任何展品、材料、家具或产品，也不得将其展台的结构和装饰延

伸到展位界线之外。如在展会现场发现此类问题，主办单位将要求其限期整改。 

 
展台内任何搭建物都不得妨碍展馆/室内消防系统、空调出风口及通风口的正常运作。如在展会现场发现此类问

题，主办单位将要求其限期整改。 

任何临时搭建物的开门与消防栓、电动/机械升降装置及报警铃之间必须保持 1.2 米（4 英尺）的间距。 

 
c) 展台前方开口 

 
展馆内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 50%。 

 
d) 喷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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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期间，不得在展馆或展览中心内对展品和展览材料进行大面积喷涂。仅允许在进馆期间，进行小面积的补漆

喷涂作业，并且必须保持良好通风，设立禁火区，落实防火措施 。 

 
严禁使用任何具有刺激性气味、不符合环保要求及消防安全的油漆、涂料进行展台装修。 

安全防护包括： 

 在通风处进行喷涂； 

 使用无毒防火涂料； 

 水泥地面上铺设塑料防漆布； 

 不得在展馆垂直建筑（即墙）附近喷涂； 

 不得在展馆内或展馆附近冲洗喷涂材料。 

 
参展商须对因油漆工作而导致的主办单位及展馆的任何损害、损坏负责，并承担相应损坏或污染处的修复费用。 

 
e) 光地和标准展台 

 
展台内所有搭建结构必须采用防火材料。展台搭建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 级（难燃型） 

 
搭建商必须保证，在交付参展商之前将其搭建或装修的展台打扫干净。 

 
对展馆财产或地面造成损坏的，参展商的指定搭建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任何展台结构或展品都不得超出展位边界。包括：参展商的公司名称，标志，灯箱和海报。 

 
任何装饰、展品或海报不得粘贴或悬挂在展馆屋顶或其它任何位置，不得在展馆地面、墙壁、或其它任何位置钉

钉或钻孔。 

 

展台结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不得在展台搭建永久性吊顶。 

 

展台内的吊点不得用于展台结构支撑，即申请吊点的结构必须与地面结构相脱离。 

 
为确保整体视觉效果，所有展台的结构和布置不得对其他展台造成视线上的阻碍；如有违反，主办单位有权要求

其整改并承担相关费用。 

 

不得在岛式展台（四开面展台）的任何一边搭建一整块墙板（不包括岛式展台里的内部分隔墙）。 

 
在布展，撤展及展会期间，所有展商/搭建商必须在闭馆离开展台前切断展台内所有电箱电源。否则，展馆将关闭

电源总闸，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参展商及其指定搭建商承担。被切断电源的展台的供电须于次日上午向展馆提

出书面申请，并经安全检查通过后由展馆送电。如有需要 24 小时不间断供电设备（不允许与照明用电共用同一电

箱）、供水、供气设备的展台，须提前以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或指定大会搭建商申请。申请 24 小时用电应配置独

立用电回路，不得接入照明及其他相关器材。24 小时用电申请须保证不会对本次展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若发生

任何安全事故由展商/搭建商承担一切责任。 

 
预定光地的参展商必须预定照明用电。 

 
f) 预定光地的参展商 

 
经主办单位及展馆方同意后，预定光地的参展商可以选择主办单位指定的搭建商，或自行指定其它搭建商，该搭

建商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1) 展台地面必须铺设 B1 阻燃地毯或其它合适的材料。搭建商现场必须持有地毯阻燃的型式检验报告和阻燃标

识。 

 
(2) 弹力布、毛竹、稻草、泡沫塑料、仿真绿植等易燃材料，即便经过阻燃防火处理也严禁使用。 

 
(3) 除岛形展台（四面开展台）和国家展团外，其他所有展台必须统一安装背板墙与相接展台进行分隔。面向相

接展台一侧的墙面须采用防火板或宝丽布（PVC）遮蔽，并保持洁白干净平整。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

为自己的背板墙，或在其上展示参展公司名称和商标等。展馆内所有展台面向通道的一面必须至少开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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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商负责提供各自的墙板，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墙板。 

 
(5) 参展商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前向主办单位提供展台的平面图、立面图、电路图（标上具体尺寸、展台搭

建物最高高度及搭建材料说明）以.jpg 格式电邮交于大会指定搭建商。在主办单位备案批准后，方可开始施工。

室内单层超过 4.5m（含 4.5m）的展位搭建设计图纸须经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盖章确认。 

 
(6) 除参展公司名称外，各展台须明显标示展台号。否则，主办单位有权为展台标记展台号并向参展商收取相应

费用，未经主办单位许可不得随意除去展台号。展台标示内容不得违反中国法律法规及展会相关规定。 

 
(7) 不得利用相邻展台的墙板背面作为自己的背板墙，或在其上展示参展公司名称和商标等。 

 
(8) 展台结构不得封顶。 

 
(9) 展台内地台高度不得高于 15cm，展台内超过 10cm 高的地台必须做斜坡。 

 
g) 预定标准展台的参展商 

 
(1) 标准展台由白色标准框架及围板构成。展台内家具和电器的配备请参见参展申请表格； 

 
(2) 未经主办单位指定搭建商同意，不得对标准展台结构作任何改动或添加，包括墙板的油漆和粘贴墙纸，不准

钉钉和钻孔；如果在悬挂或陈列展品时需要帮助，请与指定的搭建商联系。标摊不得私接电源，标摊不得随意改

变结构； 

 
(3) 角位展台（两开面展台）的参展商可做一个或两个公司楣板，包括公司名称和展台号，不额外收费； 

 
(4) 标准/套餐展台楣板上的公司名须与申请表上信息统一。如有变化，须向主办单位申请。楣板上可加上公司标

志，规格不得超过 200mm200mm，制作费用由展商承担； 

 
(5) 经主办单位批准后，可以改变楣板和地毯的颜色，但须由指定搭建商完成。有关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6) 对于标准展台配置中未使用的部分，没有任何费用减免。 

 
9. 双层展台搭建 

 

所有的双层展台必须经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审核通过后方可进馆搭建。经主办单位批准，允许在展厅搭建

双层展台。双层展台的批准取决于展台在展厅内的位置，以及所占用的面积。在规划中必须考虑到展厅的整体外

观，标志的可见性，对相邻展台的视觉影响，双层展台在数量上会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搭建。 

 

双层展台必须设计成可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安装和拆除，上层不能横穿展厅的过道。 

 
双层展台必须于-顶部天花安装喷淋系统，总高度限于 8.5 米。展台结构不可吊挂于展馆结构。其它信息请参照相

关搭建规则。 

 
对违反规定的情况，主办单位有权依照合作的通用条款采取行动。 

 

审批程式 

 
 搭建申请必须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之前提交大会指定搭建商。 

 如申请由展馆指定审图单位审核，请将下列文件原件与申请一同提交 

→    表格 2.3.1，表格 2.3.2，表格 2.3.3（或表格 2.3.4） 

→    底层展台的平面图 

→    上层展台的平面图 

→    正立面和侧立面图 

→    剖面图 

→    静载测试报告或静载计算书 

→    展台规划说明书及搭建材料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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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提交的文件必须是中文的，所有图纸按规定比例绘制。传真的图纸和文件不予受理。 

 
审批的费用由参展方承担。请注意展台的搭建者和/或使用者应遵守公共的法律法规，比如说上海建筑条例，以及

展台必须符合主办单位合作条款的规定，主办单位对此不再另作规定。 

展台构造 

 
展台可按照传统方式搭建或采用模块化的材料。展台构造的材料标准适用于地板、围板、天花板。 

展位的安排/上层展台的设计 

 
楼梯，开放的展区及会客区必须离开过道至少 1 米距离。相邻展台之间至少应有 3 米间距。如果不可能保持上述

间距，则应安装不低于 2 米高的屏风使两展台完全隔离。面向相邻展台的一侧应是白色，外观干净空白。相邻展

台可将这一面用做促销宣传。 

 

栏杆 

 
栏杆不得低于 1.1 米。首层展台开放处的地面上应设置 0.05 米高的防摇动木板条。为防止物体（例如酒杯）放置

在栏杆上而滑落，栏杆的扶手及顶端应做成圆弧形。 

 
公众可以进入的地区如果紧邻超过 0.20 米的低地，该地区必须设有护栏。护栏至少需要 1.20 米高，栏杆的水平

抗性载荷必须达到 2.0 千牛/平米。 

 
承载能力 

 
天花板强度： 

对展览会室内展厅内的双层展台的下层展台天花应进行以下评估：当上层展台天花板被来举行会议和接待参观客

流时，例如在上层展台的会议室中摆放桌椅，其天花板的承载能力至少为每平方米 3.5 千牛。如上层展台被无限

制使用，例如用作展览室、销售处、会议室或置有大量椅子时，其承载能力至少为每平方米 5.0 千牛。在提交待

审核的设计中应清楚列明其用途。 

 
楼梯强度： 

所有楼梯都必须按照上海建筑条例的标准建造，承载能力必须达到每平方米 5.0 千牛。 

 
栏杆/支柱强度 

栏杆及支柱的设计应保证能承受在扶手处水平施加的 1 千牛/平方米的力。 

 
防火要求 

 
上层展台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楼梯的数量不少于 2 部，宽度不小于 0.9 米，当二层展台的上层展台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楼梯的数量不少于 2 部（宽度不小于 0.9 米），二层相邻最近的两个疏散出口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应

少于 5 米。  

 
扶手必须易抓牢且不对人群疏散造成障碍。 

 
从进馆施工之时起，光地展台须独立配备质量、数量均符合要求的的灭火器材及其他消防设施。所有室内双层展

台，一层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

检合格的灭火器。所有室外展台，每 8 平米区域必须安装一组有效的吸顶式灭火器加报警器装置，且上下层每 12

平米区域还须配备一个年检合格的灭火器。一般配置 5KG 干粉灭火器，带电或精密仪器需配备 3KG 二氧化碳灭

火器。装展台须在展台各明显位置安装应急指示灯、标识疏散夜间指示路径等。 

 
上层展台不得以任何形式封顶。 

 
从展台的任何隔间或内部区域都应能清楚看到外面的展厅。 

 
如果确有需要，主办单位有权要求展商必须增加额外的安全或防火措施，直到获得整个展台的最终审批。 

 
10. 通道及展台附近障碍物 

 
不允许展台或展品的任何部分，包括门楣、标记、灯具、布线、挂旗角落里的张贴物或其他装置物伸出或悬挂在

任何通道上方或遮住任何消防或紧急出口，也不允许任何物品附着或悬挂在屋顶的消防喷头或照明灯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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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的所有出入口必须保持畅通无阻，公共通道宽度至少为 3 米。为便于安全检查，展台的背板与展馆墙面应保

持 1 米的距离。通往所有进出口的通道必须随时保持畅通。 

 
展商及其代理商和工作人员不可将材料、包装箱、废弃物和设备堆放在通道上。主办单位有权撤除违反本规定的

任何障碍物，并向相关展商征收费用以合理解决由主办单位或其他人因以上障碍物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 

 
主办单位将阻止任何阻碍通道或影响观众参观相邻展台的展示、现场表演或其他活动。 

 
11. 平面图的提交 

 
最终的展位场地平面布置图、所有搭建图及结构图（结构图必须由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确认并盖章）必须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前交于大会指定搭建商给展馆方签署并呈报市消防局审批。平面图及展位布置图必须遵守现

有的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和展馆方对展位布置的规定。 

 
平面布置图比例不小于 1:500，标明展位的搭建位置。结构详图，比例不小于 1:50，标明交叉点及所要搭建的高

度。搭建商必须在收到图纸整改意见的 10 天内完成修改并重新提交主办单位审批。 

 
12. 电力配置与安装 

 
所有电力设备的安装、布线和撤除都必须由指定搭建商完成。 

  
在通电之前，所有电力设备和装置都必须由主办单位指定的有专业证书的工程师进行测试和认可。 

 
所有电力供应必须向主办单位指定的搭建商预订。 

 
预定光地的展商需将其电力订单和安装位置图一齐提交给主办单位。并应在供电之前进行现场检查。 

 
所有安装的灯具与展品、装饰、物料之间须保持 50cm 以上的距离；所有带热源设备设施的安装 须与展馆固定配

电设施保持 3 米以上距离，不得面向固定配电设施排放热量。 

 
展商或其搭建商如想自行携带特别的灯具、灯泡和照明设备用于其展台上，必须在开展前至少 6 周得到主办单位

的批准。大功率用电设备的安装使用应经展馆核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方可使用。展台严禁使用 500W 以上

大功率灯具，以及碘钨式灯具；发热量大的灯具须设有隔热垫防护。广告灯箱和灯柱内必须留有对流的散热孔。

申请者应提供以下资料： 

 
a) 照明灯具的规格、瓦特数和件数 

b) 待安装设备的总数量 

c) 电力安装布线示意图 

d) 指定搭建公司名称 

e) 所有电力设备安装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或护照号码 

f) 展商手册中的电力订单 

 
一个插座只能用于一台展示的设备或机器。多项插座不允许使用，以防由于超负荷造成短路。严重的短路事故需

几个小时才能修复，这将给其他展商带来不便。 

 
计算机、精密仪器等设备应加装不间断电源（须提前申请 24 小时用电）加以保护，如因供电中断造成计算机、精

密仪器等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的，责任由参展商及其搭建商自行承担。电气线路、电气设备的安装人员应持有效

电工安全操作证。 

 
展台（含普通展台及特装展台）的搭建过程中，应使用合格的器材。材料使用双层护套铜芯线、电缆线，导线截

面必须≧1.5mm。电气材料必须配备充足的安全载流量。严禁使用无护套单线、双绞线、铝  芯 线。配线应采

用：线电压采用三相五线方式（L1、L2、L3、N、PE)；相电压采用单相三线方式（L、N、PE）。 

 
所有的金属构架、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导线敷设必须固定，不得随意敷设在道路、地坪及通道上，应穿管或

采用其它方式敷设固定，电气线路穿越走道时必须有过桥板进行保护；导线支路连接时不得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

扎，必须采用绝缘瓷、塑接头连接再做好绝缘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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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展位使用的配电箱必须放入展厅电缆沟内；特装展台使用的配电箱应放入展厅电缆沟内或展台内；配电箱严

禁放在过道、消防通道和展台的明显部位。 

 
所有电线（缆）接口必须使用端子牌或开关，严禁使用绝缘胶布接驳。 

 
在撤展期间，展商可以获得暂时的电源供应，但必须在 24 小时前向主办单位提出申请。 

展台若出现用电故障，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展馆方有权进入进行安全检查，有权调整展览用电线路和负

荷， 参展商及其搭建商必须配合。 

 
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展馆方如发现展台用电安全隐患或严重违反安全的行为，有权在不通知参展商的情

况下实施暂停或停止供电，由此造成损失的，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任何被主办单位认为是危险的或可能对其他展商或观众产生不便的电力设备，主办单位有权进行断电。 

 
请注意指明任何您在表格“电器设备及配件”中所订的额外电力设备的安装位置，以便展馆的电力安装工程师或相

关人员可以在您到达展馆前为您安排好相关事宜。 

 
13. 展台搭建商 

 

所有展商指定的搭建商在搭建和装修展台的过程中只可使用经相关权威机构许可的材料。每个搭建商应承诺完成

相应的搭建工程并在展会规定的时间内运出所有废弃物。在展商手册的工作日程安排表中所规定的撤展时间内，

搭建商应拆除展台并运走所有废弃物。 

 
展台搭建商须是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营业范围包括室内装修或展览装修工程服务，办理实名认证时须出具相关

证明材料。 

 
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要求，所有展台搭建商必须于进馆前 15 个工作日至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制证中心办

理实名认证手续，方可在进馆期间领取布展工作证。 

 
14. 失物招领 

 
失物招领应向保安部查询。所有的失物招领将分类保存 30 天。30 天期满，展馆将自行决定物品的处理方式，其

他人无权对这些物品进一步追索。展馆将不对在规定期限内未捡到的物品负责。 

 
15. 展团 / 国家展团 

 
展台和国家展团的组织单位应负责保证其展团内所有的展商了解并遵守此手册所有的规定和条例。 

 
16. 展台分配 

 
主办单位有权对展台的分布做出调整和变动，如果主办单位认为相应展台布局或位置上的变动是有利于此次展览

会和所有展商的。 

 
17. 展台的分租或转让 

 
不论是出于财务方面的考虑或其他的协议，不允许参展商出让、转让或分租其全部或部分的展示面积、租用的办

公室、会议场所、储藏室等。被指定为独家代理商的展商必须在申请参展时告知其被代理的公司名称及展示的代

理产品。只有在展览开始之前得到了主办单位的同意，任何展商在得到展位后仍可成为其他公司的独家代理并展

示其代理的产品。 

 
此项规定同时也适用于任何非展品的补充材料或产品。除非得到主办单位的书面同意，展商不可以直接或间接展

示、宣传任何不是其所有或代理的产品。对任何违反此规定的产品主办单位有权将其遮盖或移出展馆。 

 
18. 展品的进场 

 
请保证将全部展品交付展会指定运输代理商，由该司协调贵司展品进场。如果展商未能提前通知展会指定运输代

理商，我们将不能保证贵司展品按时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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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运单及单据应清楚地显示相关内容（请参见“运输指南”）。 

 
注意事项 

 
a) 考虑到安全因素及保证对现场活动有效的控制和协调，除展览会指定运输代理商，其他任何运输商都不得在馆

内施工或操作起重设备。请务必严格遵守此项规定。 

 
b) 展商只能在装卸区进行货物的运输和装卸。展馆保安或现场协调员会监督引导货车以确保整个过程的顺利安全

进行。 

 
c) 请注意，只有展览会指定运输代理商可以在展馆内搬运展品。到达现场的展品若未预先指定运输代理商处理，

展商应自行承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d) 装卸区内需要机械支持的展品必须交由展览指定运输代理商处理。使用其它运输公司的展商应给大会指定运输

商提供相关数据以便其协调工作。任何展商及非指定运输代理公司不得在现场使用自己的起重设备(如液压车等设

备)。 

 
e) 为避免展厅阻塞，只有在开箱时不会对场馆设施、地面造成损害并且可手携的物品可在馆内开箱。主要展品应

在馆外开箱再运至展台定位。具体事宜应由现场工作人员负责协调安排。 

 

f) 展商应在“展览时间安排”规定的时间内进馆。展商需在展台接收其展品。 

 
主办单位不接受任何展商的托运，同时也不负责展品运送的失误。 

 
提醒展商注意在布展期间贵重物品最易丢失，在所有手提物品撤走或打包，及租用器材、设备归还供应商之前，

请确保您的展台有人照看。 

 
19. 展台的人员配置和管理 

 
展览开放期间所有展台必须人员齐备，运转正常。展商不得进行干扰或可能干扰观众或其他展商的任何活动。 

 
展商的活动和人员必须限于其展台或展区内。我们必须提醒展商，在展览会结束前，所有展品必须处于展览状

态。在此之前，主办单位将阻止参展商的一切撤离行为。展商不得在展馆其它地方进行广告宣传活动，比如宣传

单、样本、杂志的散发等。除了为其产品寻找地区代理，展商不得利用展览进行人员招募。 

 
20. 最终未能参展 

 
已经签署并提交有效展台预定合同，但未参展且未被主办单位免除合同义务的展商应支付合同规定的所有费用及

主办单位因展商未参展而承受的额外费用。 

 
21. 消防 

 
所有展商及其承包商、工作人员、代理、服务人员等必须遵守中华人员共和国消防法以及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

消防安全规定。 

 
展台搭建和装饰材料必须是符合国家和地方消防安全法规规定的非易燃物且燃烧扩散率不低于 B1 级。禁止使用易

燃、燃烧时会有液体滴落或类似泡沫塑料等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的材料（如弹力布）。装饰材料至少应是防火

材料。弹力布、毛竹、稻草、泡沫塑料、仿真绿植等易燃材料，即便经过阻燃防火处理也严禁使用。 

 
任何人遇到火情，无论多小，都应启动火灾警报，尽力将其扑灭或控制，并撤离附近的所有物品。 

 
展台挡板及其他专用服务区内不能存放包装材料或宣传册。展馆内部及周边的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 

 
以下情况必须取得上海市消防局的书面批准： 

 

a) 展览中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生热或明火器具、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或其它生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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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器具可能被认定危险，请向相

关部门报批。 

 
c) 有毒或危险材料，包括：易燃液体、压缩气体或危险化学品。必须注意不得阻碍、遮挡消防系统，空调系统、

机械通风口，消防安全设备、水龙带柜、火警手柄、室内照明紧固装置及监控系统。 

 
22. 展馆顶部吊点 

 
展馆内不得擅自悬挂任何物品。经许可批准的每个悬挂点承重不得大于 200 千克，悬挂工作必须由展馆专职人员

实施。 

 
23. 应急保障 

 

各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建立安全检查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展台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展台的搭建、展出、撤展时做

好自己展台的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如遇突发事件，须第一时间报告主办单位，并采取相应措施。 

 
各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认真负责地遵守并配合主办单位、展馆及有关政府部门关于安全巡查、整改、应急疏散的

各项工作，听从指挥并予以落实。 

 
24. 吸烟 

 
展馆内严禁吸烟，仅可在展馆露天区域设置的固定吸烟点吸烟。 

 
25. 危险物品管理 

 
未经主办单位、展馆及有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批准：严禁演示、操作暖气、烧烤炉、蜡烛、灯笼、火炬、焊接设备

等生热、生明火或生烟材料；严禁演示、操作任何可能被认定危险的电力、机械或化学器具；严禁使用易燃、易

爆、有毒、腐蚀性材料，包括易燃液体、易燃气体、压缩气体、氢气球、爆炸物、石油等；严禁将武器、枪支、

刀剑、弹药、炸药、放射性物质和其他危险物品以及任何被政府有关部门禁止的物品带入展馆。 

 
展台内的固体或液体危险物品的存量不得超过 1 天的使用量，剩余危险物品应存放至主办单位指定的区域。 

 
所有用于展示的汽车、摩托车等内燃机车、新能源车或其他燃料设备不得维修、发动、充电，不得馆内添加燃

料，油箱内存油量不得超过 10%。 

 
有毒、有害废弃物品须密封装入适当容器，标明相应记号后根据政府相关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进行管理或处理。 

 
参展商须对危险材料和设施的使用、管理、装运、存储、保管等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 

 
26. 危险材料的使用 

 
危险材料 

未经主办单位、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批准： 

 
禁止使用明火及临时性的气体照明灯和易爆、易燃、易腐蚀等危险材料。。 

 

压缩空气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展馆安全条例”有关规定：凡压缩空气不得进入展厅。该条例必须严格执行。空压机严禁进入

展厅。参展商如需使用压缩空气用作展品操作，请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申请展馆压缩空气。参考表格 3.3。 展馆集

中提供压缩空气气源，参展方应根据自身设备情况加装干燥机、过滤器等适配装置；有特殊供气需求的展商需在

进场前 30 天将用气需求报给主办单位审核。 

 

严禁私自接气、乱接乱拉或用气设备未经加装阀门前接驳至展馆管路等违规行为，展台用气安装不符合有关规

范、规定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主办单位、大会指定搭建商、展馆有权要求参展商或其搭建商立即整改，拒不整改

的，将采取断气措施，一切责任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工业气体 

展馆内禁止使用任何用作展示的易燃、易腐蚀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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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材料 

任何时候禁止使用放射性材料。 

 

强光展示 

任何时候禁止使用无外部遮盖的强光照明设备。 

 

易腐蚀材料（垃圾） 

任何时候禁止出现腐蚀性材料及垃圾。 

 

27. 压力容器 

 

参展商如需使用氦、氮、氩等惰性压缩气体，必须向主办单位进行书面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带入场馆；同时，

参展商需对压力容器的使用、管理、装运、储存、保管等的安全承担全部责任。 

 

所有获得主办单位批准并带入展馆的压力容器或设备必须遵守有关安全标准及要求；使用压缩空气设备的器材、

管子的安全耐压必须≥15Kq/cm²，管口连接应采用喉箍紧固，不得用铁丝或其他物品绑扎。 

 

如发现压力容器未能妥善安置，主办单位将通知展商立即将其安全撤离展馆或运送至指定区域。展商必须配合执

行。 

 

28. 餐饮 / 花草 

 

展馆内有指定的餐饮和花草供应商，在未经展馆方同意的情况下，任何非指定供应商不得经营此类业务。参展商

不得自带花草进入展馆。 

 

参展商如需于展会期间在其展台范围内解决其自身餐饮需求，应在开展前一个月向主办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获准

后方可进场提供服务。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将在展期内提供外卖午餐，如有需要，参展商可于登记进馆后联络展馆。 

 

29. 保安 

 

展馆保安机构来负责展出期间展厅内的保卫和安全。但是，对于展览会上任何人或任何财产无论何种原因所遭受

的任何损失或损坏，概不负责。 

 

请务必为您的展品投保，并且保险应包括展会的所有阶段。展会期间请妥善保管好展品及个人财物，手提电脑等

重要物品建议使用防盗锁，谨防失窃。请在每日闭馆前对贵重展品及物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30. 展台清洁 

 

主办单位安排博览会每天开馆前和闭馆后的各个展厅的清洁工作。展商负责自己展台的清洁。 

 

如果需要清扫展台，请使用表格“展台额外清洁”预订。 

 

31. 垃圾清理 

 

在展台搭建和撤展时，包装、展台搭建材料或碎片不得阻塞展馆内通道。负责光地展台搭建或展台内部装修的搭

建公司每天必须负责清理展台内搭建用废弃物。油漆和锯木的工作只能在展馆外指定地点施工。 

 

展览会结束时，展台搭建公司必须按照“展厅时间安排”中所规定的时间段清理现场所有的材料。在包括展馆、卸

货区、广场、停车场、周边道路等区域，将展台所有的材料清理并撤除，特别是展台上使用过的双面地毯胶从展

览场地上清除，如有违反，参展商及其搭建商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主办单位保留向参展商收取清理过

量、过大或额外垃圾（展台装修碎片、板条箱/货盘、纸板箱、包装材料或文本资料等）费用的权利。 

 

废弃液体、餐饮排污及非常温液体等须倾倒在展馆指定地点或自备的密闭容器内，不得在展馆室 内外展沟、地

沟、卫生间洗脸池或水池内倾倒任何垃圾；如有违反，参展商或其服务商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污染清理、水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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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费用，以及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由此产生的其他相关责任。 

 

参展商或其服务商在搭建和拆除摊位时应正确使用展览大厅内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的地沟，必须确保不将废水排入

这些地沟，而是正确泵至指定排放区域。 

 

布撤展期间使用完的油漆桶、涂料桶需自行回收处理，严禁随意丢弃。废料、废液或其他遗弃物品必须倾倒在展

馆指定地点。油脂类废弃物需由展商/搭建商自备专门的油脂废弃物收集容器回收处理，严禁倾倒在普通垃圾桶

内。此外，使用完的地毯等展后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必须自行回收或委托清运公司提供有偿处理服务。违反规

定者，MM-SH 有权扣除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以作处罚。 

 

32. 存储 

 

存储和运送展品的纸板箱、板条箱、箱子、包装材料和集装箱不得存储在展馆内。展商必须指定运输代理公司预

先安排存放这些物品并支付相关费用，详见本手册 <运输指南>。 

 

主办单位保留移走和处置留在展馆内物品的权利。任何由存储和处置发生的费用将由展商承担。 

 

33. 责任和保险 

 

参展商须为其工作人员及展品、财物等投保。参展商须责成其雇用的搭建公司、代理公司等单位购买有关人身、

财产等保险。否则，参展商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损失。 

 

主办单位对展商或其代理、雇员及搭建商的人身、财产以及展品因展览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遗失、破

坏、损毁概不负责。 

 

所有参展商必须自费安排全程保险，包括从出发国家到展台（包括展期）到回国。我们强烈建议展商在每天展会

结束时将易携带物品和贵重物品打包并妥善保管，因为这个时候是丢失和盗窃的高发时段。所有物品在任何时间

都不应随意摆放。主办单位对于展商的物品、展商、其代理、观众或其他任何人带进展馆的物品的安全不负责

任。 

 

展商应确保他们给所有项目予以保险，同时应承担公共责任和保护。展商的责任期可以认为从展商或其代理或搭

建公司进入展馆搭建开始，一直到他的所有展品和财物从展馆撤出为止。 

 

展商应确保补偿主办单位由于展商或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客人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失及因此发生的相关费用。 

 

展商对于展台内的任何家具的丢失，损坏必须负责。在接通电源之前，展商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设备、展品的

损坏。 

 

展商必须确保他们的临时雇员或代理给予了相关保险。 

 

如果有必要，展商应向主办单位提供以上保险的相关证明文件。 

 

展商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任何纠纷与主办方无关。展商与主办方指定的供应商之间的任何纠纷与主办方无关。 

 

34. 破损 

 

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之相关雇员造成的展览场地设施的破损所发生的费用由展商负责。 

 

对于申请标准装修展台的展商，由展商、其代理、搭建公司或其相关雇员造成的展台装修材料，如地面铺装物、

灯具和租用设备的损坏所发生的费用将由展商负责。 

 

沙石、泥土及类似材料如果展览、展示需要使用沙石、泥土、花园用泥炭、苔及其他类似材料，必须在地板上铺

贴一层防漏保护物。必须采取所有的预防措施以免使上述材料粘污展馆的任何部位，同时不发生水渗漏。因违反

上述规定而造成的任何损害将由参展商及其搭建商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损失。严禁倚靠、借力使用展馆内的任

何设施、设备和结构。严禁使用含碳酸钙的劣质地毯、双面海棉胶及其它难以清除的材料铺设地毯，必须使用环

保地毯及布制双面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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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知识产权保护注意事项 

 

1) 如果参展商参展展品已取得知识产权，请携带产权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 2) 参展商应在展前和展中加强对其

展品、展位设计、包装、广告宣传材料及其他任何展示部分的自查自纠，防止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若因知识产权

侵权而遭到相关部门处理或相关权利人主张 权利的，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自行承担损失和赔偿责任。 3) 

展会期间，未经允许不得对他人展品拍照、录像或以其他方式记录、复制展品的关键技术 特征。展台设计、展

板、图纸的著作权等同时受到相关法律保护。 4) 如使用音乐，参展商须依法获得授权或办理许可。相关内容可咨

询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5) 参展商应遵守《关于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及处理办法》。如遇到 知识产权纠

纷，请及时联系主办单位或现场知识产权办公室。 6) 未经展会主办单位书面同意，任何参展商、服务商、供应商

等不得使用展会主办单位或展会 的标识、展会名称（含中英文）、宣传口号、吉祥物形象等。 

 

36.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地震、旱灾、海啸、台风、飓风、水灾等自然灾害、战争、暴乱、恐怖活动、政府行为、疾疫，

及被适用法律是不可抗力或国际商业惯例公认为是不可抗力的其他行为或事件）或者其他超越其控制范围的情况

（例如断电）而导致 MM-SH 被迫暂停或长时间清空一个或多个场地，或者推迟或者缩短。在以上情况下，主办单

位不会退还展商已付的全部或部分款项。 

 

37. 主办单位决策权 

 

如果现场发生分歧或争执,将采纳主办单位的决定。本着对展会和相关参与者有利的原则，为了适应和满足不可预

见的情况，主办单位同样保留修改以前的决定的权利。 

 

38. 不可预见情况 

 

如有超出本“规定”和参展合同内指明的不可预见情况发生，主办单位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 

 

39. 重要提示 

 

参展商可以自行指定搭建商，但展台设计图纸必须经过审批，并在开始搭建前，向主办单位支付展台综合管理押

金。 

 

展台综合管理押金为每平方米 200 元人民币，每个展台的最低综合管理押金为 10,000 元人民币。展台拆除完毕

后，如无任何问题，将返还该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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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建 议 和 忠 告 
 
 
 

 
尊敬的参展商和搭建商：  

 
 
主办单位提醒您注意展览会搭建及撤馆期间的安全。  

 
 
 

 

请确保贵司所有工作人员在整个展览期间的人身安全! 
 
 
 

 
主办单位的安全检查小组会在展览现场巡视、监督，如发现任何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展台搭建方面），

主办单位有权要求贵司即时整改甚至撤展。  

 
 
 
 
严重伤害事故：  请叫救护车 

 电话：120 

  
轻微伤害事故：  请速联系主办单位现场办公室  

（索取包扎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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